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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2023 年全球經濟受通膨及高利率影響，加上烏俄戰爭膠著及終端

需求續疲之衝擊，為營運帶來許多變數及挑戰。回顧全年的表現，六

方科技在西元 2023 年全年營業收入淨額為新臺幣 1,216,208 仟元，稅

後淨利為新臺幣 94,620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3.26 元。 

六方科技為泰國專注於超高精密零組件製造公司，運用先進沖

床、車床及銑床等金屬加工技術，提供汽車、工業、3C 及醫療等各產

業所需的零組件及模治具產品，主要銷售區域則涵蓋亞洲、歐洲及美

洲等地區，營業收入約 6 成來自國際汽車大廠，另有近 3 成源於雷射、

光通訊等工業應用類產業龍頭。2023 年經濟成長趨緩及終端需求疲軟

使工業類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 71,999 仟元，致 2023 年度營業收入

較前一年度減少；而 2023 年度高毛利之工業類產品占比減少致整體毛

利率下滑，及因應新產品研發費用增加影響下，造成營業淨利較前一

年度減少。 

2024 年營運上仍是充滿著挑戰的一年，需持續關注全球受通膨﹑地

緣政治衝突影響及戰爭情勢導致市場需求是否產生重大變化。六方科

技 2024 年發展重點亦主要著重於利用自身既有的技術及經驗持續開發

各類新產品，尤其是工業類的各種高階設備零件、高精密光通訊及半

導體相關產品，並加強拓展銷售業務能力，持續致力於提升產線自動

化比重及優化製程以降低生產成本。中美貿易戰發生後，鄰近中國但

同樣具備勞動成本優勢以及廣大市場優點的東南亞國家，成為國際大

廠的優先考量的地區，而泰國更是擁有東協國家中汽車工業及精密工

業製造中心地位，六方科技作為新南向計畫之先驅者而言，已深耕當

地多年應具有極大的優勢，將成為未來發展之有利因素。 

展望未來，科技產品的應用將愈加多元與普及，而新能源車、5G

通訊、半導體、及醫療等各領域對新產品新材質及新製程將會快速提

升，再加上終端產品小型化、輕量化及耐用性需求的趨勢，市場對高

精密零組件的需求也將日益增加。六方科技將會持續專注於高精密產

品開發及機台投資，透過加速技術創新及產品升級，提供客戶高附加

價值的整合型服務。期望在團隊共同努力下，以先進的研發技術與生

產實力為基礎，積極開發海內外客戶並強化策略合作關係，全力擴展

公司的經營規模與市場占有率，再創營運佳績。 

 



六方科技秉持穩健務實的經營理念，持續堅持品質至上的原則，全

體同仁將會全力以赴提升股東權益及企業價值。最後，再次感謝各位

股東長期的支持與愛護，謝謝大家！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盧  經  緯 

總 經 理：葛  仲  林 

會計主管：王  威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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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 

二、集團簡介 

Sixxon Tech. Co., Ltd.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係
於2020年1月20日設立於英屬開曼群島(以下簡稱開曼群島)之控股公司。本公司於2020年3
月23日董事會及3月30日股東會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分別取得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以下簡稱GT)、Thaixon Tech Co., Ltd. (以下簡稱TT)及Caltech (Hong 
Kong) Ltd. (以下簡稱Caltech)等公司100%之股份及原母公司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Cayman)對GT及TT 100%之債權，進行組織重組後，本公司成為GT、TT及

Caltech之控股公司。GT及TT之主要營業項目為汽車類、工業應用類、3C電子類及醫療

類等產品之相關精密金屬零組件設計、製造、加工及銷售；Caltech則係本公司對外貿易

接單之窗口。本公司並於2024年3月新成立孫公司Align Co., Ltd.主要銷售醫療之相關器材

設備及零組件。 
  

1990 

Global-Thaixon 與 1 廠設立 

2000 

Global-Thaixon 2 廠設立 

2020 

Sixxon Tech 成立 
Thaixon Tech 3 廠 Building2 設立 

2023 

六方科-KY (4569) 2023 年 7 月 31 日

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2001 

Thaixon Tech 設立 

2007 

Caltech 成立 
Thaixon Tech 3 廠 Building1 設立 

2019 

Global-Thaixon 4 廠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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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及集團沿革 

年 度 月 份 重 要 記 事

1980 年 12 月 六方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灣六方)於臺灣桃園登記成立 
1990 年 07 月 子公司 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於泰國登記成立，實收

資本額 2,500 萬泰銖 
1994 年 06 月 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更 名 為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以下簡稱 GT) 
1995 年 10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500 萬泰銖 
1997 年 12 月 榮獲富士通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1997 年 10 月 GT 一廠第二期廠房增建，提供汽車精密加工零組件之生產 
1997 年 11 月 GT 現金增資 2,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5,500 萬泰銖 
1999 年 12 月 榮獲 Seagate LLC 績優廠商獎 
2000 年 11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6,500 萬泰銖 
2000 年 12 月 GT 現金增資 2,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8,500 萬泰銖 
2001 年 01 月 GT 現金增資 2,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0,500 萬泰銖 
2001 年 07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1,500 萬泰銖 
2001 年 08 月 GT 現金增資 3,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4,500 萬泰銖 
2001 年 08 月 GT 擴建二廠，提供硬碟馬達及汽車零組件 
2001 年 09 月 GT 現金增資 1,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5,500 萬泰銖 
2001 年 12 月 子公司 Thaixon Tech Co., Ltd. (以下簡稱 TT)，於泰國登記成立，

實收資本額 2,000 萬泰銖 
2002 年 01 月 GT 併購 S.G.T. Technology Industry Co., Ltd.並重新取得公司編號 

GT 現金增資 75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6,250 萬泰銖 
2002 年 07 月 TT 現金增資 3,0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5,000 萬泰銖 
2004 年 0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汽車零組件精密加工) 
2004 年 0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TS16949 汽車行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2004 年 12 月 GT 榮獲美蓓亞集團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05 年 02 月 TT 現金增資 50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5,500 萬泰銖 
2005 年 1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2007 年 07 月 TT 第一期廠房增建，主要生產硬碟機零組件沖壓件 
2007 年 08 月 子公司 Caltech (HongKong) Ltd.(簡稱 Caltech)於香港登記成立 
2008 年 05 月 GT 榮獲日電產科寶電子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08 年 10 月 GT 二廠第二期擴建，作為汽車零組件廠房 
2008 年 12 月 GT 榮獲東芝電子元件及儲存裝置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09 年 11 月 GT 榮獲豐田汽車株式會社豐田生產方式(TPS)績優廠商獎 
2010 年 12 月 GT 榮獲 Continental AG 亞洲區特殊績優廠商獎 
2010 年 12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精密機械加工) 
2011 年 05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汽車零組件精密機械加

工製造) 
GT 一廠取得 ISO/TS16949 汽車行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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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月 份 重 要 記 事

2012 年 05 月 GT 一廠第三期增建廠房，包含倉儲、醫療設備廠房與員工餐廳 
2012 年 12 月 GT 二廠取得 ISO/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 
2013 年 11 月 TT 取得 ISO/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認證 
2014 年 09 月 TT 取得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沖壓、機械加工與鍍鋅製造)

TT 取得 ISO/TS16949 汽車行業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TT 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2015 年 03 月 GT 一廠取得 EN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2015 年 06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認證 

GT 二廠取得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2016 年 03 月 GT 榮獲勝美達集團株式會社績優廠商獎 
2016 年 10 月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開曼六方)成立 
2016 年 11 月 旭申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旭申國際)於臺灣桃園登記成立 
2016 年 12 月 旭申國際受讓取得臺灣六方之主要營業及財產；開曼六方收購

GT、TT、Caltech 及旭申國際 100%股權 
2017 年 03 月 GT 取得歐盟 CE 標誌醫療器材認證 
2018 年 03 月 GT 一廠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2018 年 07 月 GT 現金增資 22,75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9,000 萬泰銖 
2019 年 11 月 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併購開曼六方 100%持有之旭申國

際股權 
2019 年 12 月 GT 二廠取得 EN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2019 年 12 月 GT 四廠第一期廠房竣工，包含自動倉儲與汽車零組件廠房 
2020 年 01 月 開曼六方於英屬開曼群島投資設立六方科技，初始資本額為新臺

幣 10 仟元 
2020 年 03 月 六方科技增資發行新股 21,090 仟股予原母公司開曼六方，取得

GT、TT 及 Caltech 100%股權，另增資發行新股 6,409 仟股取得開

曼六方對 GT 及 TT 之 100%債權，增資後六方科技實收資本額為

新臺幣 27,500 仟元 
2020 年 06 月 開曼六方進行股份買回計畫，全數股東以每 2 股開曼六方普通股

換發六方科技普通股 1 股，六方科技與開曼六方脫離母子公司關

係 
2020 年 09 月 TT 第二期廠房竣工，包含工業設備零件與汽車零組件廠房 
2021 年 02 月 成立臺灣辦事處 
2021 年 05 月 TT 現金增資 7,230 萬泰銖，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2,730 萬泰銖 
2021 年 10 月 GT 榮獲 Toshiba Information Equipment (Phils.), Inc.合作夥伴獎 
2022 年 06 月 GT 榮獲美商 Teradyne, Inc.卓越績效供應商獎 
2023 年 06 月 臺灣證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2023 年 07 月 現金增資新臺幣 35,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310,000 仟元。 
2023 年 07 月 本公司股票於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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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月 份 重 要 記 事

2024 年 1 月 GT 公司取得有關航空航太工業製造認證  AS9100D(technically 
equivalent to EN9100:2018,JISQ9100:2016 and KS Q 9100:2018)  

2024 年 3 月 孫公司 Align Co., Ltd.於泰國登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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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公
司
治
理
報
告

 

一
、
公
司
組
織

 

(一
) 組

織
系
統

  

1.
 組

織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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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 門 別 主 要 職 掌

董 事 會 (1)規劃集團經營業務及政策，制定營運目標。 
(2)任命公司主要經理人執行公司之營運及業務之推展。 

審 計 委 員 會 監督集團之業務及財務狀況、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內部控制之有
效實施。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
標準與結構，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稽 核 室 

(1)負責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規章制度審核及年度稽核計劃之擬定
與執行。 

(2)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檢查、評估內部控制系統並衡量營運之
效率及成效，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作為內部控制系統修正的基
礎，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運作。 

(3)協調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工作。 
(4)辦理誠信經營行為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

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並定期向董
事會報告。

策 略 長 擬定公司短、中長期業務策略，構築競爭優勢之中長期目標，包含
產品發展方向及投資發展計劃。

總 經 理 

(1)針對董事會之營運方針指示各營運處實施計劃、組織、指導或
指揮、協調、檢討與控制。 

(2)建立及健全集團管理體系與組織結構，綜理公司事務，實現集
團經營管理和發展目標。  

(3)對董事會決議事項之規劃與執行。 
(4)各項規章制度之制定與推展。 
(5)彙整分析各部門日常營運執行成效與改善建議擬定與提報。

財 會 部 

(1)統籌公司會計帳務處理、執行成本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2)財務報表之編製及管理性財務資料之建立分析。 
(3)公司整體財務規劃、資金運用調度及風險管理作業。 
(4)及時處理進口貨物及關稅事務，確保遵循泰國投資委員會之規

定。

資 訊 部 
(1)負責公司資訊作業之規劃、執行及管理。 
(2)維護與管理資訊設備／網際網路相關軟硬體設備。 
(3)資通安全作業之規劃及辦理。

品 保 部 
(1)各項產品品質之品質政策、品質規範及標準之訂定。 
(2)品質保證之計劃與執行，品質檢驗與控管，確認品質達成客戶

的預期標準。 
(3)處理客戶各項投訴事宜。

製 造 一 部 
 

製 造 二 部 

(1)生產計劃之擬定、執行與控制。
(2)制定產品行銷、市場策略之規劃與執行，與客戶及廠商之聯繫

反應與解決問題，交貨追蹤等事宜 
(3)材料及成品出入庫管控及出貨管理。 
(4)採購計劃之制定與執行，供應廠商之協調、督導及評鑑管理。 
(5)製程不良分析與改善，規範訂定與修訂。  
(6)負責產品研發、新產品製程設計及打樣和產品研發過程資料的

收集與管理工作。 
(7)年度預算之執行與控制。  
(8)品管及檢驗設備儀器的維護保養、修理與校正。 

人 力 資 源 部 

(1)人事規章之制定，人力資源之招募、訓練、薪資、考核獎懲相
關業務。 

(2)工安政策之制定與執行及安全衛生相關業務之管理。 
(3)協助公司行政總務管理的建立與推行。 
(4)評估與執行有關善盡社會責任及推動永續發展之各項事宜，以

接軌國際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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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董
事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及
各
部
門
與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

 

(一
) 董

事
 

1.
董
事
資
料

 
20

24
年

4
月

27
日

；
單

位
：

股
；

%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盧
經
緯

 
(註

6)
 

男 71
-7

5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73

3,3
32

2.6
7

76
1,3

32
2.4

6
0

0.0
0

1,2
68

,20
0 

4.0
9

健
行
工
專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董
事

 
旭
申
國
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本
公
司
策
略
長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B
V

I)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N

ew
 G

ia
nt

 L
im

ite
d董

事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董
事

 
正
覺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巧
醫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G

T董
事
長

 
TT

董
事
長

 
Ca

lte
ch
董
事
長

 

董
事

盧
彥
如

 父
子

 
註

1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B

V
I)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11

,43
0,8

41
41

.57
11

,13
0,8

41
35

.91
0

0.0
0

0 
0.0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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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代
表

人
：
林
曉
淇

 
(註

3)
 

女 41
-4

5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88

,00
0

0.3
2

88
,00

0
0.2

8
0

0.0
0

90
4,2

00
 

2.9
2

中
正
化
學
系

 
臺
北
科
技
大
學
有
機

高
分
子
研
究
所

 
建
宜
光
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部
經

理
 

建
宜
光
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健
宜
光
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Bo
nu

s F
irs

t L
im

ite
d董

事
 

A
ce

 A
dv

an
ta

ge
 L

im
ite

d董
事

 
安
永
精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董
事

 
韓
廣
湘

 
(註

4)
 

男 76
-8

0
中
華

民
國

20
21

.3
.1

5 
20

23
.6

.2
0

3年
73

3,3
32

2.6
7

73
3,3

32
2.3

7
0

0.0
0

1,1
68

,20
0 

3.7
7

大
同
大
學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頂
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Cl
ea

r P
ro

m
ise

 L
im

ite
d董

事
 

El
m

er
 L

im
ite

d董
事

 
—

 
—

 
—

 
—

 

董
事

 
葛
仲
林

 
男 76
-8

0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23

6,6
66

0.8
6

23
6,

66
6

0.
76

46
3,

06
6

1.
49

0 
0.0

0大
同
工
學
院
機
械
科

美
國
天
美
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生
產
部
經
理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合
同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Pr

of
es

sio
na

l A
lli

an
c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董
事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G

T董
事
暨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Ca

lte
ch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
 

—
 

—
 

—
 

董
事

 
何
瑞
正

 
男 76
-8

0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36

6,6
66

1.3
3

36
6,6

66
1.1

8
36

6,6
66

1.1
8

0 
0.0

0
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碩
士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El

no
 T

ec
hn

ol
og

y 
Co

., 
Lt

d.
董
事

華
克
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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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盧
彥
如

 
(註

5)
 

男 41
-4

5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0

0.0
0

0
0.0

0
0

0.0
0

1,1
68

,20
0 

3.7
7

紐
約
大
學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H

ita
ch

i A
ste

m
o 

A
m

er
ic

as
, I

nc
工
程

師
 

G
T 

Pr
od

uc
t D

ev
el

op
m

en
t 

M
an

ag
er

 
董
事
長

盧
經
緯

 父
子

 
—

 

獨
立

 
董
事

 
陳
羿
君

 
女 51
-5

5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臺
灣
大
學
會
計
系

 
喬
治
華
盛
頓
大
學

M
BA

 
台
新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君
岳
資
本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總

經
理

 
古
德
國
際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瑞
展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獨
立

 
董
事

 
王
國
選

 
男 66
-7

0
中
華

民
國

20
20

.1
1.

9 
20

23
.6

.2
0

3年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中
正
理
工
學
院
機
械

工
程
系
學
士

 
有
德
機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暨
大
陸
事
業
部
總
經

理
 

新
時
貿
有
限
公
司
顧
問

 
大
連
德
原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瀋
陽
盈
好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吳
志
容

 
男 51
-5

5
中
華

民
國

20
20

.6
.3

0 
20

23
.6

.2
0

3年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0

逢
甲
大
學
交
通
工
程

與
管
理
學
系
學
士

 
崇
皓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副
理

 

光
展
應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總
經
理

 
亞
膜
環
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

 
—

 

註
1：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非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

 
註

2：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職
權
由
獨
立
董
事
所
成
立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代
行

之
。

 
註

3：
林
曉
淇
持
有

A
ce

 A
dv

an
ta

ge
 L

im
ite

d 
10

0%
股
權
；

A
ce

 A
dv

an
ta

ge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90
4,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2.
92

%
。

 
註

4：
韓
廣
湘
持
有

Cl
ea

r P
ro

m
ise

 L
im

ite
d 

30
%
股
權
；

Cl
ea

r P
ro

m
ise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1,
16

8,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3.
77

%
。

 
註

5：
盧
彥
如
持
有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20

%
股
權
；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1,
16

8,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3.
77

%
。

 
註

6：
盧
經
緯
持
有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60

%
股
權
；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數

1,
16

8,
20

0
股
，
持
股
比
例
為

3.
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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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2024 年 4 月 27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林正盛(18.19%)、盧經緯(18.18%)、韓廣湘

(18.18%)、葛仲林(9.09%)、何瑞正(9.09%)、林良雄

(9.09%)、王健貞(9.09%)、劉潤清(9.09%) 

3.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無。 

(二) 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 
(註 2)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盧經緯 

健行工專畢業，曾任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旭申

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長

暨策略長、六方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 董 事 、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BVI)董事、六方精機科技

(昆山)有限公司董事、New Giant Limited 董事、Coastal 
Phoenix Limited 董事、正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GT 董事長、TT 董事長及 Caltech 董事長，深具營運判

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及領導

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代表人：林曉淇 

中正化學系學士及臺北科技大學有機高分子研究所碩

士，曾任建宜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經理。目前

擔任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建宜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健宜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六方精機

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Bonus First Limited 董事、Ace 
Advantage Limited 董事及安永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危

機處理能力、國際市場觀及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韓廣湘 

大同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士，曾任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頂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Clear Promise Limited 董事及 Elmer Limited 董

事，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

際市場觀及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葛仲林 

大同工學院機械科畢業，曾任美國天美時集團有限公司

生產部經理。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暨總經理、GT 董事

暨總經理、TT 董事暨總經理、Caltech 董事暨總經理、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董事、六方

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六方精機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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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 
(註 2)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Professional Alli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及

合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營

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危機處理能力、國際市場觀及領

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何瑞正 

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碩士，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Elno 
Technology Co., Ltd.董事、智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六方精機科技(昆山)有限公司監察人、六方精機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董事及華克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具營

運判斷能力、經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及

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盧彥如 

紐約大學工程研究所碩士，曾任 Hitachi Astemo 
Americas, Inc 工程師，目前擔任本公司董事及 GT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r，深具營運判斷能力、經

營管理能力、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及領導能力。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不適用 － 

陳羿君 

臺灣大學會計系學士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曾任台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現任君岳資本有

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及古德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目前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

酬委員會成員，其擁有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

學校修畢會計、財務、審計或稅務相關科目 12 學分以

上，且取得美國馬里蘭州會計師考試合格證明，具備會

計或財務之專長。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 

吳志容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學士，曾任崇皓貿易股份

有限公司副理，現任光展應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

經理及亞膜環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目前擔任本公司獨

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 

王國選 

中正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學士，曾任有德機器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副總經理暨大陸事業部總經理，現任新時貿有

限公司顧問、大連德原工業有限公司董事及瀋陽盈好機

械有限公司董事。目前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

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符合 － 

註 1：本公司所有董事皆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註 2：本公司獨立董事均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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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 2 年無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三) 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依「董事選舉辦法」及「公司治理守則」董

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

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1.董事會多元化政策： 

(1)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2)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

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

力如下： 

A.營運判斷能力。 B.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C.經營管理能力。 D.危機處理能力。 

E.產業知識。 F.國際市場觀。 

G.領導能力。 H.決策能力。 

2.董事會成員多元化之管理目標及達成情形： 

(1)管理目標： 

A.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超過三屆。 

B.董事成員至少一名女性董事。 

C.董事成員中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D.董事間不超過三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關係。 

(2)達成情形： 

本公司在選任董事時，不僅考量董事本身的專業背景，董事多元化也是重

要因素之一，本公司現任共有 8 位董事，其中 3 位為獨立董事；在組成比例上

具有員工身份之董事佔比為 25%(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未逾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獨立董事佔比為 37.5%、一般董事佔比為 37.5%；年齡分佈在 70 歲以上

者有 37.5%，在 40~55 歲者有 62.5%。此外，本公司亦注重董事會成員組成之

性別平等，女姓董事比率目標為 10%以上，目前有一名女姓獨立董事，佔比為

12.5%，已落實姓別平等及多元化目標。董事成員專業背景涵蓋會計師、產業

經營者，董事會成員具備產業、知識多樣化背景，可以從不同角度給予專業意

見，對提升公司經營績效與管理效率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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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董事會成員組成多元化情形： 
 多元化 

核心 
項目 

 
 
 

   董事    
   姓名    

 
職稱 

基本組成 產業經驗 專業能力 

國籍
性

別 

兼

任

本

公

司

員

工 

年齡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年

資

精

密

金

屬

零

件

加

工

汽

車

工

業

電

機

機

械 

會

計

及

資

產

管

理 

財

務

會

計 

經

營

管

理

機

械

工

程

風

險

管

理

41
-

50

51
-

60

61
-

70

71
以

上

盧經緯 
董事

長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V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董事 

英屬

維京

群島 女  V          V  V

法人代表

人：林曉淇 
中華

民國

韓廣湘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葛仲林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V

何瑞正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V

盧彥如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V     V V V      

陳羿君 
獨立

董事 
中華

民國
女   V   

3 
至

6
年

   V V V  V

王國選 
獨立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3 
至

6
年

        

吳志容 
獨立

董事 
中華

民國
男   V   

3 
至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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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董事組成 

  (A)員工佔董事比例： 

員工身分 33.33%

一般董事 33.34%

獨立董事 33.33%

 

 

 

  (B)董事性別比例： 

女性董事 22.22%

男性董事 77.78%

 

 

 

 

C.董事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

標及達成情形 

No. 管理目標 達成情形

1 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超過三屆 V 

2 董事成員至少一名女性董事。 V 

3 
董事成員中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逾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 
V 

4 董事間不超過三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關係。 V 

員工身分

33.33%

一般董事

33.34%

獨立董事

33.33%

董事身分比例

員工身分 一般董事 獨立董事

女性董事, 

22.22%

男性董事, 

77.78%

董事性別比例

女性董事 男性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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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總

經
理
、
副
總
經
理
、
協
理

及
各
部
門
與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20
24

年
4
月

27
日

；
單

位
：

股
；

%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國

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理

人

經
理

人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情
形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策
略
長

 
盧
經
緯

 
男

 
中

華

民
國

20
21

.4
.9

 
76

1,3
32

 
2.4

6
0

0.
00

1,2
68

,20
0

4.0
9

健
行
工
專

 
智
伸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旭
申
國
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理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B

V
I)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N

ew
 G

ia
nt

 L
im

ite
d董

事
 

Co
as

ta
l P

ho
en

ix
 L

im
ite

d董
事

 
正
覺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巧
醫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G

T董
事
長

 
TT

董
事
長

 
Ca

lte
ch
董
事
長

 

—
 

—
 

—
—

 
註

 

總
經
理

 
葛
仲
林

 
男

 
中

華

民
國

20
20

.7
.1

0 
23

6,
66

6 
0.

76
46

3,
06

6
1.

49
0

0.
00

大
同
工
學
院
機
械
科

 
美
國
天
美
時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生
產
部

經
理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o
., 

Lt
d.

(C
ay

m
an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六
方
精
機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合
同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Pr

of
es

sio
na

l A
lli

an
c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董
事

 
Im

ob
er

do
rf 

A
G
董
事

 
本
公
司
董
事

 
G

T董
事
暨
總
經
理

 
TT

董
事
暨
總
經
理

 
Ca

lte
ch

董
事
暨
總
經
理

 

—
 

—
 

—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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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國

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經
理

人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情
形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副
總

 
經
理

 
Sa

to
ru

 
Sa

ito
 

男
 
日

本
20

20
.1

.2
0 

45
,0

00
 

0.
15

0
0.

00
0

0.
00

Ya
m

ag
at

a 
Co

m
m

er
ci

al
 H

ig
h 

Sc
ho

ol
Fu

jit
su

 L
td

. M
an

ag
er

 
Fu

jit
su

 T
ha

ila
nd

 M
an

ag
er

 

G
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Ca

lte
ch

董
事

 
—

 
—

 
—

—
 

—
 

副
總

 
經
理

 
K

am
ch

ai
 

M
on

ch
ay

a 
男

 
泰

國
20

20
.1

.2
0 

30
,0

00
 

0.
10

0
0.

00
0

0.
00

Ba
ng

ko
k 

U
ni

ve
rs

ity
 M

BA
 

Ti
m

ex
 G

ro
up

 B
.V

. P
ro

fe
ss

io
na

l 
En

gi
ne

er
 

G
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TT

董
事
暨
副
總
經
理

 
Ca

lte
ch

董
事

 
—

 
—

 
—

—
 

—
 

子
公
司

 
品
管

 
協
理

 
李
璋

 
男

 
中

國
19

97
.7

.3
 

0 
0.

00
0

0.
00

0
0.

00
上
海
虹
口
大
學
電
子
自
動
控
制
系

 
A

ss
oc

ia
te

d 
In

du
str

ie
s (

Th
ai

la
nd

) 
Co

.,L
td

. D
ep

ut
y 

Q
A 

M
an

ag
er

 
G

T
品
保
協
理

 
—

 
—

 
—

—
 

—
 

財
務
長

暨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王
威
能

 
男

 
中

華
民

國
20

20
.7

.1
0 

24
,0

00
 

0.
08

0
0.

00
0

0.
00

臺
灣
大
學
會
計
系

 
臺
北
大
學
會
研
所

 
K

PM
G

 S
en

io
r M

an
ag

er
 

A
U

O
 C

ry
sta

l.F
in

an
ce

 D
ire

ct
or

 
璟
德
電
子
工
業

(股
)公

司
財
務
協
理

 

G
T
董
事
暨
財
會
主
管

 
TT

董
事
暨
財
會
主
管

 
Ca

lte
ch

董
事
暨
財
會
主
管

 
—

 
—

 
—

—
 

—
 

稽
核

 
主
管

 
吳
錦
蜜

 
女

 
中

華
民

國
20

20
.7

.1
0 

0 
0.

00
0

0.
00

0
0.

00
成
功
大
學
會
計
系

 
新
世
紀
光
電

(股
)公

司
稽
核
主
管

 
—

 
—

 
—

 
—

—
 

—
 

註
：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非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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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最
近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等
之
酬
金

 

(一
) 最

近
年
度

(2
02

3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股
；
新
臺
幣
仟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盧
經
緯

 

13
8 

13
8

—
—

39
2

39
2

—
—

53
0

0.
56

%
53

0 
0.

56
%

 4,
46

8
16

,7
34

—
—

1,
12

2
—

1,
12

2
—

6,
12

0 
6.

47
%

 
18

,3
86

 
19

.4
3%

 
—

 

董
事

 

Si
xx

on
 P

re
ci

sio
n 

M
ac

hi
ne

ry
 C

o.
, L

td
. 

(B
V

I) 
代
表
人
：
林
曉
淇

 
董
事

 
何
瑞
正

 

董
事

 
葛
仲
林

 

董
事

 
盧
彥
如

 

董
事

 
韓
廣
湘

 

獨
立
董
事

 陳
羿
君

 

1,
19

8 
1,

19
8

—
—

—
—

—
—

1,
19

8
1.

27
%

1,
19

8 
1.

27
%

 
—

—
—

—
—

—
—

—
1,

19
8 

1.
27

%
 

1,
19

8 
1.

27
%

 
—

 
獨
立
董
事

 王
國
選

 

獨
立
董
事

 吳
志
容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之

報
酬
及

酬
勞

係
依
由
董
事

會
經
參

酌
其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價
值

，
並

考
量
其
親
自

出
席
董

事
會
、

擔
任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等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務
及
承

擔
風

險
為
核
發
標
準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此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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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H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I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盧
經

緯
、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葛
仲

林
、
盧

彥
如
、

韓
廣
湘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盧
經

緯
、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葛
仲

林
、
盧

彥
如
、

韓
廣
湘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葛
仲
林
、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韓
廣
湘
、
盧
彥
如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林
曉
淇
、
何
瑞
正
、
韓
廣

湘
、
陳
羿
君
、
王
國
選
、

吳
志
容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盧
彥
如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盧
經
緯

 
盧
經
緯
、
葛
仲
林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9
人

 
9
人

 
9
人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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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察人之酬金 

不適用(本公司監察人職權由獨立董事所成立之審計委員會代行之)。 

(三) 最近年度(2023 年度)給付總經理及副總經理之酬金 
單位：新臺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 
特支費等等

(C)  
員工酬勞金額(D)(註 1)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策略長 盧經緯 

3,166 23,344 — — — 3,124 3,104 — 3,104 — 6,270
6.63%

29,572
31.25% —

總經理 葛仲林 
副總經理 Satoru Saito 

副總經理 Kamchai 
Monchaya 

註 1：本表之員工酬勞業經 2024 年 3 月 14 日薪酬委員會與董事會決議通過。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理及副總經理酬金級距
總經理及副總經理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E 

低於 1,000,000 元 
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 —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Satoru Saito —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 —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盧經緯 —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 — 
盧經緯、葛仲林、 

Satoru Saito、Kamchai 
Monchaya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 — —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 — —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 — —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 — — 
100,000,000元以上 — — 
總計 4 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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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年度(2023 年度)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策略長 盧經緯 

— 1,750 1,750 1.85 

總經理 葛仲林 
副總經理 Satoru Saito 
副總經理 Kamchai Monchaya
財務長暨公

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註 1：本公司於 2024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通過提撥 2023 年度員工酬勞 1,972 千元，其中個別經理人得獲配之金
額預計於發放前提請董事會審議之，目前為暫估之擬發放金額。  

(五) 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

理及副總經理等之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

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總經理、

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單位：% 

職稱 
2022 年度 2023 度 

本公司 
合併報表 
所有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表 
所有公司 

董事、獨立董事 1.66 1.66 1.83 1.83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1.66 8.84 6.63 31.25

2.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A.本公司董事之酬金： 

有關本公司對董事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

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係依公司章程第 30.2 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由

薪酬委員會建議並提請董事會決定，且應參酌董事對公司之服務範圍、價

值及國內外同業之水準給付。公司應支付董事為參加董事會、委員會、常

會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有關會議之旅費、住宿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及/或支付

由薪酬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決定之薪資。)及業經薪酬委員會暨董事會審議

通過之「董事酬勞分配及報酬管理辦法」給付。年度如有獲利，另依本章

程之第 34.1 條之一規定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 

B.本公司經理人酬金： 

本公司員工薪酬政策，依據個人工作能力與職責，其工作績效對公司

的貢獻度，及公司的營運狀況所擬定，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4.1 條規

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則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的員工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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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定酬金之程序： 

董事之績效評估，每年一次以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作為評核之

依據，經理人適用「員工考核管理辦法」做為績效評核依據，其薪酬參考公司

整體的營運績效、同業市場支給情形、個人對公司營運目標的貢獻程度擬議，

而給予合理報酬；董事及經理人相關薪酬合理性每年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

事會評估及審核，並隨時視實際經營狀況適時檢討酬金制度。本公司 2023 年

度董事會、董事成員及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績效自評結果均為優，另依本公司 
2023 年度經理人績效評核結果，所有經理人之表現均已達到公司所設定之目

標要求。 

(3)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A.本公司酬金政策相關給付標準及制度之檢討，係以公司整體營運狀況為主要

考量，並視績效達成率及貢獻度核定給付標準，以提升董事會及經理部門之

整體組織團隊效能。另參考業界薪酬標準，確保本公司管理階層之薪酬於業

界具有競爭力，以留任優秀之管理人才。 

B.本公司經理人績效目標均與「風險控管」結合，以確保職責範圍內可能之風

險得以管理及防範，並依實際績效表現核給評等之結果，連結各相關人力資

源及相關薪資報酬政策。本公司經營階層之重要決策，均衡酌各種風險因素

後為之，相關決策之績效即反映於公司之獲利情形，進而經營階層之薪酬與

風險之控管績效相關。 

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董事會運作情形 

1.董事會成員及任期：本公司之董事會計 9 人，並推舉盧經緯董事擔任董事長，本

屆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 

2. 2023 年度至 2024 年度刊印日止董事會開會 11 次(2023 年 6 月 20 日改選前第一

屆開會 3 次【A1】，改選後第二屆開會 8 次【A2】)，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第一屆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1】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1/A1】 備註 

董事長 盧經緯 2 1 66.67 — 
董事 韓廣湘 3 — 100.00  

董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代表人：林曉淇 

3 — 100.00 — 

董事 何瑞正 3 — 100.00 — 
董事 葛仲林 3 — 100.00 — 
董事 盧彥如 3 — 100.00 — 

獨立董事 陳羿君 3 — 100.00 — 
獨立董事 王國選 3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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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 吳志容 3 — 100.00 — 
第二屆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2】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2/A2】 備註 

董事長 盧經緯 8 — 100.00 — 
董事 韓廣湘 7 1 87.50 — 

董事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代表人：林曉淇 

8 — 100.00 — 

董事 何瑞正 8 — 100.00 — 
董事 葛仲林 7 1 87.50 — 
董事 盧彥如 8 — 100.00 — 

獨立董事 陳羿君 8 — 100.00 — 
獨立董事 王國選 8 — 100.00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6 2 75.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

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3 所列事項 

  本公司於2020年6月30日股東臨時會選任獨立董事，並設置審計委員會，故不

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規定，有關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之說明，請

參閱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

決事項：無。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

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時間 議案內容 
利益迴避

董事姓名
迴避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2023 年度 
第二屆第一次 

2023.7.7 

本公司辦理初次

上市前之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授予

員工及經理人認

股數額分配案 

盧經緯 
葛仲林 利益關係者

左列利益迴避董事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 年度 
第二屆第四次 

2023.12.26 

本公司及各從屬

公司經理人2023
年度年終獎金案 

盧經緯 
葛仲林 利益關係者

左列利益迴避董事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五次 

2024.3.14 

解除本公司董事

競業禁止限制案 

盧經緯 
葛仲林 
陳羿君 

利益關係者

左列利益迴避董事未參

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

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已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以資遵

循；另為建立內部重大訊息管理機制，避免資訊不當洩露，並確保本公司對外界

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本公司亦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線交易

管理作業程序」，於公司內部公告實施，同步納入公司內控制度，以落實資訊對

稱之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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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公司治理法令宣導 
為提升董事及經理人對證券管理法令之熟悉，持續強化公司治理相關法令之

宣導，本公司除於董事會中提供近期法令修訂之資料外，並將定期安排公司治理

法令之進修課程，以期提高宣導之效益，並朝健全公司治理之目標再做提升。 
(三)健全公司薪資報酬制度 

本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負責執行建議、評估與監督公司整體薪酬政

策、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水準、員工酬勞分派等。經理人、董事報酬與其他相關

勞務執行費薪酬委員會皆依公司「經理人薪資報酬管理辦法」及「董事酬勞分配

及報酬管理辦法」審核並送董事會核准，故評估已達健全公司之薪資報酬制度之

功能。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

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

註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
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3.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

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定期

執行一次 
對 董 事 會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績效進

行評估 

包括董事會、

個別董事成員

及功能性委員

會之績效評估 

1.董事會內部自評

2.董事成員自評 
(1)董事會績效評估：包

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董事會決策品質、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

事的選任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等。 
(2)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

估：包括公司目標與任

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

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內部關係經營與

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

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

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

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

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

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

部控制等。 
為落實公司治理及提升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運作的效能，本公司已完成 2023
年度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評作業，績效自我評估結果如下： 

(1)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45 項指標，董事會績效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4.4 分

(滿分為 5 分)，顯示董事會整體運作良好，符合公司治理要求。 

(2)指標包含六大面向，共計 23 項指標，董事成員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4.8 分(滿
分為 5 分)，顯示董事成員對於各項自評指標，非常同意其運作效率，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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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要求。 

(3)指標包含五大面向，共計 24 項指標，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自評整體平均分數為 
4.7 分(滿分為 5 分)，顯示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整體運作良好，符合公司

治理要求。 

(二)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審計委員會成員及任期：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委員計 3 人，並推舉陳羿君獨立董

事擔任召集人，本屆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 

2.審計委員會主要職權：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開會一次，主要負責執行審核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

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評估、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實施

的評估、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等，其主要職權事項如

下 

(1)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2)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3)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6)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3. 2023 年度至 2024 年度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開會 10 次(2023 年 6 月 20 日改選前

第一屆開會 3 次【A1】，改選後第二屆開會 7 次【A2】)，獨立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第一屆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1】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1/A1】 備註 

獨立董事 陳羿君 3 — 100.00 召集人 
獨立董事 王國選 3 — 100.00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3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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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2】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B2/A2】 備註 

獨立董事 陳羿君 7 — 100.00 召集人 
獨立董事 王國選 7 — 100.00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6 1 85.71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

容、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

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交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 

開會日期 議案 

所有獨立董事
意見及公司對
獨立董事意見

之處理 

2023 年度 
第一屆第十六次

審計委員會 
2023.3.28 

第一案：本公司 202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 2022 年度盈餘分配案 
第三案：本公司出具 202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第四案：本公司股票第一上市前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暨

全體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案 

2023 年度 
第一屆第十七次

審計委員會 
2023.4.28 

第一案：擬更換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案 
第三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第四案：本公司「員工兼職管理辦法」訂定案 
第五案：擬通過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以辦理股

票上市前公開承銷案 
2023 年度 

第一屆第十八次 
審計委員會 

2023.5.12 

第一案：本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2023 年度 
第二屆第一次 
審計委員會 

2023.7.7 

第一案：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選任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辦理初次上市前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授予員
工及經理人認股數額分配案 

第三案：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2023 年度 

第二屆第二次 
審計委員會 

2023.8.28 

第一案：本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及防範內線交易」修訂案 

第三案：變相資金融通情事討論案 

2023 年度 
第二屆第三次 
審計委員會 
2023.11.10 

第一案：本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司董事選任程
序」修訂案 

第三案：擬訂本公司「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 
第四案：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Thaixon Tech Co., Ltd.

案 
2023 年度 

第二屆第四次 
審計委員會 
2023.12.26 

第一案： 本公司之子公司營運協理任命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 本公司 2024 年度營業預算案。 
第三案： 擬訂定本公司與子公司 2024 年度稽核計畫。 
第四案： 擬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訂定相關辦法。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五次 
審計委員會 

2024.3.14 

第一案：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案。 
第三案：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案。 
第四案：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第五案：本公司出具 202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第六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案。 
第七案：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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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 
第九案：本公司擬向銀行授權案。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六次 
審計委員會 

2024.4.2 

第一案：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2024 年度 
第二屆第七次 
審計委員會 

2024.5.14 

第一案：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全體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照案
通過並提報董
事會決議 

第二案：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第三案：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及 TT 案。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

事項：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

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通

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與會計師之單獨溝通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開會時，如溝通討論有關本公司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等相關事項，皆邀請會計師列席，溝通情形皆屬良好。 
(二)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 

本公司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聯繫，主要透過以下四方式進行： 
1.各稽核項目完成後，於次月底前交付獨立董事查閱。 
2.於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中，就重要稽核發現及缺失改善情形進行討論。 
3.依獨立董事指示，執行各項專案稽核或對先前之稽核報告內容作更進一步之分

析。 
4.直接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溝通。 

四、年度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一)年度工作重點 

1.審閱財務報告。 
2.考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3.審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4.會計師之獨立性及績效考核評估。 
5.審議重大資產、衍生性商品、背書保證等相關交易。 
6.定期與本公司會計師座談，討論財務報表的核閱或查核，及內控查核重點事項。

7.定期與內部稽核主管討論稽核計劃執行結果。 
(二) 2023年度至2024年度刊印日止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議案皆經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獨立董事皆無反對意見。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

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獨

立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
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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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

並揭露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 

✓ 
 

 
 

本公司已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制

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已於2020年7月10日
董事會通過；另本公司亦已訂定並通過其他相關

公司治理規章如「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作業」、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作業」及「誠信經

營守則」等，相關業務皆按照該等內部管理辦法

辦理。本公司並設置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

會，故實務上係依據公司治理之精神執行相關規

範。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

程序處理股東建議、疑

義、糾紛及訴訟事宜，

並依程序實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

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

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

關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

及防火牆機制？ 
 
(四 )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

範，禁止公司內部人利

用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

賣有價證券？ 

 
✓ 
 
 
 
 

 
✓ 
 
 
 
 

✓ 
 
 
 

✓ 

 
 
 
 
 

 
(一)本公司除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專責處理

股東建議或糾紛問題，亦在企業網站首頁設

有投資人聯絡窗口，股東得隨時反映意見，

本公司將循內部程序呈報處理並回覆股東。

本公司另有委託專業股務代理公司協助處理

股東相關事宜。 
(二)本公司隨時掌握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

控制者名單之持股情形。  
 
 
(三)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管理權責皆有明確區

隔，且本公司已建立「關係企業相互間財務

業務相關作業規範」並切實執行，內部稽核

亦定期進行風險控管機制。 
(四)本公司已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暨防範內

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加以規範，以免資訊

不當揭露。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三)無重大差

異 
 
 
 
(四)無重大差

異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擬訂多元化

政策、具體管理目標及

落實執行？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外，是否自願設其他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

效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

式，每年並定期進行績

效評估，且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

 
✓ 
 
 
 
 
 

✓ 
 
 
 

 
✓ 
 
 
 
 

 
 
 
 
 
 
 
 
 

 
(一)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成員組成擬訂多元化方

針及落實執行，檢視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組

成係考量運作情形、公司業務型態及未來發

展需求，其成員皆擁有豐富學經歷相關產業

或財務知識等專業知識，對於公司未來運作

及發展有正向助益。 
(二)本公司已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

員會，對於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未來將

視營運需求及法令規範再行設立。 
 
(三)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及

「董事會績效評估之機制」，本公司已依據上

述辦法確實執行，並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

董事會。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三) 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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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 

 
 

✓ 

 
 
(四)本公司已制定並通過「會計師績效評估辦

法」，於每年將針對會計師績效及獨立性進行

評估並填列績效考核表，本公司將依辦法執

行。 

 
 
(四) 無重大差

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

任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

人員，並指定公司治理主

管，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

務 (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董

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

資料、協助董事、監察人

遵循法令、依法辦理董事

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

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錄等)？ 

✓  公司已有人員負責處理公司治理相關務，包括但

不限於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依法辦理董

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辦理公司登記及

變更登記、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

人(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

管道，及於公司網站設置

利害關係人專區，並妥適

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

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作為利害關係

人溝通管道，利害關係人如有需要得隨時以電

話、書信及電子郵件等方式與本公司聯繫，另本

公司亦已於本公司網站設立利害關係人專區作為

溝通管道之一。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

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 
 

 本公司已委任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宏遠證券股務辦

理股東會事宜。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

資訊？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

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

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

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

露、落實發言人制度、

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

司網站等)？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兩個月內公告並申

報年度財務報告，及於

規定期限前提早公告並

申報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

形？ 

 
✓ 
 

 
✓ 
 
 
 
 

 
 
 
 
 
 
 
 
 
 
 
 

✓ 
 

 
(一)本公司設有官方網站，並有專人負責維護及

隨時更新重要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以

利股東及利害關係人參考。 
(二)本公司有專人負責相關資訊之蒐集並落實發

言人制度，未來召開法人說明會，本公司將依

臺灣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辦理；其他資訊之揭

露，未來將依相關法令及制度執行。 
 
 
 
(三)本公司依循法令之要求執行相關申報作業。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三)無重大差

異。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

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
✓ 
 

 分述如下：  
(一)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方面：本公司以註冊地

無重大差異。



 

31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要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

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

關係、供應商關係、利害

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

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

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

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

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

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等)？ 

及營運地國之勞動基準法、兩性工作平等法、

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法令，並參照中華民國之

相關政府法令作為本公司制定人資管理規章制

度的最低基準，以確保員工權益。  
(二)投資者關係方面：本公司除定期揭露公司重

要營運資訊外，並持續提昇公司資訊透明，以

利投資人掌握公司經營動態及發展規劃。 
(三)供應商關係方面：本公司與供應商之間維繫

著長期良好的合作關係。  
(四)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方面：本公司為保障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已建立各種良好、暢通之溝通

管道，秉持誠信原則及負責態度妥適處理，並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五)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公司董事皆依

「上市上櫃董事、監查人進修推行要點規

範」，進修公司治理及證券法規研習等課程，

並符合進修時數之規定。  
(六)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依法訂定各種內部規章，並進行各種風

險管理及評估。  
(七)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致力品質改善

及專業技術之提升，提供予客戶最好的服務及

產品。  
(八)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

司已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及

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本公司於2023年07月31日掛牌上市，不列為2023年度公司治理

評鑑排名對象，但為保障股東權益及追求企業永續發展，業已依據2023年評鑑指標致力提升公司治理，

並將依法於2024年揭露評鑑結果。 
註 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註 2：董事進修情形。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授課機構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 盧經緯 

2023/11/10
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1. 個人及營利事業受控外國

企業制度介紹及影響解析 
 

2. 碳管理及供應商常需揭露

之溫室氣體資訊 

 
 
 

3Hr 
 
 

3Hr 

董事 韓廣湘 
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林曉淇 
董事 何瑞正 
董事 葛仲林 
董事 盧彥如 

獨立董事 陳羿君 
獨立董事 王國選 
獨立董事 吳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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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授課機構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 盧經緯 

2024/5/14 
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企業傳承之法律設計與案例

研討 

 
 
 

3Hr 
 

 

董事 韓廣湘 
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林曉淇 
董事 何瑞正 
董事 葛仲林 
董事 盧彥如 

獨立董事 陳羿君 
獨立董事 王國選 

 
 
 
註 3：會計師獨立性評估標準。 

項次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獨

立性 
1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是 ■否 ■是 □否

2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是 ■否 ■是 □否

3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僱傭關係。 □是 ■否 ■是 □否

4 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是否有在本公司擔任董事、經理

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是 ■否 ■是 □否

5 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項目。 □是 ■否 ■是 □否

6 會計師是否有仲介本公司所發行之股票或其他證券。 □是 ■否 ■是 □否

7 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其他第三人間發生的

衝突。 □是 ■否 ■是 □否

8 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影響職務之人具

有親屬關係。 □是 ■否 ■是 □否

(四) 公司設置薪酬委員會者，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酬委員會成員及任期：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並推舉陳羿君獨立董

事擔任召集人，本屆任期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6 年 6 月 19 日。 

2.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身分別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目前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 立 董 事 
( 召 集 人 ) 陳羿君 請參閱第 12~13 頁 請參閱第 12~13 頁 

－ 

獨 立 董 事 吳志容 － 
獨 立 董 事 王國選 － 
註 1：符合獨立性情形：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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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年度至 2024 年度刊印日止薪酬委員會開會 4 次(2023 年 6 月 20 日改選前第

一屆開會 1 次【A1】，改選後第二屆開會 3 次【A2】)，委員出席情形如下： 
第一屆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B1】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1/A1】 備註 

召集人 陳羿君 1 — 100.00 — 
委員 王國選 1 — 100.00 — 
委員 吳志容 1 — 100.00 — 

第二屆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B2】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2/A1】 備註 

召集人 陳羿君 3 — 100.00 — 
委員 王國選 3 — 100.00 — 
委員 吳志容 3 — 100.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

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

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形。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

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
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註 2：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
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
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五) 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展

之治理架構，且設置推動永

續發展專(兼)職單位，並由

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

理，及向董事會督導情形？ 

✓  本公司已設置永續發展專(兼)職單位，各部門則依

其職務範疇落實公司之社會責任及維護公益之運

作，於日常營運活動中注意企業永續發展，由董事

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及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本

公司於上市後將依左列規定辦理。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

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險

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

政策或策略？ 

✓  本公司依「永續發展實務守則」辦理，宣導公司應

建立誠信企業文化，員工皆有簽訂保密承諾書，與

主要供應商簽訂誠信廉潔承諾書，明訂供應商應確

保以透明、公平及不收賄之方式進行商業交易活

動；對於政治獻金，則依「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相關令規定辦理。在社會議題方面，本公

司已訂定人權政策，以充分體現尊重與保護人權之

責任，並落實性別平等、工作權及禁止歧視等權

利。在環境議題方面，各子公司皆己建置 ISO 
14001管理系統，平時亦進行環境檢查及風險評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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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估，及密切注意及遵守各國立法制定的產品檢驗標

準。 
三、環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

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

度？ 

 
✓ 

 
 

 
(一)已推行內部環境、安全衛生稽查辦法及禁煙實

施規定，並設置專責環安人員，未來將配合產

業對於環境管理的要求建立相關管理制度。為

因應全球氣候治理發展趨勢與法規要求，本公

司已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並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目前朝向系統化管

理能源過程，循序漸進改善並提升能源使用，

減緩生產營運對環境之衝擊並追求永續經營。 

 
(一)無重大差

異。 
 

(二)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

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三)公司是否評估氣候變遷

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

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

相關之因應措施？ 
 
 
 
(四)公司是否統計過去兩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減

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

理之政策？ 

✓ 
 
 
 
 
 
 

✓ 
 
 
 
 
 
 

 
 
 
 
 
 
 
 
 
 
 
 
 
 
 

✓ 
 

(二)本公司進行下列永續經營措施包含紙箱及影印

用紙回收再利用，加強宣導無紙化的應用、垃

圾分類及資源回收；過期紙類委請社會團體回

收處理再利用；每日午休及下班時間，均有員

工巡視關閉未用的電源，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

費；另針對事業廢棄物之分類、管理及再利用

皆依 ISO14001 作業程序進行。 
(三)本公司時時評估氣候變遷將對本公司現在及未

來產生之影響，目前本公司已著手進行汰換辦

公室及工廠內照明光源為較節能之 LED 照明設

備以達到節能減碳，日後本公司仍會積極關注

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以盡到身為世界公民之社

會責任。 
(四)本公司雖尚未統計過去兩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用水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但持續倡導能源節

約，隨手關燈、節約用水、電子化表單、減少

使用一次性餐具及杯具，強化員工對於環境保

護的意識，以期有效利用能源，未來將依公司

需要或法令規定辦理。 

(二)無重大差

異。 
 
 
 
 
 
(三)無重大差

異。 
 
 
 
 
 
(四)未來將視

實際需要

與法令規

定辦理。

四、社會議題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

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

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

序？ 
 
 

 
(二)公司是否訂定及實施合

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

酬、休假及其他福利

等)，並將經營績效獲成

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

酬？ 
 
 
 

 
✓ 
 
 
 
 
 

 
✓ 
 
 
 
 
 
 
 
 
 

 
 
 
 
 
 
 
 
 
 
 
 
 
 
 
 
 
 

 
(一)本公司依循註冊地及營運地國家現行之相關法

令，包括但不限於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與

性別工作平等法等，對於當地員工平等錄取並

無就業歧視，且於公司規章制度內告知員工關

於公司制定之工作規則及績效評核辦法等有可

能影響自身權益之內部章則，使員工充分了解

相關勞動法令及其享有之基本權利。 
(二)本公司依法令規定訂定員工工作守則，及各項

薪酬、休假、 退休制度及各項福利措施，且定

期依據海外生產據點的人 力市場及同業薪酬狀

況，訂定合理且具競爭力之薪酬水準； 並參酌

公司營運績效，作為各項薪酬制度訂定之參

考。董事及經理人等之薪酬，則由薪酬委員會

審議並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發放。本公司職工福

利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各項福利措施，人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35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

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

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 
 

(四)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

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五)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

健康與安全、客戶隱

私、行銷及標示，公司

是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

際準則，並制定相關保

護消費者或客戶權益政

策及申訴程序？ 
(六)公司是否訂定供應商管

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

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

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

關規範，及其實施情

形？ 

 

 

✓ 
 
 
 
 
 

✓ 
 
 

 
✓ 
 
 
 
 
 
 
 

✓ 
 

 

 
 
 
 
 
 
 
 
 
 
 
 

力資源部並規劃各項員工福利活動並普及全體

員工。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管理之工作空間及廠區不定期

舉辦消防演練，並自主實施安全檢查，可確保

工作環境之安全，亦制定勞工安全相關內部規

範依其辦理，並且規劃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定期健康檢查及團體保險等。 
(四)本公司對員工工作相關職能均定期實施教育訓

練，亦鼓勵及安排員工參加外部訓練，以培訓

基層及中高階主管，增加員工職涯發展空間及

能力。 
(五)本公司所有產品與服務標示均依當地相關法規

及國際通用準則規範。本公司網站提供客戶聯

絡電子信箱，及利害關係人申訴信箱，提供客

戶建議及申訴管道，以保障客戶權益。 
 
 
 
 
(六)本公司已對供應商訂定相關內部規範，且在初

次交易前均有進行縝密評估，並於每年對主要

供應商辦理評鑑及定期評價，對涉有違反企業

社會責任如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權等

之供應商，本公司若無非必要，將不與往來。 

 
 
(三)無重大差

異。 
 
 
 
 
(四)無重大差

異。 
 
 
(五)無重大差

異。 
 
 
 
 
 
 
(六)無重大差

異。 

五、公司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

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永

續報告書等揭露公司非財務性

資訊之報告？前揭報告書是否

取得第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

保證意見？ 

 
 
✓ 本公司目前尚未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未來將

依「新版公司治理藍圖」相關期程及公司實施狀況

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本公司未來將

依公司發展需

要及法令規定

辦理。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

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訂有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並持續依該守則規定辦理，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無重大差異情形。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 

本公司僱用員工時，不分種族、性別、年齡、政治傾向或宗教信仰，採用適才適用方式，針對個人是

否具備專業知識、技能等予以考量，以提供應徵者公平之僱用機會，並確定所有工作都是自願性。本公司

積極投入各項社會服務與協助弱勢的工作，以關懷社會的心幫助需要被關懷的社群，例如不定期配合公益

活動捐贈、提供殘障人士就業機會外，並努力經營本業，給予員工穩定及優質之就業環境，為公司股東及

相關利害關係人謀取最大福利。未來，本公司除了提升產品品質、強化競爭力、專業人才培育外，並積極

展現企業責任，落實企業核心價值。 
註 1：執行情形如勾選「是」，請具體說明所採行之重要政策、策略、措施及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如勾選

「否」，請於「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欄位解釋差異情形及原因，並說
明未來採行相關政策、策略及措施之計畫。 

註 2：重大性原則係指有關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對公司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產生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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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

通過之誠信經營政策，

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

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

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

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經

營政策之承諾？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

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

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並據以

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且至少涵蓋「上市

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

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

行為之防範措施？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內明定作業程

序、行為指南、違規之

懲戒及申訴制度，且落

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

正前揭方案？ 

 
✓ 
 
 
 
  

 

 

✓ 
 
 
 
 
 
 
 
 
 
 
 

✓ 
 
 
 

 
 
 
 
 
 
 

 
(一)本公司「工作規則」明定員工不得因職務上之

行為或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接受招待、饋禮、

回扣或其他不法利益；本公司亦訂有｢誠信經

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規範公司誠信經營政策。為使員工、經理人及

董事確實知悉並遵守，於每年定期辦理宣導。 
 
(二)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已明確規範禁止行賄及收

賄、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禁止不當慈善捐

贈或贊助，及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防範方案及處理程序，並每年定期向

員工、經理人及董事辦理相關規定之公告及通

知，以提升誠信及自律觀念。 
 
 
 
 
 
(三)本公司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出納人員任用及職務輪調要點」及「員工代

墊管理辦法」針對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採行必要之防範措施且隨時檢討，俾確保

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並定期執內部稽

核計畫，以有效進行防範。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三)無重大差

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

之誠信紀錄，並於其與

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

約中明定誠信行為條

款？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

會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

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

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其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

不誠信行為方案及監督

執行情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

衝突政策、提供適當陳

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 
 
 
 
 
 
 
 

✓ 
 
 
 
 
 
 

✓ 
 
 
 

 

 
 
 
 
 
 
 
 
 
 
 
 
 
 
 
 

 
(一)本公司於交易往來前，均依內部控制相關辦法

對交易對象進行資格條件審核，本公司人員應

避免與不誠信經營之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

往來對象從事商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

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

往來，並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

之誠信規範。 
(二)本公司指定稽核室為專責單位辦理誠信經營行

為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

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

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三)本公司於「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

「道德行為準則」等相關辦法中明訂各層級人

員防止利益衝突政策及作業辦法，且提供適當

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三)無重大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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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

營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

度、內部控制制度，並

由內部稽核單位依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

果，擬訂相關稽核計

畫，並據以查核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之遵循情

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

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

經營之內、外部之教育

訓練？ 

✓ 
 
 
 
 
 
 
 
 
 
 

✓ 

(四)本公司針對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並隨時檢討，以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

有效。 
 
 
 
 
 
 
(五)本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參與外部機構之進行課

程，另本公司亦不定期舉辦有關誠信經營相關

會議及訓練課程，向經理人及員工宣導誠信經

營之重要性。 

(四)無重大差

異。 
 
 
 
 
 
 
 
 
(五)無重大差

異。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

及獎勵制度，並建立便

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

檢舉對象指派適當之受

理專責人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

事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

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

之後續措施及相關保密

機制？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

人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

處置之措施？ 

 
✓ 
 
 
 
 

✓ 
 
 
 
 
 

✓ 
 

 
 
 
 
 
 
 
  
 

 
(一)本公司已訂定｢檢舉舞弊行為管理辦法」提供正

當檢舉管道，由專設部門和人員接收並處理與

反饋員工訴求，並對於檢舉人身份及檢舉內容

確實保密。  
 
(二)本公司專責人員會先行了解檢舉事項，並回報

專 責單位主管評估受理情形，所有過程皆被嚴

格保密。 
 
 
 
(三)為保護檢舉人，所有過程皆被嚴格保密。 
 

 
(一)無重大差

異。 
 
 
 
(二)無重大差

異。 
 
 
 
 
(三)無重大差

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其所定誠信

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 

 
 

 
本公司已架設網站揭露誠信經營相關資訊及情形。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

情形 
本公司已於2020年7月10日董事會通過「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並提報

2020年7月20日股東常會，以落實其守則，並恪守遵循。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本公司與往來廠商交易時，一向秉持誠信原則並對往來廠商宣導本公司誠信經營理念，對員工亦加強

教育，且定期安排董事參加公司治理課程，以提升本公司經營績效及透明度。 

(七) 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

為指南」、「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等相關規章，

並依據公司治理精神執行公司治理相關規範，本公司已於公司網站揭露已訂定

之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請詳公司網址：www.sixxo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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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 

1.本公司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所有重大資訊之揭露所需相關文件需符

合公司內部簽核流程。 

2.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揭露，由本公司發言人發布處理，且除本公司負責人、發

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外，本公司人員非經授權不得對外揭露內部重大資訊。 

3.經理人於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參與公司治理有關之進修與訓練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進修日期 授課機構 課程名稱 進修時數

董事長/策略長 盧經緯 

2023/11/10
社團法人

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1. 個人及營利事業受控外國

企業制度介紹及影響解析 
 

2. 碳管理及供應商常需揭露

之溫室氣體資訊 

3Hr 
 

3Hr 

總經理 葛仲林 

財務暨會計主管

/公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2024/5/14 
3. 企業傳承之法律設計與案

例研討 3Hr 

2024/4/10 
台灣董事

學會 
1. 掌舵企業智慧之航 公司治

理引領前行 3Hr 

2024/5/10 
社團法人

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1.東南亞常見投資架構之稅

務問題解析 3Hr 

 (九)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面事項 

1.內部控制聲明書：如下頁所示。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請詳第 4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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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3年3月14日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公

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

安全等）、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等

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

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

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

辨認，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

控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

通，及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則」

之規定。 

四、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

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31日之內部控制制度（含對

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

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

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為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需要，本公司依據「處理準則」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委

託會計師專案審查上開期間與外部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與保障資產安全(使資產不致



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取得、使用或處分)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如前項所述，其設計

及執行係屬有效，並無影響財務資訊之記錄、處理、彙總及報告可靠性之重大缺失，

亦無影響保障資產安全，使資產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逕行取得、使用或處分之重大

缺失。 

七、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發行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

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

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八、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3年3月14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9人中，有0人持反對

意見，餘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盧  經  緯 

總經理： 葛  仲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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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審查確信報告 

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後附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年 3 月 14 日謂經評估其與外部財務

報導及保障資產安全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係有效

設計及執行之聲明書，業經本會計師執行合理確信審查程序竣事。

標的、標的資訊與適用基準 

本確信案件之標的及標的資訊係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外部財務 報導

和保障資產安全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之設計及執行

情形，及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13 年 3 月 14 日所出具謂經評估其與

外部財務報導及保障資產安全 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係有效設計及執行之聲明

書 (以下併稱確信標的 )。

用以衡量或評估上開確信標的之適用基準係「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 部控

制制度處理準則」 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判斷項目。

先天限制 

由於任何內部控制制度均有其先天上之限制，故六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述內部控制制度仍可能未能 預防或偵測出業已發生之錯誤或舞弊。此外，

未來之環境可能變遷，遵循內 部控制制度之程度亦可能降低，故在本期有效

之內部控制制度，並不表示在未來亦必有效。 

管理階層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據相關法令規章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且隨時檢 討，

以維持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並於評估其有效性後，據以出

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會計師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係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及

確信準則 3000 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對確信標的

執 行 必 要程序以取得合理確信，並對確信標的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遵循適用

基準及是否允當表達表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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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及品質管理規範 

本會計師 及 所隸 屬會 計 師事務所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 獨立

性及其他道德 規範之規 定 ，該 規範之基本原則為正直、公正客觀、專業能力

及專業上應有 之注意、 保 密及 專業行為。此外，本會計師所隸屬會計師事務

所 遵 循 品 質 管 理 準 則 ， 維 持 完 備 之 品 質 管 理 制 度 ， 包 含 與 遵 循 職 業 道 德 規

範、專業準則及所適用法令相關之書面政策及程序。 

所執行程序之彙總說明 

本會計師 係 基於 專業 判 斷規劃及執行必要程序，以獲取相關確信標 的之

證據。所執行 之程序包 括 瞭解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評估管理階層評估整體內

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過 程 、測 試及評估其與外部財務報導及保障資產安全有

關之內部控制 制度設計 及 執行 之有效性，以及本會計師認為必要之其他審查

程序。本會計師相信此項審查工作可對所表示之結論提供合理之依據。 

確信結論 

依本會計 師 意見 ，依 照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 」之

內部控制制度 有效性判 斷 項目 判斷，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外部財務報導

及保障資產安全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之設計及執

行，在所有重大方面可維持有效性；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13 年 3
月 14 日所出具謂經評估其與外部財務報導及保障資產安全有關之內部控制制

度係有效設計及執行之聲明書，在所有重大方面則屬允當。

強調事項段
 

如後附標 的 資訊 之第 五 項聲明所述，針對內部控制制度符合相關規 範暨

法令規章之遵 循，係包 含 六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 、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資 金 貸 與 及 背 書 保 證 處 理 準

則」、「公開 發行公司 建 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針對

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 衍 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之管理、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 管理、關 係 人交 易之管理、財務報表編製流程之管理及對子公

司之監督與管理訂定相關作業程序。本會計師未因此而修正確信結論。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王   怡   文  

會計師   郭   冠   纓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1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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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或公司對其內部人

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其處罰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

影響者，應列明其處罰內容、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 

1.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無。 

2.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十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 

(1) 2023 年股東常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本公司民國 2023 年股東常會於民國 2023 年 6 月 20 日舉行，會中出席股

東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如下： 
重要決議事項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通過承認本公司 2022 年度

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不適用 

通過承認本公司 2022 年度

盈餘分派議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1.2022 年度盈餘分派已全數分配完

畢。 
2.股東現金股利 151,250,000 元，每股

配發現金股利新臺幣 5.5 元。 
3.訂定 2023 年 6 月 21 日為除息基準

日，並於民國 2023 年 6 月 26 日發

放。 
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 9 席

(含獨立董事 3 席) 
依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任董事 9 人（含獨立

董事 3 人）。 選任董事盧經緯

先 生 、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葛仲林先生、韓廣湘先生、

何瑞正先生、盧彥如先生；

獨立董事陳羿君小姐、王國

選先生、吳志容先生；並經 
2023 年 6 月 21 日董事會臨時

會決議推選盧經緯董事為董

事長。 

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網站更新

董事資訊。 

通過討論本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範」修訂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修正後程序辦

理。 
通過討論本公司「公司章

程」修訂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已依當地發令規定辦理變更。 

通過討論本公司股票第一

上市前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暨全體股東放棄優

先認購權案。 

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

會提案 
不適用。 

2. 2023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會議日期 重大決議事項 決議結果 

2023.03.28 1.本公司 2022 年度員工（含經理人）及

董事酬勞分配案。 
2.本公司 202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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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重大決議事項 決議結果 
務報表案。 

3.本公司 2022 年度盈餘分配案。 
4.本公司出具 2022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

明書案。 
5.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案。 
6.本公司股票第一上市前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暨全體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

案。 
7.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8.擬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案。 
9.本公司 2023 年度股東常會召開事宜

案。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5.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6.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7.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8.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9.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04.28 1. 擬更換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案。

2.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

案。 
3. 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4. 擬訂本公司「員工兼職管理辦法」。 
5. 擬通過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

股，以辦理股票上市前公開承銷案。 
6. 2023 年股東常會受理持股百分之一以

上股東提案及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

提名之受理期間及受理場所。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5.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6.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05.12 1. 本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2. 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3. 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

三席)案。 
4. 決議本公司董事會提名之董事候選人名

單案。 
5.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

止限制。 
6. 擬通過委託專責機構辦理繳納稅捐及資

訊揭露案。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5.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6.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06.21 1. 本公司董事長選任案。 
 
2. 本公司成立第二屆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薪

資報酬委員委任案。 

1.全體出席董事推舉 盧經緯董事為本

公司董事長。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07.07 1. 本公司辦理初次上市前之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授予員工及經理人認股數額分配

案。 
2. 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3. 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及

TT 案。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08.28 1. 本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2. 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及防範內線交

易」修訂案。 
3. 變相資金融通情事討論案。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經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同意該等交

易非屬變相資金融通情事。 
2023.11.10 1. 本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2. 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案。 
3. 擬訂本公司「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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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重大決議事項 決議結果 
法」。 

4. 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Thaixon 
Tech Co., Ltd.案。 

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3.12.26 1. 本公司之子公司協理任命案。 
 
2. 本公司及各從屬公司經理人 2023 年度

年終獎金案。 
3. 本公司 2024 年度營業預算案。 
4. 擬訂定本公司與子公司 2024 年度稽核

計畫。 
5. 擬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訂定相關辦

法。 

1.本案利害關係人盧彥如董事因利害

關係迴避後，經主席徵詢其餘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本案利害關係人盧經緯董事長、葛

仲林董事及盧彥如董事因利害關係

迴避後，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

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5.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4.03.14 1.本公司 2023 年度員工（含經理人）及

董事酬勞分配案。 
2.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案。 
3.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

務報表案。 
4.本公司 2023 年度盈餘分配案。 
5.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 
6.本公司出具 202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

明書案。 
7.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暨適任性評估

案。 
8.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9.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案。 
10.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

業規範修訂案。 
11.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修訂案。 
12.本公司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性原則

修訂案。 
13.本公司之子公司廠房新建工程案。 
14.本公司在台投資案。 
15.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擬於泰國投資新設

公司案。 
16.解除本公司經理人暨本公司之子公司

現任董事競業禁止案。 
17.本公司擬投資海外績優金融商品案。 
18.本公司擬向銀行借款授權。 
19.本公司 2024 年度股東常會召開事宜

案。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5.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6.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7.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8.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9.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0.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4.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5.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6.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7.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8.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19.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4.04.02 1.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案。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024.05.14 1.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表

案。 
2.本公司金融商品交易授權案。 
3. 擬通過本公司資金貸與子公司 GT 及

TT 案。 

1.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董事會決議事項已依董事會議事錄執行完畢。 

(十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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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務主管、內
部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管等辭解任情形之彙總：無此情形。 

五、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 會計師公費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 
事務所 
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王怡文 2023/1/1~2023/12/31 

4,550 1,550 

6,270 

註 2

郭冠纓 2023/1/1~2023/12/31 

張芷 2023/1/1~2023/12/31 — 170 註 1

註 1：非審計公費為移轉訂價報告書 170 仟元。 
註 2：非審計公費為內控專審報告 1,550 仟元。 

(二)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三) 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無此情形。 

六、更換會計師資訊 

(一) 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換日期 2023 年 4 月 28 日 

更換原因及說明 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組織調整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終止 
或不接受委任 

情況＼當事人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再接受（繼續）委

任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意見以外

之查核報告書意見及原因 
無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他 
無 ✓ 

說明  
其他揭露事項 無 

(二) 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王怡文、郭冠纓 
委任日期 2023 年 4 月 28 日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處理方

法或會計原則及對財務報告可能

簽發之意見諮詢事項及結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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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不同意

見事項之書面意見 無 

(三) 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十條第六款第一目及第二目之三事項之復函：不適用。 

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

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形。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 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2024 年 4 月 27 日；單位：股 

職 稱 姓 名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截至 4 月 27 日止 

持有股數

增 ( 減 ) 數
質押股數

增 (減 )數 
持有股數增

( 減 ) 數 
質押股數增

( 減 ) 數

董事長 
兼策略長 盧經緯 5,000 — 23,000 —

董事暨 
大股東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300,000) — — —

代表人：林曉淇 — — — —
董事 韓廣湘 — — — —
董事 何瑞正 — — — —
董事兼 
總經理 葛仲林 5,000 — — —

董事 盧彥如 7,000 — — —
獨立董事 陳羿君 — — — —
獨立董事 王國選 — — — —
獨立董事 吳志容 — — — —

財務長暨公司治理主管 王威能 24,000 — — —
副總經理 Satoru Saito 30,000 — 15,000 —
副總經理 Kamchai Monchaya 30,000 — — —
品管處長 李璋 — — — —
工程處長 Kazushige Ishizawa — — — —
營運處長 Tsuyoshi Nishiura(註 1) — — — —
稽核主管 吳錦蜜 — — — —

註 1：經理人 Tsuyoshi Nishiura於 2023.07.03 解任。 

(二) 股權移轉資訊(交易相對關係人)：無此情形。 
(三) 股權質押變動情形(交易相對關係人)：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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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2024 年 4 月 27 日；單位：股；%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
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負責人：林正盛 

11,130,841 35.91 0 0.00 0 0.00

Bonus First Limited 
 
 

林正盛 
 
 

Ace Advantage 
Limited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同一

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 

Bonus First Limited 
代表人：林正盛 1,388,200 4.48 0 0.00 0 0.00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林正盛 
 
 

Ace Advantage 
Limited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同一

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代表人：盧經緯 

1,168,200 3.77 0 0.00 0 0.00
盧經緯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 

Clear Promise Limited 
代表人：韓廣湘 1,168,200 3.77 0 0.00 0 0.00

韓廣湘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同一人 — 

何品毅 1,168,200 3.77 0 0.00 0 0.00 — — — 

Ace Advantage 
Limited 
代表人：林曉淇 

904,200 2.92 0 0.00 0 0.00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Bonus First 
Limited 

 
林正盛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負責人為父女

 
左列股東之負責人

與其為父女 

— 

盧經緯 761,332 2.46 0 0.00
1,168,200 3.77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 

100,000 0.32 正覺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 

Rich Abundant Limited 
代表人：林良雄 753,500 2.43 0 0.00 0 0.00 — — — 

林正盛 733,332 2.37 0 0.00 0 0.00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Bonus First 
Limited 

 
Ace Advantage 

Limited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父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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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人或為
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韓廣湘 733,332 2.37 0 0.00 1,168,200 3.77 Clear Promise 
Limited 

左列股東與其負責
人為同一人 — 

十、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

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2024 年 4 月 27 日；單位：股；% 

轉投資事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事業

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代表人：盧經緯 

39,000,000 100.00% — — 39,000,000 100.00%

Thaixon Tech Co., Ltd. 
代表人：盧經緯 12,730,000 100.00% — — 12,730,000 100.00%

Caltech (Hong Kong) Ltd. 
代表人：盧經緯 25 100.00% — — 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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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 股本來源 

1.股本形成經過 
單位：仟股/金額除另有註明外，係新臺幣仟元 

年月 發行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之財產抵充

股款者 
其它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Cayman)(以下簡稱開曼六方) 

2016/11 USD 1 50,000 USD 50,000 1,100 USD 1,100 設立 無 註 1

2016/12 USD 1 50,000 USD 50,000 11,000 USD 11,000 現金增資 9,900 仟股 無 - 

2016/12 - 50,000 USD 50,000 11,000 USD 11,000
以現金取得 GT、TT、CT 及

旭申國際全數股權 無 註 2
及註 3

2017/4 USD 1 50 USD 50 0.001 USD 0.001 現金減資 10,999,999 股 無 註 4

2017/4 USD 3 50,000 USD 50,000 12,833 USD 12,833 現金增資 12,833,332 股 無 - 

2017/6 USD 3 50,000 USD 50,000 25,000 USD 25,000 現金增資 12,166,667 股 無 - 

2017/12 NTD 10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股本面額變更為新臺幣 無 註 5

2020/1 -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設立子公司六方科技  註 6

2020/3 -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處分 GT、TT 及 CT 全數股

權予六方科技  註 7

2020/4 - 150,000 NTD 
1,500,000 75,000 NTD 750,000

處分旭申國際全數股權予智

伸科技 無 註 9

2020/6 NTD 35.74 150,000 NTD 
1,500,000 20,000 NTD 200,000

向原始股東買回 55,000 仟股

並交付六方科技全數股權予

原始股東 
無 註 10

英屬開曼群島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六方科技) 

2020/1 NTD 10 150,000 NTD 
1,500,000 1 NTD 10 設立 無 註 6

2020/3 NTD 70.22 150,000 NTD 
1,500,000 21,090 NTD 210,904

組織重組增資 21,089 仟股向

開曼六方取得 GT、TT 及

CT 全數股權 
無 註 7

2020/3 NTD 75.61 150,000 NTD 
1,500,000 27,500 NTD 275,000

增資 6,410 仟股取得開曼六

方對 GT 及 TT 債權 無 註 8

2023/7 NTD 10 150,000 NTD 
1,500,000 31,000 NTD 310,000

增資 3,500 仟股對外辦理初

次上市前公開承銷之用 無 註 11

註 1：開曼六方創始股本。 
註 2：開曼六方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以現金取得 Smartmade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之 GT、TT 及 CT 全

數已發行股份，並以當時各公司之淨值為對價，包括取得 GT 已發行股份 16,250 仟股，支付美金 23,173 仟元，每股

價格為美金 1.43 元；取得 TT 已發行股份 5,500 仟股，支付美金 3,017 仟元，每股價格為美金 0.55 元；取得 CT 已發

行股份 25 股，支付美金 94 仟元，每股價格為美金 3,751.82 元。取得後 GT、TT 及 CT 成為開曼六方 100%之轉投資

子公司。 
註 3：開曼六方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向林正盛等 8 人取得旭申國際全數已發行股份 30,000 仟股，支付現金

新臺幣 300,000 仟元，取得旭申國際每股價格為新臺幣 10 元，旭申國際當時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299,724 仟元，取得

後旭申國際成為開曼六方 100%之轉投資子公司。 
註 4：開曼六方為重塑股本現金減資 10,999,999 股，減資後開曼六方實收資本為 1 股，實收資本額為美金 1 元。 
註 5：開曼六方於 2017 年 12 月 14 日股東會決議通過已發行股數 25,000 仟股，每股面額美金 1 元，合計美金 25,000 仟元，

以新臺幣 30 元兌美金 1 元之匯率轉換成已發行股數 75,000 仟股，每股面額由美金 1 元變更為新臺幣 10 元，合計新

臺幣 750,0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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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六方科技創始股本。 
註 7：六方科技於 2020 年 3 月 23 日董事會及 2020 年 3 月 30 日股東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17,356 仟股，以換股方式取得開

曼六方持有 GT 全數已發行股份 39,000 仟股，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1,226,010 仟元；增資發行新股 2,520 仟股，以換股

方式取得開曼六方持有 TT 全數已發行股份 5,500 仟股，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164,686 仟元；增資發行新股 1,213 仟股，

以換股方式取得開曼六方持有 CT 全數已發行股份 25 股，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90,227 仟元。六方科技共計發行新股

21,089 仟股，取得 GT、TT 及 Caltech 三家公司股權淨值為新臺幣 1,480,923 仟元，換股價值約為每股新臺幣 70.22
元。 

註 8：六方科技公司於 2020 年 3 月 23 日董事會及 2020 年 3 月 30 日股東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4,031 仟股取得開曼六方對

GT 債權美金 10,100 仟元；增資發行新股 2,379 仟股取得開曼六方對 TT 債權美金 5,400 仟元及歐元 500 仟元。六方

科技共計發行新股 6,410 仟股，取得開曼六方對 GT 及 TT 債權價值為新臺幣 484,642 仟元，換股價值為每股新臺幣

75.61 元。 
註 9：開曼六方於 2019 年 9 月 30 日董事會及 2019 年 11 月 19 日股東臨時會決議由智伸科技(股)公司增資發行新股 24,000

仟股以換股方式取得開曼六方擁有旭申國際全數已發行股份 30,000 仟股，股份轉換基準日為 2020 年 4 月 13 日。開

曼六方因旭申國際被收購得轉換股份之有價證券金額為新臺幣 2,880,000 仟元(智伸科技 2020 年 4 月 13 日收盤價)，
換股價值約為每股新臺幣 96 元。旭申國際併入智伸科技之組織架構，而開曼六方則持有智伸科技約 22.66%之股權。 

註 10：開曼六方於 2020 年 6 月 16 日董事會及 2020 年 6 月 22 股東會決議通過買回已發行股數 55,000 仟股，並以每 2 股開

曼六方普通股換發六方科技普通股 1 股為對價，交付六方科技普通股 27,500 仟股予開曼六方股東，基準日定為 2020
年 6 月 23 日，開曼六方對六方科技已無持股關係。 

註 11：六方科技公司於 2023 年 4 月 28 日董事會及 2023 年 6 月 20 日股東會決議增資發行新股 3,500 仟股，因應營運發展

所需及配合臺灣上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作為初次上市前辦理公開承銷之用。 

 
2.股份種類 

2024 年 4 月 27 日；單位：股 
股份 
種類 

核定股本 
備 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記名式 
普通股 31,000,000 119,000,000 150,000,000 - 

 
3.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二) 股東結構 
2024 年 4 月 27 日；單位：人數；股；% 

股東結構 
數量 政 府 機 構 金 融 機 構其 他 法 人個 人

外 國 機 構 
及 外 人 合 計

人 數 － 1 4 761 28 -
持 有 股 數 － 1,000 187,000 10,246,559 20,565,441 31,000,000
持 股 比 例 － － 0.6 33.06 66.34 100

(三) 股權分散情形 

1.普通股 
2024 年 4 月 27 日；單位：股；人數；% 

持 股 分 級 股 東 人 數 ( 人 ) 持 有 股 數 持股比例 ( % )
1 至 999 161 14,486 0.05

1,000 至 5,000 452 759,368 2.45
5,001 至 10,000 40 315,600 1.02

10,001 至 15,000 24 290,800 0.94
15,001 至 20,000 16 279,499 0.90
20,001 至 30,000 28 688,61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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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股 分 級 股 東 人 數 ( 人 ) 持 有 股 數 持股比例 ( % )
30,001 至 40,000 19 666,667 2.15
40,001 至 50,000 4 169,000 0.54
50,001 至 100,000 18 1,318,850 4.25

100,001 至 200,000 7 1,091,750 3.52
200,001 至 400,000 12 3,824,764 12.34
400,001 至 600,000 2 1,006,466 3.25
600,001 至 800,000 5 3,646,296 11.76
800,001 至 1,000,000 1 904,200 2.92
1,000,001 以上 5 16,023,641 51.69

合計 794 31,000,000 100.00

 
2.特別股：無。 

(四) 主要股東名單 

2024 年 4 月 27 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股比例 ( % )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11,130,841 35.91

Bonus First Limited 1,388,200 4.48

Coastal Phoenix Limited 1,168,200 3.77

Clear Promise Limited 1,168,200 3.77
何品毅 1,168,200 3.77

Ace Advantage Limited 904,200 2.92
盧經緯 761,332 2.46

Rich Abundant Limited 753,500 2.43
林正盛 733,332 2.37
韓廣湘 733,332 2.37

(五) 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臺幣元；股 

年度

項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截至

3 月 3 1 日

每股市價  
(註 1) 

最 高 未上市 124.5 95.90 
最 低 未上市 85 86.50 
平 均 未上市 101.29 90.18 

每股淨值  
(註 2) 

分 配 前 84.47 84.37 81.93 
分 配 後 78.97 79.87 — 

每股盈餘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27,500,000 29,015,068 31,000,000 
每 股 盈 餘 ( 註 3 ) 10.65 3.26 2.96 

每股股利  現 金 股 利 5.5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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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截至

3 月 3 1 日

無 償 配 股
盈 餘 配 股 — — — 
資本公積配股 — 1.5 — 

累 積 未 付 股 利 ( 註 4 ) — — — 

投資報酬  
分析  

本 益 比 ( 註 5 ) 未上市 28.92 30.40 
本 利 比 ( 註 6 ) 未上市 31.42 — 
現金股利殖利率 ( 註 7 ) 未上市 3.18% — 

＊若有以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配股時，並應揭露按發放之股數追溯調整之市價及現金股利資訊。 
註 1：列示各年度普通股最高及最低市價，並按各年度成交值與成交量計算各年度平均市價。 
註 2：請以年底已發行之股數為準並依據董事會次年度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情形填列。 
註 3：如有因無償配股等情形而須追溯調整者，應列示調整前及調整後之每股盈餘。 
註 4：權益證券發行條件如有規定當年度未發放之股利得累積至有盈餘年度發放者，應分別揭露截

至當年度止累積未付之股利。 
註 5：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盈餘。 
註 6：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利。 
註 7：現金股利殖利率＝每股現金股利／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註 8：本公司 2023 年度分配現金股利 3.0 元，資本公積配息 1.5 元，係經 2024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

決議後定案。 
註 9：每股淨值、每股盈餘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一季經會計師查核（核閱）之資料；其餘

欄位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資料。 

(六)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本公司章程第 34.2 條針對股利政策規定如下： 

公司處於成長階段，基於資本支出、業務擴充及健全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發展

等需求，公司之股利政策將依據公司未來資金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因應景氣及

產業變動情形，以現金股利及/或股票股利方式配發予公司股東。董事會如決議

分配利潤，應擬訂計畫並經股東會以普通決議通過分配利潤。董事會應以下述方

式擬訂該利潤分配計畫：(a)公司應依法提撥應繳納之稅款，(b)並就年度淨利先彌

補歷年虧損(如有)。其次，(c)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但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d)並依公開發行公司法令規定或

依主管機關要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除法令及公開發行公司法令另有規定外，當

年度盈餘扣除上述(a)至(d)項之數額，加計前期累計未分配盈餘為可分配盈餘，董

事會就可分配盈餘得擬定利潤分配計畫提報股東會決議。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

利或股票股利(盈餘轉增資按比例分配股份予股東)之方式為之。董事會如決議分

配利潤，股東股利總額至少應為當年度盈餘扣除上述(a)至(c)項後之 30%，其中

現金股利發放總額不得低於發放股東股利總額之 50%。 

2.本年度擬(已)議股利分派之情形 

本公司 2023 年度股利分配相關議案業經 2024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預計自可供分配盈餘提撥新臺幣 93,000 仟元，以及自資本公積提撥新臺幣 46,500
仟元，合計發放現金股利新臺幣 139,500 仟元，每股新臺幣 4.5 元。 



 

54 
 

(七) 本年度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2023年度盈餘分派擬案業經2024年3月14日董事會通過，本公司並無擬議無償配股，

故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並無影響。 

(八) 員工及董事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章程 34.1 條針對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規定如下：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利應以當年度未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不

低於 2%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當年度未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不

超過 2%分派董事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

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得按照第 11.1 條規定同意之員工激勵計畫配發。員

工酬勞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員工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

東會。董事兼任公司及/或其從屬公司之執行主管者得同時受領其擔任董事之酬

勞及擔任員工之酬勞。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

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當期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係依公司章程以可能分配之金額做為估

列基礎，若於當期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實際分派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依會

計估計變動處理，於次一年度調整入帳。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本公司 2023 年度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本公司 2024 年 3 月 14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金額及發放方式如下： 

(1)員工酬勞：1,972,000 元；現金方式發放。 

(2)董事酬勞：392,000 元；現金方式發放。 

(3)以現金或股票方式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年度估列金

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無差異。 

(4)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

總額合計數之比例：不適用。 

4.前一年度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

認列員工、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前一年度(2022 年度)實際配發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別為新臺幣

6,043 仟元及 1,203 仟元，實際配發情形與原認列相同，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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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形。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一) 計畫內容：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完成或最

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應詳細說明前開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

計畫內容，包括歷次變更計畫內容、資金之來源與運用、變更原因、變更前後效益

及變更計畫提報股東會之日期，並應刊載輸入本會指定資訊申報網站之日期：無。 
(二) 執行情形：就前款之各次計畫之用途，逐項分析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其執

行情形及與原預計效益之比較，如執行進度或效益未達預計目標者，應具體說明其

原因、對股東權益之影響及改進計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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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合併公司主要從事汽車、工業應用、3C 電子等領域之精密金屬零件之生產、

製造及銷售，其中以汽車零組件占比最高。 

2.營業比重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產品別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第一季 
營業收入 
淨額 

營業比重

(%) 
營業收入

淨額 
營業比重

(%) 
營業收入 
淨額 

營業比重

(%) 
汽車類 779,425 59.62 773,266 63.58 227,610 64.97

工業應用類 408,886 31.28 336,887 27.70 98,764 28.19
3C 電子類 81,211 6.21 75,823 6.23 21,477 6.13
醫療類 37,836 2.89 30,232 2.49 2,494 0.71
合計 1,307,358 100.00 1,216,208 100.00 350,345 100.00

3.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合併公司主要提供之服務為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及生產，以一站式生產、先

進製程及高品質良率等競爭優勢為客戶提供關於產品之全方位的解決方案。而有

鑑於汽車產業之供應鏈特性，合併公司將持續深耕現有之汽車品牌客戶群，亦與

工業應用及 3C 電子客戶合作開發多項新產品之專案，並專注於提供高品質、高

良率之產品，以維持與客戶間穩定之合作關係。 

4.計劃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1)新一代熱輔助磁化記錄氦氣硬碟之封裝測試機零件 

(2)矯正牙套醫材開發設計 

(3)雷射設備雷射元件液冷系統零組件 

(4)電動車零件 

(5)氫能源車零件 

(6)醫療機台之零組件暨組裝代工 

(7)半導體設備及測試機台零組件 

(8) 光纖網路連接器零組件及焊接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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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智慧型手機冷却散熱元件 

  (10) 伺服器冷却系統接頭零件 

  (11) 無人機軸心 

  (12） 新一代運動功率計軸心 

  (13）航太煙霧偵測器 
 

(二) 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1)汽車產業概況 

汽車產業有「火車頭工業」之稱，為技術與資本密集的產業。因為生產一

部汽車約需要由三萬多個零件所組成，涵蓋鋼鐵、塑膠、橡膠、玻璃、機械、

電機、電子、服務等不同產業，且相關從業人才專業包括研發、製造、採購、

行銷、管理、保修等技能，形成龐大的產業鏈。對於美、中、日、德、法等工

業發達國家，汽車產業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製造業中占有很大比重，對

工業結構升級和相關產業發展有很強的帶動作用，也因次汽車產業的發展與各

國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 

汽車產業主要可分為汽車整車產業及汽車零組件產業。其中汽車零組件產

業，依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可分為下列十大類(詳圖一)，六方科技及各子公

司的產品主要係屬於汽車引擎與零組件以及其他汽車零件類等。 

圖一、汽車產業工業生產統計分類 

註 1：依工業生產統計分類方式 

註 2：其他汽車零件包括汽車車架大樑、車身沖壓件、汽車保險桿、汽車排氣管、

汽車鑄件、輔助氣囊系統、汽車座椅安全帶、其他未列名汽車零組件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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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因全球晶片短缺現象顯著緩解、歐洲地區俄烏戰爭影響降溫，

加之為了消化 2022 年訂單遞延產生之需求，2023 年度全球汽車銷量回升至

8,900 萬輛，年增率為 8.6%。展望未來，考量高利率環境影響車貸環境，及全

球通膨使各類物價增長排擠購車預算等因素，將壓抑消費者的購車需求及意願，

Digitimes 預估 2024 年度全球汽車銷量約 9,000 萬輛，年增率僅約 1%。 

全球汽車整車市場自 2018 年因中美貿易戰，以及經濟成長趨緩，銷售量

面臨衰退，又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而雪上加霜，然而在環保趨勢以及各國疫

後車市刺激方案帶動下，電動車成為汽車產業另一個成長的機會。 
表一、汽車零組件銷售管道 

資料來源：台經院(2018/04) 

全球主要汽車零組件廠商，皆為一級零件的系統與模組廠商，因此汽車零

組件市場仍以原廠零件市場為主。由於汽車產業的市場已相當成熟，在車廠間

的競爭下，獲利及成本成為壓力，為了降低成本減少零組件自製比重，整車廠

對於外部汽車零組件廠的依賴程度逐漸提高，汽車零組件廠已由單純零組件代

工角色，轉變成為車廠的主要研發夥伴，因此成本壓力也逐漸影響到零組件廠，

造成全球主要汽車零組件供應廠如 Delphi(GM 主要供應商)、ZF(傳動與底盤領

導廠商)、Magna(加拿大著名汽車零組件廠商)的成本壓力亦逐漸上升，開始轉

往亞洲及低成本國家採取委外代工或合資設廠方式進行生產，也成為東南亞國

家汽車零組件廠商的機會。 

就汽車零組件的產品與技術發展趨勢，汽車零組件朝向模組化、電動化、

輕量化及集團化發展。汽車零件模組化係增加零組件共用性，提升產品在生產

與裝配工序標準化程度，從而加速新產品(新車型)進入市場時程，並提升汽車

產業價值鏈營運效率(涉及各個工序，包含解決方案標準化、產品研發、生產

裝配、售後維修等)，例如 Toyota 及福斯集團皆開發其集團的共用底盤模組。

輕量化係指在考量到成本、汽車輕量化、節能減碳以及環境友好，汽車零組件

材料也朝向輕量化發展，異種材料的應用以及接合能力成為汽車零組件廠的技

術。而零組件電動化更成為電動車發展的關鍵，例如電動馬達與其控制器的零

組件是攸關電動車普及化的重要零組件。集團化係指透過共用平台整合零組件

製造、管理、市場推廣、售後、庫存等作業環節，發揮規模經濟，進而精簡零

組件管理與降低成本。 

電動車與節能減碳成為汽車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帶動了汽車零組件的

發展方向。這些題材也將為汽車 OEM 零組件廠挹注新的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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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業應用-雷射產業概況 

合併公司工業應用領域之產品主要為各式工業應用雷射設備之零組件。雷

射的應用廣泛，舉凡半導體、工業、國防產業等，皆可運用雷射進行金屬切割

/焊接、雷射打標、雷射精微加工等材料加工。 

不過，隨著科技日益進步，以及對於產品的規格要求提升，雷射工業應用

的範圍以及需求也越來越廣，例如印刷電路板產業，因應電子產品規格日益提

升，而發展出 HDI(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or，高密度互連)技術，透過「微

盲埋孔」使多層電路板中特定內層板可以互相導通，能使得 PCB 電路板線路

分布密度更高。其中即需利用雷射鑽孔才能鑽出孔徑較小的孔洞。市場研調機

構 Mordor Intelligence 指出，預計在 2024 年至 2029 年，全球雷射市場的年複

合成長率約為 13％，其中又以亞太地區市場占比最大、成長最快。長遠來看，

雷射工業應用市場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3)工業應用-光通訊產業概況 

合併公司之工業產品包括應用於光纖通訊產業所使用之主被動收發元件，

主要客戶為世界最大之光收發器製造商 Fabrinet。 

光通訊即光纖通訊，係一種利用光與光纖傳遞訊息的通訊方式，為有線通

訊傳輸之一環。由於光通訊具有高頻寬、速度快、低耗能、不受電磁干擾、保

密性佳及質輕體積小等優點，自 1980 年代起，光纖通訊系統逐漸成為電信工

業的發展重點。近幾年隨著網路資訊及數位多媒體容量持續增加，加上行動裝

置之快速發展，消費者對於網路流量之需求亦逐漸提升，促使光通訊成為今日

最主要之有線通訊方式之一，並帶動光通訊元件、光通訊設備及光通訊儀錶等

光通訊相關產業快速成長。 

光通訊產業之發展依應用領域主要可分為 FTTx(Fiber To The X)、行動通

訊及數據資訊中心之建設。FTTx 為各種光纖寬頻網路連接技術之統稱，係指

電信營運商之光纖網路連接至不同目的地(X)，如光纖到節點(FTTN，Fiber To 
The Node)、光纖到街角(FTTC，Fibyer To The Curb)、光纖到樓(FTTB，Fiber 
To The Building)及光纖到家 (FTTH，Fiber To The Home)等多種光纖網路架構

技術。 

而隨著寬頻高速網路的環境越加成熟，各式各樣的網路服務成為可能，甚

至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也產生大量的資料流量。由於數位資料量不斷暴增，

巨量資料(Big data)的應用已成為主流，在這樣的訴求下越來越多的運算、儲存

的需求會向伺服端集中，因此後端的運算機房、資料中心逐漸受到重視，提供

雲端服務的廠商為了應付逐漸擴張的業務也加速興建資料中心。 

數據資訊中心基本上需要具備電信(telecom)與網際網路(Internet)能力，其

中維持網路本身穩定度、速度與安全度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由於光纖網路具

有高頻寬、速度快、低耗能、不受電磁干擾、保密性佳及質輕體積小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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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隨著全球數位資訊傳輸量快速增長下，光纖網路逐漸成為各數據資訊中心

採用之網路架構。根據 TechNavio 預估，2022 年至 2027 年全球數據中心市場

規模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12.73%，並成長至 7,317.7 億美元，市場成長動能主要

來自多雲端的引進、中小企業需求提升及支援 5G 的網路升級等，致使數據資

訊中心之需求量逐漸增加，預期將可間接帶動光通訊元件等相關產業發展。 

(4) 3C 電子產業概況 

硬式磁碟機(Hard Drive Disk, HDD)係用來儲存數位資訊的記憶體裝置，廣

泛應用於企業伺服器、雲端資料中心以及個人電腦、筆電等需要儲存資訊的電

子設備中。合併公司係生產硬式磁碟機用之金屬零件，終端客戶主要為

Toshiba，其次為希捷(Seagate)，產品應用於筆記型電腦及伺服器等。 

2023 年度全球硬式磁碟機的出貨量持續受到 SSD 搶奪消費性電子及伺服

器存儲裝置市場之市占率，以及疫情後存儲裝置需求降溫影響而下滑，根據

Digital Storage Technology Newsletter 報告顯示，2023 年度全球硬式磁碟機出貨

量約 12,230 萬顆，較去年同期之 17,213 萬顆下滑 28.9%，在品牌方面，

Seagate 於此期的出貨量占比位居首位，約 5,259 萬顆。出貨量位居第二的是

WD 之 4,525 萬顆，占比 37%，Toshiba 則占剩下的兩成市場，出貨約 2,446 萬

顆。 

然而就品項來看，「企業級近線儲存」是在筆電、企業級硬碟等所有品項

中，衰退幅度最小的品項，並於 2024 年第一季較上一季有約 12.5%的出貨量

成長。「近線儲存」指的則是寫入後就很少存取的資訊，如備份/還原資料、影

像檔案等，儲存這類資料所需的硬碟仍需滿足全天開機與高度隨機存取要求，

不過對存取頻率與 I/O 輸送量的要求較線上儲存為低。近年來隨著資料備份等

非即時存取的參照性資料不斷增加，繼續使用原來為線上儲存設計的高性能硬

碟使用顯然並不經濟。因此將不常用的資料複製到效能中等、但較為平價的仲

介硬碟櫃，最終再轉至離線的磁帶，構成階層式的儲存架構成為目前的趨勢，

也讓在大容量的價格上仍較 SSD 具有很大的優勢的硬式磁碟機，在近線儲存

的市場仍具有一席之地。 

Gather 預估企業級近線儲存將自 2022 年起以 22%複合成長率增長，並於

2026 年達到所有 HDD 容量之 96%，並且帶動 2022~2026 年 HDD 容量以年複

合成長率 16%增加，雖然 HDD 已將終端消費市場讓位給 SSD，但硬式磁碟機

在記憶體的市場中仍有其利基，在資訊量爆炸的未來，為了因應龐大的資料儲

存，硬式磁碟機另有其發展的空間。此外，AI 訓練所需之大量資料儲存需求，

亦為近線儲存市場發展的動力。 

(5)醫療器材市場概況 

醫療器材攸關國民健康，為協助達成疾病的診斷、預防、監護、減緩、治

療等功能之民生必需工業，故在總體經濟受到美中貿易戰、英國脫歐等政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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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因素，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導致經濟成長放緩的情況下，醫療器材產

業與景氣循環的連動性較低，並且在全球高齡化社會的趨勢下呈現穩定成長。 

醫療器材範圍廣泛，包含儀器、裝置、器械、材料、植入物、體外檢驗試

劑或其他物件，其產業鏈上游為醫療器材之各類材料及零件供應商，中游為醫

療器材製造商，下游產業為醫療器材之代理銷售及通路商。合併公司係屬於生

產之醫療器材零件之產業鏈上游，產品主要應用於醫療級骨科、手術用、心血

管及臨床應用。Fitch Solutions 市場報告則是將醫材區分為六大項產品，分別

是醫用耗材類、診斷影像類、牙科、骨科與植入物、輔助器具及其他類醫材。 

2022 年生技產業白皮書指出，由於 2020 年全球醫療器材產業受到

COVID-19 疫情肆虐，影響全球醫材產業結構與供需樣態，所幸 2021 年多種

疫苗陸續通過緊急使用授權上市，在各國大規模施打疫苗而逐步提升接種率，

雖 2021 年下半年 Delta 與 Omicron 變種病毒接連出現並快速擴散，再次帶動確

診人數迅速增加，然即使仍受變種病毒疫情衝擊影響，群體免疫與減少重症的

效果逐漸顯現，讓各國逐步朝向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發展並陸續解封，經濟與

社會活動亦隨之恢復，帶動非緊急醫療療程重新獲得安排，並明顯反應在醫療

器材的需求量，致使 2021 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提升至 4,543 億美元，較

2020 年成長 6.3%，預估 2026 年將可成長至 5,352 億美元，2021~2026 年之複

合年成長率約 5.6%。(圖二) 

圖二、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分布 

資料來源：2022 生技產業白皮書(2022/08) 

而醫療器材由於與人體健康相關，故產品均必須符合法規的要求，產品、

製程均須經過嚴謹的驗證流程，方可生產銷售，雖然研發及認證時程大幅增加，

也因為這樣，醫材廠不會隨意更換配合廠商，廠商與客戶間的合作較穩定。這

樣的產業特性形成既有供應商對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門檻。此外，有鑑於高階醫

療器材應用於人體傷口外，或須植入人體內長期放置，因此對於產品安全性的

要求也日益嚴謹，生物相容性的評估與測試受到國內外驗證單位及查核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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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不僅使國內醫療器材產品能符合上市法規需求，亦作為高階醫材產品競

爭之利基，進而開創另一波產業成長動能。 

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合併公司為汽車產業、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器材等領域之精密金屬

零件加工製造商，產業供應鏈的上游為原材料、耗材及相關設備，原材料包含

不鏽鋼、碳鋼、鋁材等各種金屬材料，設備為切削原材料之車床、銑床、沖壓

機等工具機。產業鏈中游為利用設備以原材料加工製造而成之精密金屬零件，

而合併公司所生產之產品為下游使用產品之關鍵性零件，應用範圍廣泛，包含

汽車、工業應用、消費性電子產業等。產業供應鏈上中下游之關聯性如下：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1)汽車產業 

合併公司之汽車領域產品主要應用於汽車引擎、煞車系統、傳動系統及汽

車電子應用等金屬零組件。隨著全球環保以及節能減碳意識抬頭，驅使汽車產

業朝向更有效率的燃油，以及電動車發展。因此，汽車引擎也從傳統的內燃機

引擎，逐漸轉變為油電混合引擎，最終以電動引擎及氫燃料電池引擎為主，整

體汽車架構也將隨之變化。因應該汽車產業發展趨勢，合併公司除持續與客戶

合作開發缸內直噴引擎零組件，也在進行電動車及氫燃料電池車零組件之研發

生產。 

(2)工業應用 

合併公司工業應用類產品以雷射切割及光通訊產品應用為主，近年來雷射

技術越趨成熟，可應用的領域也越來越廣泛，從工業、醫療到日常生活，都可

以看到相關的應用，即使如此，雷射產業仍然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且隨著雷射

技術的進步，成本逐漸降低，技術更趨穩定，各個產業都將可以利用雷射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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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特性達成更精細的研究成果。 

另隨著各國 5G 基礎建設布局、資料中心對高速傳輸需求提升，加速推動

光通訊模組廠進入下一個世代 400G 產品研發生產，光收發模組在頻寬、資料

傳輸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發射端、接收端控制傳輸訊號以符合需求。觀察現

階段基地台、資料中心光收發模組應用，分別採行 10G/25G、100G 產品，但

隨著 5G 應用發酵，光通訊邁入產品升級年，市場認為 400G 產品將逐漸成為

主流應用，2023 年 400G 交換器的滲透率已達 15%。因此國際通訊大廠積極發

展 400G 光纖傳輸技術，預期可提供 2~3 倍於現在的傳輸容量，應用在骨幹網、

城區網路、資料中心數據交換等，以因應未來快速成長的流量需求。 

(3) 3C 電子 

合併公司 3C 電子產品以硬式磁碟機零件為主，2023 年 HDD 出貨數量約

為 12,230 萬台，相較 2022 年下滑了 28.9%。雖然 HDD 出貨數量下降，但其硬

碟總容量及硬碟平均單價呈現增加趨勢，根據 Forbes 調查，2021 年出貨的

HDD 硬碟總容量已逾 1,000 EB，主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企業對於遠端

工作及雲端服務需求增加，使 HDD 在市場上有一定之需求；又截至 2024 年第

一季，HDD 出貨的硬碟總容量為約 344EB，硬碟平均單價突破 2021 年疫情期

間的單價(圖三)，可見隨著新技術引進、高單位存儲量的高價產品逐步量產，

HDD 確定了與 SSD 的市場區隔，並有望再度邁入容量成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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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998-2024 季平均出貨單價歷史 

 

資料來源：Forbes(2024/04) 

近幾年來，由於許多新興服務仍需要大容量硬式磁碟機支援，例如雲端服

務、數位監控、醫療影像擷取、傳輸系統、日誌分析及巨量資料，均需要向較

其他產業更大量之儲存空間，硬式磁碟機相比固態硬碟仍有單位儲存價格低及

儲存容量大等優勢，故在上述產業持續成長下，將成為硬式磁碟機之成長動能

來源，惟單價下滑及固態硬碟的出現，致硬式磁碟機市場規模僅小幅成長。但

氦氣硬碟的不斷進化，又為未來大容量硬式磁碟機的需求，提供了更佳的競爭

優勢及成長空間。 

(4)醫療器材 

合併公司之醫療器材產品主要應用為骨板、導絲、骨科植入物及外科手術

之器械。目前市場上既有之骨科植入物多為依照西方人之體格與解剖學所設計

的骨科植入物，鮮有專門開發適合亞洲人的骨科植入物。然而隨著全球經濟重

心東移至亞太新興市場，加上人口老化也成為許多亞洲國家面臨的狀況，部分

國家如中國、印度在醫療支出方面逐年成長，東南亞國協也有相同的趨勢，亞

洲的醫療器材市場仍極具發展空間。因應亞洲醫療器材市場的成長，為亞洲人

設計的骨科植入物及外科手術醫療器材將成為一項發展趨勢。 

4.競爭情形 

中美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後，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地位逐漸轉移至東南亞，

也吸引許多原本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汽車零組件加工廠轉往東南亞發展，在大型企

業及資金大量湧入東南亞市場後將導致合併公司所屬地區的產業競爭者增加。惟

合併公司為東南亞發展之先驅者，深耕泰國多年，同時具備優勢之機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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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際品質認證，加上有自主研發團隊能進行產品開發及製程優化，符合客戶

需求，提升公司競爭力，使合併公司得與各個領域之國際大廠建立長期穩定良好

的客戶關係，相較其他相關同業更具有優勢之競爭力，故對於新進競爭者而言，

將為一大競爭門檻。 

(三) 技術及研發概況 

1.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概況 

合併公司主要業務係精密金屬零件製造，係將金屬原料如不鏽鋼、鋼、鋁、

銅與鈦合金等，使用專業之 3D 設計軟體作為開發輔助工具，及複雜之複合式多

軸機俾使能夠將各種金屬材料在單一機臺內完成加工；並透過現場監控軟體，使

設備使用率及效率極大化。合併公司有經 ISO 國際標準認證、IATF 汽車業品質

管理系統等國際認證之生產線，並有專業之研發團隊，除邀請專業領域之專家學

者進入廠區進行指導，並廣納國際人才以提升研發及技術效率，使得合併公司在

爭取不同產品及市場之客戶群時有品質及技術上之優勢，得以與主要國際大廠及

領導品牌簽訂長期合約。從試產原型至量產、並積極爭取少量多樣之客製化產品，

合併公司產品品質依據核心技術(Core Technology)及經驗之累積，憑著獨特開發

購製的機台及模具治具，以及創新之技術及製程，使本集團所提供之品質、技術

與專業服務獲得高度肯定，並凸顯合併公司優良之競爭力與不可替代性之優勢。 

2.最近年度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截至

3 月 31 日 
合併研究發展費用(A) 28,141 50,630 13,419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B) 1,307,358 1,216,208 350,345

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比例(A/B) 2.15 4.16 3.83

3.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 

2018 

A.第四代血液流體分析設備零件 
B.汽油引擎噴嘴 
C.5G無線電波71-76GHz及81-86GHz之波導隔離、循環裝置零件 
D.5G通訊60-90GHz High Directivity被動元件 

2019 

A.5G 通信波導彎頭 
B.骨科級肱骨植入物 
C.醫療用胸腔親水性導絲 
D.雙接面隔離器 
E.單方向耦合器 
F.冠狀動脈支架 
G.硬碟讀寫頭測試設備 
H.汽油引擎泵零件 
I.新型高精度幾何形機器手臂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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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及產品 

2020 

A.新型複合式汽油傳動軸零組件 
B.人體橈骨遠端骨折固定系統醫療零件 
C.5G無線電波測試器60-90GHz之波導隔離、循環裝置零件 
D.柴油渦輪節流軸承零件 

2021 

A.遠端股骨骨板 
B.近端脛骨骨板 
C.反置式肩關節假體植入物 
D.改良式燃料電池(氫燃料電池 FC Module)零件 
E.螢光電子顯微鏡零件 

2022 

A.近端股骨骨板 
B.遠端脛骨骨板 
C.數位相機使用之上軛式鏡頭及下軛式鏡頭 
D.土星分頻器測試硬盤 
E.醫療設備之雷射鏡頭支架 
F.外科手術用器械盒 
G.袖珍皮秒微加工雷射機台機殼 
H.智慧機器手臂之腕關節控制鈕舉控制扭矩 
I.氫燃料電池車空壓機零件 
J.內燃機閥座 
K.氣缸內閥芯 

2023 

A.隱藏式自行車用踏板功率計零件  
B.齒輪箱控制器模組零件  
C.傳動箱零件  
D.電動車用扭矩雙離合器系統零件 
E.節能型熱交換器 
F.採用釬焊和摩擦焊接製程的冷凝板產品 
G.接地連接器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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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持續強化與供應鏈上游廠商策略合作，藉由了解供應商之產能、產品研發進程

及終端市場需求等方式，配合客戶需求提供穩定產品開發及備料計劃，形成互

利共榮的關係。 

(2)配合客戶產品需求，和設備供應商開發設計機台及夾治具，通過組合及匹配不

同動力、夾持、轉動軸等參數之設備，提升生產精密程度及效率，以符合客戶

對產品材質、尺寸、精度、複雜度等之要求。 

(3)持續導入新型製程，除鈑金、鍍金等各式電鍍外，也購置鋁釺焊爐及熱處理設

備。近年除開發適合少量多樣之板材加工之雷射切割技術外，亦引進雷射折彎

機、雷射焊接機及多功能打磨機，並開發與建構相關製程，充分發揮精密金屬

加工製程整合能力，進而增加合併公司市場競爭力。 

(4)專注開發新型醫療用精密零組件，包含牙齒矯正產品以及各式醫療機台之零組

件。 

(5)利用的多軸向複合機台及各式表面處理製程，持續拓展各式工業類應用產品之

零組件，包含雷射設備及半導體設備的關鍵元件之開發及量產。 

2.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1)配合時代趨勢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例如電動車及氫燃料能源車、5G 及 6G
應用領域之高頻鋁製被動元件、通訊雷射元件、航太、半導體與高精密醫療設

備之零件開發及重要元件組裝等。 

(2)不斷應用高科技多軸複合式機台及自動化檢測設備取代人力製程來提生產效率

及及品質。 

(3)持續重要製程的垂直整合，延伸一站式製程至前端的材料鍛造及後端各式表面

處理能力，配合設備的投入，也利用高規格之無塵室環境，提供最精密的產品

製造及組裝。 

(4)製程優化是合併公司不斷努力的目標，主要方向包含藉由工序改進以求減少加

工時間、透過各類研發以期延長切削刀具使用壽命、進而制定最佳加工途徑，

及重視相連設備平衡；並活用軟體設備分析工時、產品良率及產線產能利用率，

提供即時之資訊使權責人員可做出即時之應變，以達成提高品質和降低成本的

目標。 
  



 

68 
 

(5)合併公司本著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依據同仁成長之需要規劃相關訓練課程，

對於公司治理、財務成本、業務銷售、人事、採購、品質保證、工業安全、語

言與電腦等項目課程，安排講師於廠內授課或員工就鄰近大學上課，讓每位同

仁的工作經驗及知識能與時俱進，逐步提高工作效益及提升人員素質，有助於

增加公司軟實力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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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 市場分析 

1.公司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銷售地區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第一季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亞洲 810,533 62.00 762,960 62.73 204,883 58.48
歐洲 312,843 23.93 324,515 26.68 104,231 29.75

北美洲 183,982 14.07 128,733 10.59 41,231 11.77
合計 1,307,358 100.00 1,216,208 100.00 350,345 100.00

2.市場占有率 

六方科技為專業之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製造商，由於合併公司產品應用領域

包含汽車業、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產業，非僅銷售單一領域的市場，且銷

售地區及客戶包含歐洲、北美洲、亞洲等地區，故合併公司產品涵蓋市場領域廣

泛，難以取得合理之市場規模估算市場占有率，就銷售地區別而言合併公司客戶

遍及全球，因此難以就單一地區之市場規模取得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惟合併公司

之核心理念為成為跨領域機加工服務領導者，放眼全球市場，以營業額持續成長

為目標，並積極拓展多方領域，故其產品市占率應能逐漸提高，營業額亦尚有成

長空間。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汽車產業 

汽車需求會受到全球景氣、國民所得水準，以及車貸利率、稅率等影響，

並在長期來看容易有較大的波動。由於汽車耐用年限長，價格亦較一般消費性

產品高，屬於耐久財，相較於食物、衣服等長期而言需求變化趨向穩定的非耐

久財，消費者於購買汽車等耐久財時會考量所得水準並預期未來可以穩定維持

或成長，故汽車需求在較長的時間測距下則會受到全球景氣以及國民所得水準

的變化而波動。 

2023 年度因全球晶片短缺現象顯著緩解、歐洲地區俄烏戰爭影響降溫，

生產面逐步恢復正常；加之為了消化 2022 年訂單遞延產生之需求，2023 年度

全球汽車銷量回升至 8,900 萬輛，較 2022 年度增加 8.6%。 

展望 2024 年，考量高利率環境影響車貸環境，及全球通膨使各類物價增

長排擠購車預算等因素，消費者的購車需求及意願將受到壓抑，Digitimes 預

估 2024 年度全球汽車銷量小幅增加至 9,000 萬輛，較 2023 年度增加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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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合併公司的主要產品引擎燃油噴嘴，其需求除了受全球汽車市場影

響外，亦受到 GDI 引擎的滲透率影響。隨著節能減碳意識抬頭，GDI 引擎

的滲透率上升，對合併公司產品需求有正面影響。 

(2)工業應用-雷射產業 

工業應用雷射設備之供需將受到經濟景氣影響，景氣成長趨緩時，將使廠

商投資意願降低而減少設備之採購，然而隨著雷射的應用領域越趨廣泛，而雷

射加工設備之廠商因應新興的應用需求也不斷研發新設備，長期而言供需將維

持成長趨勢。 

(3)光通訊產業 

光通訊產業之供給需求主要受到人們資料傳輸的需求影響。隨著訊息傳輸

量大幅提升，帶動光通訊設備之建設。而 5G 世代的來臨，全球行動寬頻與雲

端運算市場又將進入另一個快速成長的階段，資料傳輸量及頻寬的需求大幅提

升，為了滿足用戶隨時連網與傳輸巨量資料的應用需求，用戶端原本大量使用

銅纜傳輸的 xDSL 應用，必須朝向光纖纜線傳輸應用，且需從現行的 100G 朝

向 400G。各國政府積極發展國家寬頻計畫、智慧城市以及 5G 通訊的普及，

電信商與網路服務業者積極推動光纖到府、骨幹網路與資料中心進行光纖升級，

帶動全球光通訊產業相關設備銷售成長。 

(4) 3C 電子產業 

硬式磁碟機之供給目前由三大公司 Seagate、Western Digital 與 Toshiba 三

家供應商，需求受到雲端服務、傳輸系統、巨量資料等新興網路服務的興起影

響。而新冠肺炎疫情使的人們生活型態逐漸轉往線上，數據資料的產生量也倍

數成長，儲存資訊的需求也將隨之提升。 

(5)醫療器材產業 

合併公司之醫療器材主要係包括骨板、骨科植入物及心血管導絲之手術及

臨床應用器材，供需變化情形主要受到人口老化比率影響。目前全球人口進入

老年化，除了已開發國家外，東南亞國家也有人口老年化的趨勢，對相關醫療

器材的需求將會提升。 

4.競爭利基 

(1)優勢之精密加工之技術 

合併公司係以生產體積小、高精度的零組件為主，相較於大體積之零組件

具有運輸成本的優勢，且合併公司累積相當豐富之高精度精密製程技術與專業

知識，相較於其他同業，能夠以較少的製程即可完成高精度的成品，並能與機

台供應商共同改良機台設計、合作開發客製化機台，可縮短生產時程、降低成

本，減少製程程序亦可以降低不良率，提升產品及公司之競爭力。合併公司具

有專業之製程技術，生產品質穩定的產品，故受到國際客戶的青睞，並能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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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維持長期良好之關係。 

(2)經驗豐富自主研發團隊 

做為精密金屬零件之加工製造商，合併公司擁有開發及生產出符合客戶需

求的產品、縮短並優化製程、維持品質及交期之穩定等優勢，係為該行業之競

爭關鍵；而廠商欲維持上述之競爭力，需仰賴專業之研發團隊，故合併公司積

極延攬各個領域之專業人才，使公司在汽車零件、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

等領域，都能夠隨客戶之需求而生產開發新產品，或高附加價值之利基型產品，

優化生產製程，並縮短開發及生產時程，以及提升產品良率。合併公司研發團

隊之平均資歷為 7~8 年，由大學以上學歷以及具有豐富資歷之研發人員組成，

為合併公司重要之競爭利基。 

(3)具備國際認證 

合併公司取得 ISO 14001、ISO 9001、ISO 50001、ISO 45001 等品質、環

境領域之國際管理系統認證，為產品打入國際大廠客戶供應鏈建立之良好基礎，

此外，合併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汽車零組件，同樣獲得 IATF 16949 汽車業品

質管理系統，使合併公司產品品質能受到 Tier 1 國際汽車零組件供應商之信任。

另外，為拓展醫療器材領域之市場，合併公司亦取得 ISO 13485 醫療材料品質

管理系統國際認證。合併公司以優質之產品品質形象，深獲客戶信賴，與客戶

建立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 

(4)應用高科技提高生產效率及品質 

合併公司持續投資新型複合處理自動化機台，以更高精密功能提升產品品

質，且能以高效經濟方式加工出複雜之幾何形狀。合併公司已建置高階全自動

清洗線及無塵室，以因應高端工業類及醫療類產品之高品質要求。此外，高精

密檢測機台能降低人力成本、減少人為疏失，達到替產品品質嚴格把關的目的。 

(5)製程廣泛能提供一站式服務 

合併公司目前已具有車床、銑床、磨床、沖床、鈑金等各式機加工製程，

配合後續各式表面處理、熱處理、去毛邊、焊接等製程，能提供整合性的一站

式加工服務。 

(6)產品涵蓋廣泛產業 

合併公司以專業而豐富之機加工技術、自主研發團隊，以及取得之各項國

際品質管理認證，致力於拓展汽車零組件以外的領域，包含工業應用、3C 電

子等，近年更跨足醫療器材領域。除了增加投入利基型產品之開發生產，強化

公司之利潤基礎，更能夠在單一產業面臨景氣逆風時，使公司的營收獲利能夠

有其他領域產品的助益，避免受到最大的衝擊。在全球經濟環境受到中美貿易

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等負面因素影響之際，合併公司之產品涉足領域多元，大

大降低企業面臨營運風險的可能性，同時，具有拓展多元市場的能力，在險惡

的局勢下能夠尋找更多機會，為合併公司之一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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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A.汽車大廠為降低成本增加零組件外包 

汽車產業自二戰以來蓬勃發展，已成為十分成熟的產業，對於品牌車

廠而言，也面臨成本之競爭壓力。同時，品牌車廠也必須開發出更符合市

場趨勢的車款以吸引消費者，故勢必得將更多資源投入汽車之設計研發而

非生產，因此，汽車零組件之生產外包成為品牌車場的首選方案。汽車產

業逐漸形成以品牌車廠為核心，輔以 Tier 1 汽車系統整合商為第一層衛星，

Tier 2 供應商為第二層零組件供應商所組成之廣大衛星產業，也讓東南亞、

中國、臺灣等開發中國家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有更多的商機，對合併公司

之未來發展為有利之因素。 

B.主要產品分散多領域，減少景氣循環風險 

合併公司產品應用領域包含汽車、工業應用、3C 電子及醫療器材等，

領域分散且同質性低，將能有效降低單一產業之景氣循環風險，有利於公

司之穩定發展。 

C.中美貿易戰後國際製造大廠降低中國設廠，轉往東南亞 

中美貿易戰發生後，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開始發生轉變，原來在中國

設廠生產製造之國際大廠，擔憂潛在的關稅風險而欲轉往其他地區做為生

產基地，而鄰近中國但同樣具備勞動成本優勢以及廣大市場優點的東南亞

國家，成為國際大廠的優先考量的地區。而泰國更是擁有東協國家中汽車

工業及精密工業製造中心地位，因此一旦國際大廠選擇東南亞地區做為生

產基地，相應的汽車及工業零組件需求將會產生缺口，而合併公司作為新

南向計畫之先驅者而言，已深耕當地多年應具有極大的優勢，故將成為有

利公司發展之有利因素。 

D.與國際大廠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合併公司係屬精密金屬零件加工生產，產品要求高精度及高品質，生

產交期亦需穩定，故客戶一般自產品開發階段，從原料之採用到生產製

程，以及生產排程都會與供應商合作討論，以確保產品最終量產時能維持

品質並且準時供貨。也因此，產品一旦開發完成，客戶鮮少有更換供應商

的情形，換言之，精密金屬零件製造商欲打入國際大廠之供應鏈，需要跨

越極高的門檻，然而一旦獲得客戶的肯定，也自然形成競爭的護城河。合

併公司以專業之機加工技術，高品質的一站式整合性服務，以及國際品質

認證，經過長期的累積，目前已成為各個領域的國際大廠長期合作的策略

夥伴，為公司發展之一大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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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利因素及其相關因應措施 

A.汽車產業景氣循環風險 

汽車產業有「火車頭工業」之稱，為工業發達國家的經濟支柱產業，

與各國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兩者交互影響。汽車產業自 2008 年金融海嘯

後進入成長期，2018~2019 年間，受到國際間貿易摩擦，以及 3C 電子產品

的成長進入高原期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成長趨緩，而汽車產業亦受到關

稅壁壘、排廢法規日趨嚴格及主要汽車市場中國內需消費力減弱等因素影

響，使得銷售量面臨近十年的首次衰退。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車廠及供應鏈更受到物流中斷以及工廠停工等因素影響，而持續衝擊汽車

之銷售量，致使整體汽車產業隨著全球景氣進入景氣寒冬。2021 年度雖因

新冠肺炎疫情受到控制，汽車產業市場需求量提升。然 2021 年下半年車用

晶片供不應求持續打擊汽車產業，伴隨 2022 年俄烏戰爭及中國新冠肺炎疫

情加劇，亦影響 2022 年度銷售情況。2023 年晶片短缺情形緩解，及疫後景

氣復甦帶動需求上升，汽車產業銷售狀況好轉。2024 年高通膨高利率環境

下，預期需求面受到壓抑，僅能呈現小幅增長的情況。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除持續與各家國際汽車 Tier 1 大廠深化合作並建立長期穩定關

係，使合併公司能提早調整後續原物料採購、生產時程及出貨作業，使營

運銷售能維持穩定；亦積極拓展不同產品應用領域及市場，以提升非汽車

類產品之銷售占比，並持續開發新產品，計畫透過拓展工業應用及醫療領

域客戶，逐步提高工業應用類及醫療類產品銷售比重，進而降低汽車類產

品之銷貨風險。除積極爭取與現有工業類客戶如雷射設備大廠 Veeco、
Coherent 及 Lumentum 集團和零組件製造商 Fabrinet 拓展產品線外，並積極

開發醫療類及半導體設備類新產品及新客戶。 

B.產品可替代性之營運風險 

合併公司之產品係精密金屬零件，不論是汽車領域、工業應用領域、

硬式磁碟機產品或是醫療器材領域，零組件之穩定度與可靠性將會影響終

端產品的效能表現，故供應商產品的穩定度、可靠性、交期效率，為精密

金屬零件製造廠之終端客戶的首要考量。此外，原材料的品質亦為供應商

產品能否達成客戶高標準要求的關鍵因素之一，故合併公司產品之開發，

從原材料供應商及須經過客戶之認證，而產品之開發與生產數量，皆需與

客戶經過討論，方能完成開發並進行產品的量產。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擁有先進的製程及專業的生產管理系統，在品質及價格上較

其他同業更有競爭優勢；另考量合併公司產業客戶普遍認證時間較長，為

確保其產品零組件的供應穩定以及品質的一致性，不會輕易更換既有之零

組件及供應商，故合併公司應不致有產品之可替代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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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泰國境內勞力成本逐年上升 

泰國自 2011 年大洪水後，政府積極重振經濟，祭出多項利多，包括提

高免稅年限、短期機器設備進口免稅，以及調降企業稅等，吸引外商至泰

國投資。泰國政府一系列之經濟因應措施獲得良好成效，如「2013 年全球

最佳經商環境報告」中，在全球 185 個經濟體當中，泰國即名列第 18 名。

泰國人均 GDP 也隨著國家經濟快速成長而增加，也伴隨著勞工意識抬頭，

促使泰國政府於 2012 年大幅調漲基本工資 40%，其後泰國的基本工資也隨

著泰國物價的成長而調整。對於在泰國的企業而言，過往泰國之低廉人力

成本的優勢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則開始上升。 

因應措施 

基本工資之成長為必然的趨勢，對於企業而言，也必然需轉往生產自

動化。合併公司建立優質之研發團隊，優化生產製程，提升產品生產效率

並縮短人工小時，以降低人力成本。此外，合併公司亦積極導入自動化生

產，除了降低人工成本外，亦能提升產品品質穩定度，達到更好的生產效

率。 

D.氣候中和及碳減排目標確立 

氣候變化是當前全球永續發展的最大威脅之一，許多國家採取緊急行

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全球已逾 130 個國家宣布淨零排放，其中，歐

盟與多國已將 2050 淨零目標入法，而我國亦已於 2023 年 1 月 10 日在立法

院三讀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確立臺灣氣候治理法制化，第 4 條條文正

式將「2050 淨零排放目標」入法，臺灣正式走入淨零時代。另合併公司

2022 年度外銷歐洲比重占總營收達 23.92%，面對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法規，歐洲客戶將訂單移轉回歐洲本土企業之可能性提高。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旗下四個工廠已針對溫室氣體範疇一及範疇二進行初步碳盤

查，預計 2026 年度將對範疇三供應鏈進行全面碳盤查。合併公司目前已初

步掌握碳排放量，進而發掘減量空間與機會，從上而下的模式訂定減碳目

標與策略，進行能源短中長期規劃，達到節能、綠能、創能能源轉型，碳

管理層次以先實現「低碳」後，最終做到「零碳」。 

合併公司已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認證，未來將透過下列措施達

2050 碳排淨零目標。對非電力部份，合併公司泰國各廠區溫室氣體排放量

總額約 2,501 公噸，透過燃煤退場、設備電氣化、使用潔淨能源、能源轉型

等措施，2050 年非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將僅剩 1/10；對電力部份，電力脫

碳亦將成為淨零關鍵。而在 2050 年合併公司將盡可能採用再生能源及去碳

電力，未來合併公司各廠區力求各部門創造最大節能效益，若有難以削減

之碳排，則將購買碳權抵減以達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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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部分 

合併公司近年來已透過耗能設備汰舊更新，購置自動節能裝置照明設

備等方式減少碳排，未來將爭取「使用綠電」、｢鑽頭及切削油回收再利用

｣及｢減少使用拋棄式刀片｣等方式改善製造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狀況，同

時提升天然氣、生質能及綠電使用比例，並著手研究捕捉及封存二氧化碳

技術。 

行政部分 

合併公司已淘汰老舊燈具改使用低碳照明 LED 燈，同時購買最環保省

電能源效率 1 級產品之空調及冰箱。合併公司將不斷加深員工對環保議題

認知，督促員工節約能源以減少能源消耗，除員工餐廳主推在地食材，減

少食材運輸過程中的碳排，同時鼓勵員工吃素減碳，及推行全面無紙化等

環保政策。 

建築部分 

合併公司未來如擴建廠房，將針對新建建築建立能效評估系統，並制

定及強化建築節能法規，屋頂全面架設太陽能板及全面綠化協助提升建築

能效；對既有廠房導入減碳技術及工法，採用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使用電

器將分階段提高能源績效。 

運輸部分 

合併公司將加速新能源車零件開發，積極切入電動車供應鏈為全球環

保盡一份心力。未來廠區將實行「運具電動化」，如電動公務車及接駁車

等，計劃 2030 年廠區堆高機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合併公司目前已提供員

工交通接駁客運，減少汽車使用率並提升永續運輸理念，未來將改使用電

動巴士接駁服務方式落實永續減排。同時完善電動車使用空間並建置充電

樁，鼓勵提高員工電動車使用率及公共運輸使用率，並設立停車管理及低

碳交通區，優化步行及自行車環境。 

為積極因應碳排放議題並接軌國際發展趨勢，合併公司未來將於 2023
年下半年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為完善及落實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各面

向管理功能及各項事宜，於日常營運活動中注意企業永續發展，以落實企

業永續經營，並接軌國際發展趨勢。同時，由董事長暨策略長擔任主席，

並設置永續長負責實際執行，與多位不同功能領域的部門主管共同檢視公

司的核心營運能力，訂定中長期的永續發展計畫。泰國子公司工廠每年執

行溫室氣體减量，以降低能源使用及增進能源效率，進而减少溫室氣體排

放量，並遵行國際規範「京都議定書」及政府能源局能源政策「平均每年

降低 1%的電能使用量，最終以 5 年降低 5%為目標」等規定持續節能。合

併公司計劃於 2024 下半年度依法規提前導入 ISO 14064 組織型碳盤查認

證，未來將針對基準年數據、減量目標等實施更加全面性管理政策。 

對合併公司短期而言，為配合客戶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合併公司將

積極準備 CBAM 報告以抵銷出口歐盟之碳排放成本，因目前納管產品都享

有免費核配，對合併公司影響不大；就長期而言，合併公司未來將針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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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方針盡可能減少研發及生產階段所產生之碳排放，同時完成碳盤查並取

得產品碳足跡標章，若能符合歐盟規定在生產國所繳納碳成本能用以抵

減，則 CBAM 對合併公司產品成本影響應不大，此外，進口歐盟的產品需

支付與其境內生產商品相同碳價成本，因此在成本同時墊高之下，合併公

司受惠於泰國稅率優惠政策、較歐洲更低廉人力成本及製程簡化等因素，

產品仍具價格競爭優勢，故歐洲客戶將訂單移轉回歐洲本土企業機率較

低，整體仍在可控範圍內。 

E.匯率波動風險 

合併公司外銷以歐元及美元為主要幣別，然而原料採購係採日幣及美

元為主；物料及耗材之採購以泰銖為主，故將產生一定規模之歐元及美元

淨資產部位，匯率之波動對合併公司將有一定程度之影響。2020 年歐洲受

到疫情衝擊以及英國脫歐等政治風險，對歐元之匯率為負面因素的影響，

而美元在美國聯準會為因應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滯而採取貨幣寬鬆及持續低

利率的政策，使美金持續走低。2021 年度匯率波動影響雖逐漸回升產生正

面效果，但 2022 年俄烏戰爭使歐元有持續走弱的風險，故對合併公司之獲

利有不利之影響。 

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除採取自然避險策略，而將外銷產品銷貨收入之外幣現金用

來支應向國外採購產生之外幣應付款項，以降低匯率變動影響外，財務單

位亦加強了解國際匯率變動資訊，並與各金融機構之外匯部門保持密切聯

繫，隨時蒐集匯率變化之相關資訊，並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之走勢及變

化，以對匯率波動而產生之負面影響加以積極應變。此外，若有必要時，

合併公司將依所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相

關作業，依匯率變化情形調整外幣資產及外幣負債部位，以降低匯率變動

對其營業收入及獲利之影響。 

(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種類 重  要  用  途 
汽車 引擎、煞車系統、傳動系統及汽車電子應用等金屬零組件 

工業應用 工業用雷射、光纖通訊、磁碟測試機及機械手臂等金屬零組件 
3C 電子 硬式磁碟機之金屬零組件 
醫療 應用於骨科、血管等之醫療器材及醫療儀器之金屬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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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產品之產製過程  

  合併公司主要製程包含車削、銑削及沖壓，此流程圖代表合併公司汽車類

產品之車削流程圖，將視個別產品而調整生產流程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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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主要原料名稱 主要供應廠商 供應狀況 

不鏽鋼材 Akiyama、Deutsche 良好 

鍛件 三卯鍛壓、Alocorta 良好 

鋼材 Akiyama、Metaltec、
Shimomura、CS Metal、上晉金屬

良好 

鋁材 Tozzhin、Eagle Alloy、錡詮企業 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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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 
產能、產量單位：仟 PCS；產值單位：新臺幣仟元 

生                   年度 
         產 
                   量 
                              值 
主要商品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產能 產量 產值 產能 產量 產值 

汽   車 107,480 88,338 628,449 89,219 80,761 597,844
工業應用 1,034 1,273 296,706 1,439 914 236,083
3C 電子 21,671 18,680 52,882 23,040 19,165 67,822
醫   療 132 134 26,517 264 128 24,076
合   計 130,317 108,425 1,004,554 113,962 100,968 925,825

生產量值變動分析說明：2023 年度受高通膨及高利率影響，加上烏俄戰爭膠著，

致全球經濟終端需求持續疲軟，以工業類為首之客戶訂單

遞延出貨，使整體產量、產值減少。 

(六) 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銷量單位：仟 PCS；銷值單位：新臺幣仟元 

 銷          年度 
     售 
          量 
               值 
主要商品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內   銷 外   銷 內   銷 外   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汽   車 16,623 201,411 66,335 578,014 14,541 177,209 70,177 596,167
工業應用 1,032 232,641 218 176,245 791 237,161 164 99,726
3C 電子 6,757 16,097 12,403 65,114 7,302 18,070 10,801 57,753
醫   療 89 32,515 44 5,321 99 26,087 30 4,145
合   計 24,501 482,664 79,000 824,694 22,733 458,527 81,172 757,791

註：外銷係指銷售泰國以外之地區，2023 年度外銷比重為 62.30%，內銷比重為 37.70%。 

銷售量值變動分析說明：2023 年度受高通膨及高利率影響，加上烏俄戰爭膠

著，致全球經濟終端需求持續疲軟，以工業類為首

之客戶訂單遞延出貨，整體銷售較 2022 年度下滑。 

三、從業員工人數 
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從業員工按其工作性質分類之統計人數、總

平均年歲、平均服務年資及學歷分布比率 
單位：人；歲；年 

年 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
截至 4 月 30 日

員工人數 
直接人工 496 468 505
間接人工 515 568 562
合    計 1,011 1,036 1,067

平 均 年 歲 32.02 47.04 47.30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6.68 7.89 9.34

學歷分佈比率 

碩士(含以上) 1.19 1.35 1.31
大       專 10.98 11.68 11.06

高中(含以下) 87.83 86.97 87.63
合    計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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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

查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

內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

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二)依法令規定，應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或污染排放許可證或應繳納污染防治費用

或應設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其申領、繳納或設立情形之說明 

合併公司之生產工廠設立於泰國北柳府 Wellgrow 工業區內，已依泰國當地法令

規定委請合格第三方廢水檢測公司於每個月檢驗合併公司廢水之各項排放值，須經

檢驗水質達到工業區之排放標準後，方能排放至工業區內的集中處理之廢水處理槽，

並依規定繳交每噸泰幣 24 銖之廢水費用。 

(三)列示公司有關對防治環境污染主要設備之投資及其用途與可能產生效益： 

2024 年 3 月 31 日；單位：新臺幣仟元 

設備名稱 數量 取得日期 投資成本
未折減

餘額 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廢氣交換系統 17 
2007 年至 2022 年

間陸續取得 7,351 4,662
改善廠區空氣品質，過濾空氣中懸浮微粒，

調節熱能，降低空調設備的用電量。 

油霧回收系統 68 
2005 年至 2019 年

間陸續取得 4,696 27
回收冷卻加工切削液所產生的油霧及回收線

割機冷却系統產生的髙熱，以維護工作環境

安全並增加工作效率。 
逆滲透水處理

系統 19 1999 年至 2023 年

間陸續取得 
6,058 164 降低純水製造成本，降低廢水處理水量。 

廢料壓縮設備 2 2017 年至 2022 年

間陸續取得 
1,699 802

集中壓縮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料碎屑，利

於維持生產環境之清潔，使廢料方便堆放並

提高資源回收再利用率。 

廢水處理系統 6 1999 年至 2019 年

間陸續取得 
337 20 使工業廢水經處理後符合工業區排放標準。

五、勞資關係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員工福利措施 

合併公司為充分照顧員工，依相關法令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由員工推舉

福利委員定期召開會議辦理各項福利措施，除依法提供勞工保險、社會保險並加

保團體健康保險，亦提供食、衣、住、行、婚喪喜慶及年度健康檢查等各式津貼

，並依據員工出勤、年資等發放獎勵金以保障員工生活無虞；合併公司為與公司

人才建立長久穩定之關係，亦鼓勵並贊助員工參加年金、社會福利金及儲蓄基金

等福利計劃，並提供補助措施如眷屬獎助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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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工進修及訓練 

合併公司本著永續經營的企業文化，配合完善的教育訓練規劃，讓每位同仁

的工作經驗與知識昇華，發揮自我的潛能，提高工作效益，達到企業發展與自我

成長的雙贏目標。合併公司依據同仁成長之需要，規劃相關課程、除新進人員訓

練之外，更針對公司治理、財務成本、業務銷售、人事、採購、品質保證、語言

、工業安全及產線操作等技術課題安排專業師資至廠內授課或就鄰近學術單位上

課；每年度亦安排兩天一夜的幹部專題研討與旅遊，以加強幹部管理知識與公司

向心力。 

3.員工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合併公司退休制度係依據營運地國之法令規定辦理員工退休事宜，主係以合

併公司與員工共同繳納年金之方式，員工可依據自身意願轉撥15%以內之每月薪

資至與合併公司合作之金融機構之年金帳戶，再於退休後領取，以保障員工之退

休後之權益。 

4.勞資間之協議情形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合併公司一向重視員工權益且重視員工意見，管理階層及勞工於企業內部共

同成立儲蓄福利社，旨在提供當地員工福利並提升生活質量，並於2011年度榮獲

泰國當地勞動保護與福利部頒發榮譽證書。同時依營運地法令成立勞資會議並定

期召開以加強勞資關係、增強員工向心力，亦依政府勞工權益保證相關法令提供

勞工保障基金、勞工工傷意外險及社會保障基金等保障員工權益；員工亦可透過

開放溝通之方式向人事部門或適當的高階主管溝通及適時表達意見，以維持良好

關係；另當遇有合併公司營運狀況及重大措施，均事先充分宣導，讓員工清楚及

瞭解，取得充分支持與配合。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

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

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合併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勞資雙方皆保持和諧且健全之關係，

並無發生勞資糾紛，且未因勞資糾紛而遭受損失。 

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合併公司基於提升資料保護及設備使用安全，強化公司同仁間之資訊安全意識，

透過建置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措施並進行風險評估，採取之主要因應措施如下： 

1.於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資訊循環中訂有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作業，作為同仁遵行

依據，同時不定期評估內控制度之有效性，以確保資訊安全實務作業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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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稽核人員對公司資訊安全管理進行稽查，以了解資安運作狀況，評估對各項風險

控制及異常事項之改善是否確實，以降低及避免相關資安風險。 

3.加強宣導員工資訊安全概念，提高員工防範外部單位惡意攻擊之意識，同時亦減

少作業習慣所導致之風險，為公司日常營運管理之運作提供安全保障。 

4.為確保資料之保護及機密性，程序及資料存取均須經適當之核決及授權，以防範

機密資料外流之風險。 

5.合併公司持續落實資訊安全防護並建置各項保護措施，包括防火牆、郵件掃毒、

垃圾郵件過濾等與資安相關防護系統，藉此提升整體資訊環境之安全性。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因

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七、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綜合授信暨抵

押擔保 Kasikorn Bank 2009.6.3  
(到期自動展延) 綜合授信額度 土地質押 

短期借款暨抵

押擔保 Land and House Bank 
2019.7.3 起 

(到期自動展延) 營運週轉額度 土地質押 

金融交易 
(授信承作條件) Cathay United Bank 2022.6.22 起 1 年

金融商品交易 
(授信承作條件) 

徵提金融交易額度

10%存款設質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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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一) 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1. 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2024 年截至

3 月 31 日

財 務 資 料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流 動 資 產 954,229 1,106,262 1,283,339 1,459,295 1,750,720 1,871,89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21,459 1,227,376 1,033,160 1,065,104 1,050,380 1,016,102

使 用 權 資 產 — — — — 1,346 1,163

無 形 資 產 9,858 7,282 4,887 4,094 3,308 2,814

其 他 資 產 ( 註 3 ) 4,531 2,504 8,179 16,028 12,658 13,858

資 產 總 額 2,290,077 2,343,424 2,329,565 2,544,521 2,818,412 2,905,834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614,545 128,518 140,438 129,336 101,478 266,000

分 配 後 614,545 211,018 313,688 280,586 240,978 不適用

非 流 動 負 債 91,290 91,143 85,567 92,318 101,579 100,030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705,835 219,661 226,005 221,654 203,057 366,030

分 配 後 705,835 302,161 399,255 372,904 342,557 不適用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1,584,242 2,123,763 2,103,560 2,322,867 2,615,355 2,538,004

股 本 406,820 275,000 275,000 275,000 310,000 310,000

資 本 公 積 314,974 1,690,575 1,690,575 1,690,575 1,993,155 1,946,655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731,639 111,968 330,047 454,775 393,287 392,154

分 配 後 731,639 29,468 156,797 303,525 300,287 不適用

其 他 權 益 130,809 46,220 (192,062) (97,483) (81,087) (110,805)

庫 藏 股 票 —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1,800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1,584,242 2,123,763 2,103,560 2,322,867 2,615,355 2,539,804

分 配 後 1,584,242 2,041,263 1,930,310 2,171,617 2,475,855 不適用

註 1：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皆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各年度均未曾辦理重估價。 
註 3：其他資產係以非流動資產扣除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註 4：本公司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資料為 2024 年 03 月 31 日之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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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2024 年截至

3 月 31 日

財 務 資 料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營 業 收 入 1,512,341 1,260,916 1,524,348 1,307,358 1,216,208 350,345

營 業 毛 利 287,471 269,083 451,575 330,457 232,367 78,681

營 業 損 益 144,312 150,593 294,515 186,812 58,467 29,729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33,428 (11,893) 7,099 106,836 37,936 62,135

稅 前 淨 利 177,740 138,700 301,614 293,648 96,403 91,864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177,240 136,862 301,590 293,009 94,620 91,864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177,240 136,862 301,590 293,009 94,620 91,864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稅 後 淨 額 ) 66,813 (81,983) (239,293) 99,548 11,538 (29,718)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244,053 54,879 62,297 392,557 106,158 62,146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177,240 136,862 301,590 293,009 94,620 91,867

淨 利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3)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244,053 54,879 62,297 392,557 106,158 62,149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歸 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3)

每 股 盈 餘 ( 元 ) 6.45 4.98 10.97 10.65 3.26 2.96
註 1：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皆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本公司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資料為 2024 年 03 月 31 日之財務資料。 
 

(二) 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2019 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怡文、陳振乾 無保留意見 
2020 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怡文、陳振乾 無保留意見 
2021 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怡文、陳振乾 無保留意見 
2022 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怡文、陳振乾 無保留意見 
2023 年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怡文、郭冠纓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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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一)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表及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 

1.合併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註 3)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2024 年截至

3 月 3 1 日

財 務 資 料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0.82 9.37 9.70 8.71  7.20 12.60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率(%) 

126.79 180.46 211.89 226.76  258.66 259.80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55.27 860.78 913.81 1,128.30  1,725.22 703.72 

速動比率(%) 107.65 684.41 743.29 893.31  1,484.54 615.82 

利息保障倍數 247.52 17,338.50 60,323.80 註 2 4,192.43 8,352.27 

經營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3.77 3.07 4.24 4.34  3.88 3.94 

平均收現日數 97 119 86 84  94 93 

存貨週轉率(次) 3.82 3.21 3.82 3.16  3.11 3.80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14.77 13.58 14.93 13.86  17.04 19.86 

平均銷貨日數 96 114 96 116  117 9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次) 1.34 0.99 1.35 1.25  1.15 1.36 

總資產週轉率(次) 0.70 0.54 0.65 0.54  0.45 0.4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8.20 5.91 12.91 12.02  3.53 12.84 

權益報酬率(%) 12.12 7.38 14.27 13.24  3.83 14.26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64.63 50.44 109.68 106.78  31.10 118.53 

純益率(%) 11.72 10.85 19.78 22.41  7.78 26.22 

每股盈餘(元) 6.45 4.98 10.97 10.65  3.26 2.96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43.89 252.33 388.46 296.69  246.32 173.8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註 1 註 1 77.37 84.28  109.58 161.94 

現金再投資比率(%) 3.54 8.35 12.37 5.03  2.15 10.20 

槓桿度 
營運槓桿度 1.96 1.94 1.48 1.78  3.90 2.50 

財務槓桿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1. 償債能力：2023 年度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增加，主係本公司於 2023 年第三季現金增資，使現金水位上升所

致。2023 年度利息保障倍數增加，主係 2022 年度無利息費用所致。 
2. 經營能力：2023 年度應付款項週轉率增加，主係 2023 年度係以去化庫存為主，降低進貨致應付帳款水位下

降所致。 
3. 獲利能力：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純益率及每股盈餘較 2022 年度下降，主

係因製造業各下游產業庫存調整壓力擴增，工業類零件等終端需求疲弱，致稅後損益較 2022 年度下降。 
4. 現金流量：2023 年度現金流量允當比率增加與現金再投資比率減少主系 2023 年度獲利能力不如 2022年，致

少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減少。 
5. 營運槓桿度：2023 年度營運槓桿度增加，主係因製造業各下游產業庫存調整壓力擴增，工業類等終端需求

疲弱，使營業利益衰退所致。 

資料來源：2019~2023 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註 1：2017 年度以前六方科技未編製合併財務報告，無法計算。 
註 2：2022 年度未產生利息費用，無法計算。 
註 3：財務比率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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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

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

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平均資產總額。 

(2)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現金股

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其他非

流動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利益。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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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詳第 89 頁。 

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請參閱第 147 頁至第 190 頁。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本公司係國外發行公司，故不適用。 

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明

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此情形。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業經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符，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2024 年股東常會

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羿君

西 元 2 0 2 4 年 3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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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概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差異 
金  額 % 

流動資產 1,459,295 1,750,720 291,425 19.9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65,104 1,050,380 (14,724) (1.38)
使用權資產 — 1,346 1,346 100.00
無形資產 4,094 3,308 (786) (19.20)
其他資產(註) 16,028 12,658 (3,370) (21.03)
資產總額 2,544,521 2,818,412 273,891 10.76
流動負債 129,336 101,478 (27,858) (21.54)
非流動負債 92,318 101,579 9,261 10.03
負債總額 221,654 203,057 (18,597) (8.39)
股本 275,000 310,000 35,000 12.73
資本公積 1,690,575 1,993,155 302,580 17.90
保留盈餘 454,775 393,287 (61,488) (13.52)
其他權益調整項目 (97,483) (81,087) 16,396 (16.82)
權益總額 2,322,867 2,615,355 292,488 12.59
(一) 重大變動原因及其影響(增減變動比例達20%以上)： 

1. 使用權資產：公司於2023年始取得使用權資產。 
2. 其他資產：主係預付設備款減少所致。 
3. 流動負債：主係應付帳款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所

致。 
(二)未來因應計畫：上述變動對本公司及子公司並無重大影響。 

註：其他資產係以非流動資產扣除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無形資產。 

二、財務績效 

(一) 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差異 
金  額 %

營業收入 1,307,358 1,216,208 (91,150) (6.97)
營業成本 976,901 983,841 6,940 0.71
營業毛利 330,457 232,367 (98,090) (29.68)
營業費用 143,645 173,900 30,255 21.06
營業淨利 186,812 58,467 (128,345) (68.7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06,836 37,936 (68,900) (64.49)
稅前淨利 293,648 96,403 (197,245) (67.17)
所得稅費用 639 1,783 1,144 1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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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2022 年 2023 年 差異 

金  額 %
本期淨利 293,009 94,620 (198,389) (67.71)
其他綜合損益 99,548 11,538 (88,010) (88.4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92,557 106,158 (286,399) (72.96)
增減變動比例達20%以上項目之原因分析： 
1. 營業毛利：主係因工業類產品因經濟成長趨緩、終端需求疲弱，以致於營業收

入下滑，毛利率亦隨產能利用率減少而下降所致。 
2. 營業淨利：主係營業毛利減少所致。 
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主係匯兌損益影響所致。 
4. 所得稅費用：主係估計差異增加所致。 
5. 其他綜合損益：主係受匯率變動影響產生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所致。 
6. 綜合損益總額：主係其他綜合損益減少所致。 

(二) 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並無出具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三、現金流量 

(一)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之淨

現金流入 ( 出 ) 383,730 249,956 (133,774) (34.86)

投資活動之淨

現金流入 ( 出 ) (199,812) (230,369) (30,557) 15.29

籌資活動之淨

現金流入 ( 出 ) (173,250) 185,765 359,015 (207.22)

增減變動比例達 20%以上項目之原因分析： 
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減少：主係 2023 年經濟趨緩需求疲軟，工業類客戶減

少下單，以至於營業收入與營業毛利減少，致使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較前一

年度減少。 
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增加：主係現金增資所致。 

(二)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無流動性不足之疑慮。 
(三) 未來一年(2024 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期初現金 
餘額 

預計全年來自營
運活動淨現金流

量 

因投資 
及融資活動
淨現金流量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
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968,155 428,256 (437,193) 959,1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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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A.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主係因營運獲利產生之現金流入，以及應收款項、存

貨及應付款項等之淨變動。 
B.投資及融資活動現金流量：主要係提升生產線運作效益或擴增產線而購置設

備、房屋及建築及股利發放等因素。 
(2)現金不足之補救措施：無預計現金不足額之情形，故不適用。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本公司最近年度主要係受終端市場需求持續成長，主係因應客戶之新專案訂單需求增

加，並使本公司營運規模逐漸擴增所進行之增添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等，其資金主要係來

自於營運資金，對於公司之長期財務、業務發展及營業規模成長應有正面助益。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單位：新臺幣仟元 

轉投資

事業 主要營業項目 2023 年度

投資損益

獲利或 
虧損原因 改善計畫 

未來一

年投資

計畫 

GT 
設計、製造、加工、銷售汽

車、工業、3C 及醫療之相關

零組件 
147,369

客戶訂單穩定，營

運狀況良好。 
— — 

TT 
設計、製造、加工、銷售汽

車、工業、3C 及醫療之相關

零組件 
(55,201)

本期營運未達規模

及投入新產品開發

所致。 
 

積極接單，

以達規模經

濟，降低生

產成本。 

— 

Caltech 銷售汽車之相關零組件 2,541
僅做為集團間轉單

交易功能。 
— —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2023 年度 2024 年第一季 

利息收入 31,882 11,888
利息支出 23 11
外幣兌換利益淨額 1,674 45,027
營業收入淨額 1,216,208 350,345
稅前淨利 96,403 91,864
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2.62 3.39
利息收入占稅前淨利比率 33.07 12.94
利息支出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0.00 0.00
利息支出占稅前淨利比率 0.02 0.01
外幣兌換利益淨額占營收淨額比率 0.14 12.85
外幣兌換利益淨額占稅前淨利比率 1.74 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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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變動 

合併公司利息收入主係因銀行存款孳息產生；利息費用則主係因租賃負債攤

提所致，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利息收入分別為31,882仟元及11,888
仟元，占稅前淨利比率分別為33.07%及12.94%，另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

一季利息費用分別為23仟元及11仟元，利率變動對合併公司營運並無重大影響。

合併公司一直以來與往來銀行維持良好信用關係，並觀察市場利率走勢情形，當

未來公司營運規模擴大而有資金需求時，將與銀行密切合作商議取得優惠利率條

件，亦將藉由健全之財務規劃，適當利用其他財務工具，以規避利率變動之風險

。 

2.匯率變動 

合併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外幣兌換利益淨額分別為1,674仟元及

45,027仟元，占稅前淨利比率分別為1.74%及49.01%。合併公司外銷以歐元及美元

為主要幣別，然而原物料及耗材之採購以泰銖為主，故將產生一定規模之歐元及

美元淨資產部位，故合併公司除採取自然避險策略，而將外銷產品銷貨收入之外

幣現金用來支應向國外採購產生之外幣應付款項，以降低匯率變動影響外，財務

單位亦充分追蹤國際匯率變動資訊，並與各金融機構之外匯部門保持密切聯繫，

隨時蒐集匯率變化之相關資訊，並定期評估國際間匯率之走勢及變化，以對匯率

波動而產生之負面影響加以積極應變，依合併公司所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作業，並依據匯率變化情形調整外幣資產及外

幣負債部位，以降低匯率變動對營業獲利所產生之影響。 

3.通貨膨脹 

合併公司過去並無因通貨膨脹而有重大影響之情形，且合併公司對客戶及供

應商之報價，以隨市場供需靈活調整者居多，若因通貨膨脹導致進貨成本提高，

合併公司亦會因應上游商品及市場供需情形所導致之價格變化，適時反映在報價

中，以減少因成本變動而對合併公司損益所造成的影響。 

(二)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

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專注經營本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從事任何高風

險、高槓桿之投資。 

2.從事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

及未來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資金貸與情形係支應100%持股子公司GT及TT之營運所需，另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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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在合併公司從事相關作業時，皆依相關規

定辦理。 

合併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分別以美元兌泰銖及歐元兌換泰銖之遠期

匯率避險操作為主，係為規避外幣資產及負債因匯率波動所產生之風險，相關交

易以避險為目的，並嚴格遵循「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執行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之依據，故對合併公司無重大風險。 

(三)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由於合併公司為專業之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廠商，主要技術在於銑床、車銑複

合自動車床、磨床、表面處理等製程研發，除持續精進核心之精密加工技術外，也

積極從事自動化設備的開發，並積極爭取參與國際大廠的大型開發計劃，冀於設計

前端即考量製程之所需，以達事半功倍的效果，進而提昇自我研發比重及設計能力。

未來，合併公司將持續依照客戶產品需求從事生產，並導入部分自動化之生產流程，

以提升供貨穩定度，並將加強研發人才的訓練，以提昇其創新及研發能力，並與客

戶共同開發客製化產品。合併公司對於研發費用金額投入，係依客戶新產品需求排

程及製程開發進度逐步編列，隨著新產品開發計畫及檢測設備購置，將持續提高研

發費用，預計 2024 年度投入之研發費用約占營業收入淨額之 3.63%，以支持未來

研發計畫，增加合併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營運是依循國內外相關法令及規範執行。公司近年來之營運並未受國

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所影響，然將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之進一步發展趨勢及法規變

動情況，若有營運相關變動之事項發生，合併公司會立即向委任律師及會計師等相

關單位諮詢，或委託評估並規劃相關因應措施，以便及早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 

(五) 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隨時注意所處產業相關之技術、發展及改變，迅速掌握產業動態，除

了致力於既有產品之品質提昇外，並不斷提昇研發能力，藉以拓展國際市場，並配

合產業脈動，開發新材料以維繫企業永續經營與成長，故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合

併公司財務業務暫不致造成重大影響。 

合併公司資訊安全之權責單位為資訊部，負責訂定公司資訊安全政策，規劃資

訊安全措施，並執行相關之資訊安全作業，另由稽核單位為資訊安全監理之查核單

位，若查核發現缺失，便要求受查單位提出相關改善計畫並呈報董事會，且定期追

蹤改善成效，以降低內部資安風險。每年會計師進行資訊作業查核，若發現缺失，

亦會要求改善措施並追蹤改善結果。 

(六)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一向秉持專業和誠信的經營原則，重視企業形象和風險控管，目前並

無可預見的企業危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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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進行中之併購案，亦無購併他公司之計畫。

將來若有併購計畫時，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合併公司制定之相關作業辦法辦理

之，合併公司亦將秉持審慎評估之態度，以確實保障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 

(八)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考量合併公司營運持續成長，本公司之子公司 GT 為因應訂單及生產需求，擬

將北柳府 Wellgrow 工業區地號 20274 之土地，以自地委建方式興建廠房供自用，

預期將可提升 GT 生產能力以承接客戶更多訂單，進而提升營收及獲利。本公司及

子公司廠房興建皆經過評估及規劃，面對營運規模成長，預計建廠後，對本公司及

子公司將有正面助益。 

(九)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進貨 

合併公司2022~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前十大供應商占各期進貨淨額之比

例分別為73.16%、66.10%及71.09%，其中任一供應商進貨金額均未達整體進貨淨

額之20%，顯示合併公司進貨來源尚屬分散，並無進貨集中之風險，且合併公司

與各供應商均維持良好且穩定之合作關係，以確保主要原物料供應無虞，同時備

置適量庫存，以避免供貨短缺或中斷之風險。 

2.銷貨 

合併公司2022~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對第一大客戶Fabrinet銷售比率分別

為14.62%、14.37%及10.56%，對單一客戶銷售金額占營業收入淨額比重均未有逾 
20%以上之情事；合併公司2022~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對最大銷貨集團

Continental集團(含原旗下子公司Vitesco集團等共9家公司)，銷貨金額占各期營業

收入比重分別為25%、29%及30%。對合併公司而言，與國際汽車零組件領導品

牌Continental集團建立長期穩定之合作關係，不僅可穩固合併公司生產基礎，亦

能增加市場曝光率及國際知名度，透過與Continental集團之合作經驗，可提升合

併公司之研發能力並增加產品競爭力，也有利爭取其他國際一線品牌之信任及合

作機會；又因汽車產業零組件供應商認證準備時間漫長，且對於產品品質之認證

極嚴謹，故供應商不常也不容易被更換；合併公司產品品質符合國際認證標準且

獲得許多一線車廠之好評，Continental集團亦傾向與獲認證之供應商保持長期且

穩定的合作關係；此外，Continental集團之子公司遍及全球，為各自獨立之採購

個體，故合併公司銷貨收入集中之風險應屬有限。合併公司未來重心除持續致力

於維護與深耕舊有客戶及產品外，將爭取進入其他產業領導廠商的供應鏈，並盡

可能以跨產業發展為目標，同產業之客戶則以不同產品之零部件作為區隔，以達

分散產品組合，降低風險之目的。整體而言，合併公司應無銷貨集中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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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計有董事六名、獨立董事三名，持股成數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最近年度

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有股權大量移轉或更

換之情形。 

(十一)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合併公司尚無經營權改變而影響公司營運之情事。 

(十二) 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

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

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

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

理情形：無。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總體經濟、政治經濟環境、外匯、法令及股東權益保障之風險 

合併公司係註冊在開曼群島，主要營運地為泰國及香港，就其所面臨總體經

濟及政治環境之變動及外匯波動風險之說明請詳下。有關合併公司股東權益保障

之風險說明，開曼群島公司法與中華民國公司法有許多不同的規定，且兩地法令

對於公司運作之界定，也有不同之見解與細則，投資人無法以投資中華民國公司

的法律權益保障觀點，比照及套用在所投資的開曼群島公司上；合併公司雖已依

臺灣證券交易所規定之「外國發行人註冊地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公司

章程，惟兩地法令對於公司營運之規範仍有許多不同之處，投資人應確實了解並

向專家諮詢相關投資開曼群島公司相關股東權益保障差異之處，確認投資開曼群

島公司是否有無法得到股東權益保障的風險。 

(1)註冊地國：開曼群島 

A.總體經濟及政經環境變動 

開曼群島為英國在西印度群島之海外屬地，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

密南邊之加勒比海中；首都係喬治敦城(Georgetown)位於大開曼島上，為行

政、商業及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及觀光業為其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故其

係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根據開曼群島於 2021 年修訂之公司法（經修

訂）(Cayman Islands Companies Law (2021 Revision As Revised))規定，目前

於開曼群島可註冊之公司型態主要有普通公司(Ordinary Company)、普通非

本地公司(Ordinary Non-Resident Company)、豁免公司(Exempted Company)、
有限期公司(Limited Duration Company)及海外公司(Foreign Company)等，其

中豁免公司主要被各國企業或個人用於金融規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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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政府近年來積極加強其境外金融操作之信譽，除與國際間政

府簽訂共同法律協議(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亦隨時監控途經開曼

群島之金流動向，以便與他國政府共同防範國際犯罪組織及恐怖組織利用

開曼群島之金融系統進行不法之交易及贊助恐怖組織活動。另開曼群島在

防範犯罪的同時，亦致力保障合法商業行為之資訊安全性及隱密性，故開

曼群島歷年來政治及經濟均相當穩定，治安亦堪稱良好。 

國際稅務合作 (經濟實質 )法 (以下簡稱開曼群島經濟實質法；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Economic Substance Act)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開

始實施，在開曼群島當地所設立的公司將需提交年度報告，針對所涉及的

相關應申報活動，說明在該年度期間公司應滿足的經濟實質要求。無法證

明具有經濟實質者，將被處以罰鍰及刑責，甚至被撤銷營業登記，並將相

關資訊互惠交換給其他國家。而開曼群島亦在實行後陸續公佈經濟實質法

的施行細則 (Guidance of Economic Substance for Geographically Mobile 
Activities)，規定應申報活動包括營運總部、配銷及服務中心、融資及租賃、

基金管理、銀行、保險、航運、控股及無形資產等活動，並於施行細則中

詳細說明該些活動應該於開曼群島具備的實質營運活動。2020 年 7 月 13 日

開曼群島發布經濟實質法施行細則 3.0 版本，2022 年 7 月再次發布最新之施

行細則 3.2 版本，除新增對私募基金之金流控管外，也針對作為集團企業之

總部或海外投資控股之公司訂定具體之經濟實質測試辦法，並要求公司辦

理年度聲明及申報其營運情形。符合條件規範之公司未來將需依據配套措

施進行定期申報，違者將遭開曼群島處以高額罰鍰。因此，本公司未來需

配合相關法令於規定期限內進行申報。 

綜上，本公司係於開曼群島註冊之控股公司，註冊型態為豁免公司

(Exempted Company)，於當地並無實質營運活動產生，且開曼群島長期處於

政治穩定狀態，並位列世界前五大金融中心，於總體經濟及政經環境變動

上，尚不致對本公司整體營運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B.外匯管制、租稅、法令 

在外匯管制方面，開曼群島目前並無外匯管制或貨幣管制相關之規範。

就租稅方面而言，開曼群島目前尚無針對個人或公司之利得(Profits)、所得

(Incomes)、收益(Gains)或財產增值(Appreciations)課徵稅賦，亦無繼承或遺

產稅性質之稅賦。除對於在開曼群島內簽約或於開曼群島內作成之契約而

得適用之印花稅外，並無由開曼群島政府課徵而對本公司而言可能為重大

的其他稅賦。另外，轉讓開曼群島之股份毋需在開曼群島繳納印花稅，但

如本公司就開曼群島之土地享有權益者，則不在此限。 

法令規範方面，開曼群島公司法規定開曼群島公司須訂定公司設立備

忘錄(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以規定公司名稱、註冊地址及資本結構等，

然並未強制要求公司訂定章程，惟實務上開曼群島公司會依其公司法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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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章程(First Schedule Table A)範例訂定公司章程，以規範公司內部運作事項，

如股東會、董事會等，並遵循開曼群島之相關法律規定。惟因開曼公司法

與中華民國之法令存有差異，本公司已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要

求，在開曼群島法令規範之限度內修正公司章程；而就公司章程內未規定

之事項，本公司將依據相關開曼群島法令及外國發行人股票公開發行所應

適用之中華民國法令辦理，俾以保障中華民國投資人之股東權益。然關於

股東權益之保障程度可能仍與依據中華民國法令設立之公司不同。 

C.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力 

(A)訴訟請求之風險 

由於本公司為開曼群島註冊之豁免公司，且未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申

請經濟部認許，惟本公司章程明定若干股東權益保護事項得向有管轄權之法

院(包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且本公司亦已依臺灣證券交易所之規

定指定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惟投資人於中華民國法院對本

公司或負責人提出訴訟時，法院仍可能依個案性質及情節判斷管轄權之有無

及送達方式，法院亦可能要求投資人說明個案中所涉及之外國法令，故並非

所有類型之案件均得確保能於中華民國法院獲得實體判決。 

(B)判決承認及執行之風險 

開曼群島法律未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法院所作成之民事確定判決(以下簡

稱「中華民國法院判決」)得於開曼群島執行，但依據其普通法(Common 
Law)規定，中華民國法院之判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開曼群島法院始會加

以審理決定是否承認：(1)作成判決之外國法院對案件相關訴訟標的具有司

法管轄權；(2)判決明確說明債務人負擔判決所訂特定金額之給付義務；(3)
係終局判決；(4)不涉及稅款、罰款或罰金；及(5)取得該判決之方式不違背

開曼群島之公平正義原則或公共政策，且該判決之承認及執行亦不違背開曼

群島之公平正義原則或公共政策。開曼群島法院如不承認我國法院之判決，

投資人即便在我國取得確定判決，亦無法執行，故投資人應了解購買外國發

行人發行之有價證券法律方面的風險。 

本公司章程明定於開曼群島公司法允許之前提下，公司章程之內容不妨

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作成後三十日內，以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違反

法令或章程為由，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尋求有關之適當救濟。本公

司章程明定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可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惟，因本公司係為開曼群島豁免公司，如於開曼群島法院提起上開訴訟

時，法院將先認定其是否有管轄權審理相關爭議，如法院認定其具有管轄權

審理相關爭議，將依其全權決定救濟之內容。 

開曼群島公司法無允許少數股東於開曼群島法院對董事提起衍生訴訟程

序之特定規範。此外，公司章程並非股東與董事間之契約，而係股東與公司



 

99 

間之協議，是以，縱使於章程中允許少數股東對董事提起衍生訴訟，依開曼

群島法，該等規定亦無法拘束董事。然而，在開曼群島之普通法下，所有股

東(包括少數股東)不論其持股比例或持股期間為何，均有權提出衍生訴訟(包
括對董事提起訴訟)。一旦股東起訴後，將由開曼群島法院全權決定股東得

否繼續進行訴訟。申言之，公司章程縱使規定少數股東(或由具有所需持股

比例或持股期間之股東)得代表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但該訴訟能否繼續進

行，最終仍取決於開曼群島法院之決定。根據開曼群島大法院作出的相關判

決，開曼群島法院在審酌是否批准繼續進行衍生訴訟時，適用的準則是開曼

群島法院是否相信及接受原告代公司提出之請求在表面上有實質性、其所主

張之不法行為是由可控制公司者所為，且該等控制者能夠使公司不對其提起

訴訟。開曼群島法院將依個案事實判定(雖然法院可能會參考公司章程之規

定，但此並非決定性的因素)。 

(C)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

揮董事執行業務之非董事及依註冊地國法令規定之法律責任 

開曼群島法律中，並無「董事」之精確法律定義。本質上，董事係為對

就公司事務之運作負最終責任之人。另下列用語有時亦屬於「董事」： 

(a)「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之法律責任並無實質上差異。非執行董事能

仰賴執行董事執行事務至何程度，現行法律尚無明確規定。非執行董事

的該等仰賴並不代表可以主張免責，且非執行董事仍應對公司的監督與

控制負其他責任。 

(b)「法律上」董事或「事實上」董事 

法律上董事為經有效委任之董事，而行使董事職務但未經有效委任

之人則可被視為事實上董事，並因此負有董事之責任。 

(c)「影子」董事 

對於公司而言，影子董事係指公司董事多遵照其指揮或指示行事之

人。與法律上董事或事實上董事不同的是，影子董事並不自稱或表見其

為公司董事。相反地，其多未以董事自居，惟卻指揮公司董事執行職務。

影子董事應與公司董事負相同責任。但任何人不會僅因公司董事係依其

基於專業所提供之意見行事，該人即成為公司之影子董事。 

(d)「名義」董事 

如同字面上所述，名義董事係代表第三人執行職務。名義董事亦用

於形容為收取年費而擔任數家董事之人。但名義董事應以其個人身分負

董事責任，與其是否代表第三人無涉。董事於開曼群島法律下對公司之

責任可概分為普通法下之責任(即專業能力、注意及勤勉之責任)及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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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但董事尚依各項法律之規定負有法定義務，且在特定情況下，亦

對第三人(如債權人)負有義務。倘公司無力清償或無力清償之虞，董事

履行其責任時應考量債權人之利益。 

開曼群島公司法對有關公司內部之行政管理、登記(registration)以及

申報(filing)訂有多項具體之法定義務。雖不是董事個人所負之責任，但

開曼群島法律亦禁止詐欺交易(fraudulent trading)。具體而言，於公司解

散過程中，若公司業務之執行顯示具有詐欺公司債權人或其他人之債權

人之意圖或以詐欺為目的時，法院得命明知公司業務之執行係以詐欺為

目的之人，對公司減損之資產負賠償之責。一般而言，董事將會是明知

公司業務之執行係以詐欺為目的之人，而因此於業務之執行係為詐欺交

易時，負有潛在賠償責任。對於董事違反其法定責任時，特定的開曼群

島法律訂有裁罰之規定(通常為罰金、徒刑或併科罰金與徒刑)。若於公

司清算中不當運用公司資金、行為不當或背信時，董事可能需依法負個

人責任。此外，在公司清算中，任何人(包括董事)皆可能因明知公司業

務之執行係以詐欺交易為目的而負個人責任，並可能依法院裁定就公司

之資產負賠償之責。違反普通法及忠實義務之責任，包含損害賠償、回

復公司資產或返還其因違反義務所得之利益。 

就股東之投資而言，如公開說明書或其他募集文件之陳述有虛偽不

實、引人誤信或隱匿者，董事可能需對因而取得公司股份並遭受損失之

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惟董事如能向法院證明，於提供公開說明書/募集文

件時，董事業經合理詢問而合理確信公開說明書/募集文件所載內容為真

實且無引人誤信之處(或導致損害發生之隱匿係有正當的基礎)，且在 a.
董事之上開合理確信持續至投資人取得股票時，b.透過合理可行方式使

潛在投資人注意相關陳述之更正前，潛在投資人業已取得股票，或 c.於
潛在投資人取得股票前，董事業已採取所有其認為合理之方式以確保潛

在投資人注意陳述之更正者，得免負賠償責任。就公開說明書/募集文件

所載之專業人士陳述，如業已取得專業人士同意，且董事合理確信該等

專業人士有能力為該等陳述時，則董事無需負責。 

本公司除依法選任之董事外，並無其他實質上執行董事職務或實質

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職務之非董事。 

(D)開曼群島之股東權益可能較其他國家之法律受限 

本公司之公司事務應遵守公司章程、開曼群島公司法及開曼群島之普通

法。股東向董事請求之權利、少數股東起訴之權利及董事依開曼群島法所負

之忠實義務，多受開曼群島普通法之規範。開曼群島普通法部分源自於相對

有限之開曼群島法院判決先例與英國普通法，其對開曼群島法院具有影響力，

但無拘束力。開曼群島法所規範之股東權利及董事忠實義務，與投資人較為

熟悉之其他國家成文法或判決先例相較，可能較無清楚明確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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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依開曼群島法律組織設立之公司。因此，股東可能無法於開曼

群島以外之其他國家請求執行以本公司、部分或全體董事或高階經理人為相

對人之判決。股東亦可能無法於其所在地國向本公司之董事或高階經理人為

送達，或可能無法向本公司董事或高階經理人執行股東所在地之法院基於該

國之證券法令所規範之民事責任作成的判決。對於係為判決作成地國以外之

國家居民的本公司董事或高階經理人，亦無法保證股東得就以其為相對人之

民事判決得予以執行。 

(E)開曼群島法令與中華民國法令差異所生之法律適用之風險 

本公司為依據開曼群島法律成立之公司，為於中華民國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掛牌上市，已於不牴觸開曼法令之情形下配合中華民國相關法

令之要求修改公司章程，以保障股東權益。而就章程所未規定之事項，本公

司將依據相關開曼群島法令及外國發行人所適用之中華民國法令辦理。 

開曼群島及中華民國法令針對公司運作之規範多有不同，故無法直接以

中華民國法律保障特定法律權益之觀點比照套用於開曼群島公司上，亦無法

保障投資開曼群島公司之股東權益；且開曼群島法令與中華民國法令及證券

交易制度面的差異仍可能造成法律適用衝突或解釋疑義，關於法律適用衝突

或解釋疑異之解決，仍有待法院判決而定。若投資人請求開曼群島法院執行

中華民國之判決、或於開曼群島法院提出訴訟或執行其相關權利，開曼群島

法院並不當然將認可中華民國的法令及交易實務(包括但不限於股份轉讓方式

及股份持有人紀錄)，因此可能產生對外國公司行使權利之風險。 

(2)主要營運地：泰國 

A.總體經濟及政治環境變動 

泰國位於中南半島中心地帶，天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自 1980
年代採取出口擴張策略後吸引外資大量投資，經濟成長快速；泰國自 1995
年後積極發展製造業及觀光業，GDP 成長率大多維持 2%~7%之正成長，僅

於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及 2009 全球金融風暴時呈現負成長，惟泰國政府對

於中長期景氣的預估亦持審慎之態度，並提供多項扶植措施包含優惠貸款、

降低外匯存底等相關措施刺激經濟復甦，使泰國經濟經歷快速整頓後皆能

逐漸恢復正常，工業生產與出口持續增加，匯率亦趨於穩定。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BOI)，負責統籌全國對外的

招商與相關政策，直屬總理管轄，自設立以來廣納各國駐泰商會及使館的

建議，除了本身進行多次改革以更方便外資企業入泰投資，更提供多項投

資獎勵措施、稅務優惠及補助方案，包括減免企業所得稅、扣減交通費、

電費和水費、設施安裝及建造成本，若進口原材料或基本物料用作製造出

口貨，亦適用進出口規範免除進口關稅。BOI 於 2015 年後陸續際出「七年

投資促進戰略」、「泰國 4.0」及「東部經濟走廊」等經濟發展口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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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投資促進戰略」給予稅率、人員聘任、減免營業支出等方式優先鼓

勵外國企業投資泰國較缺乏之高科技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經濟服務

業等，另針對電子電器、通訊設備產業集群、環保石油及化工產業集群、

數字工業產業集群等產業給予營業所得稅減免；「泰國 4.0」及「東部經濟

走廊」則係針對創新導向製造業，由泰國領導北東協國家生產力輸出，大

力發展週邊產業以提升國家整體產值，進而加強社會福利的建構與人民相

關的產業升級，並搭配大型公共建設如新建之烏塔堡國際機場、廉差邦港

(Laem Chabang)三期擴建工程、興建中的縱貫高鐵等基礎建設之大刀闊斧，

全力投入資源引導外資進入國內投資。 

2020 年度泰國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於 2 月起陸續爆發感染潮，

泰國軍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於 3 月起勒令關閉曼谷和其他主要傳

染省分之公共設施、娛樂場所、工廠及商家，並暫時停飛國內外航班並禁

止外國籍旅客入境，以減少境外移入個案及病毒傳播之風險。雖新冠肺炎

係屬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短期內雖可能對泰國有較大的影響，長期趨勢

評估仍將不影響泰國之政經發展及穩定性。惟泰國之觀光業占全國 GDP 份

額約 18%，且受疫情影響極大，泰國經濟受此影響於 2020 年度 GDP 衰退

6.1%；2021 年各國接種情況日漸普及，疫苗覆蓋率的提高有助全球經濟逐

步擺脫疫情影響，泰國逐漸放鬆對各國旅客之限制，經濟逐漸復甦，2021
年度 GDP 較 2020 年度成長約 1.6%；另根據泰國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委員

會(NESDC)表示，隨著 Covid-19 形勢的改善及疫苗接種率的提高，泰國當

地需求與製造能力不斷提升，並且因政府自 2021 年 11 月起實施重啟國門計

畫後，國際旅遊業逐漸復甦，泰國之政經發展尚屬穩定。 

B.外匯管制、租稅、法令 

泰國之外匯法令主要受外匯管制法(1942)以及財政部行政函令第 13 條

(1954)管理。泰國之中央銀行為泰國銀行(Bank of Thailand)，長期以來對外

匯採取開放之態度與政策。 

泰國政府於 2008 年 3 月 3 日解除逾一年的外匯管制措施，取消外資匯

入扣留 30%儲備金的規定，並退還先前所扣留的儲備金，同時亦制定相關

輔助措施，其用意為防止投機泰銖匯價之行為及鼓勵赴國外投資等。惟泰

國係一觀光業及出口貿易為主之國家，泰銖升值對境內產業有諸多不利影

響，故自 2008 年起泰國央行不斷放寬外匯管制，包括允許當地企業資金匯

出國外而沒有上限、調高攜帶貨幣進出國境需申報之額度等，不僅方便出、

進口商管理貨幣風險，也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平衡資金流動、並有效遏制

泰銖升值之壓力。 

目前，泰國對於外來資金進出之限制甚少，資金及貸款皆可自由匯入

泰國。資金匯出方面，無論係作為支付貨款、服務費用、利息費用或發放

利潤、股利用途，皆無管制。泰國公司於經要求且必要時，得投資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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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予境外關係企業。每人每年允許購買價值達美金五仟萬的海外不動產。

機構投資人(如：基金、證券公司、上市公司及資產至少達泰銖五十億元的

私人公司)得投資海外的有價證券，而無任何限制。其他投資人於透過特定

種類的投資工具(包括私募基金及證券公司)投資海外的有價證券時，並無任

何限制，但該等投資應遵守泰國政府的法令。2020 年初因新冠肺炎肆虐，

泰國出口貿易及觀光業受到重創，泰國央行進一步調升出口貿易免匯回額

度至一百萬美金以減少境內公司之換匯風險及交易成本，以此降低疫情對

國內企業造成之影響。 

C.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效力 

泰國法律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明文規定對外國法院(包括中華民國法院)判
決之執行，且泰國政府亦未與中華民國或其他國家簽訂任何國際條約或協

定界定各國法院判決之承認與執行。中華民國外交部曾於 2012 年受臺灣高

等法院委託查明泰國法院是否有承認中華民國民事判決效力的案例，根據

駐泰國代表處 2013 年 10 月 24 日泰行字第 10200017360 號回函之說明：經

查中華民國與泰國間簽署之相關協定及民事實務上並無泰國法院承認中華

民國民事判決效力，並可對被告在泰財產為強制執行之案例。泰國司法機

關針對外國法院判決之承認與否，主要是以泰國最高法院於 1918 年審理之

第 585/2461 號判決作為基準，該判決認為如外國法院之判決係由具有管轄

權之法院作成、原告及被告均應訴，且為確定之終局裁判，泰國法院將予

以承認。然，依據泰國律師之意見，截至目前為止，並未有法院先例顯示

泰國各級法院直接承認外國法院之判決，故其認為外國法院裁判原則上仍

須於泰國法院重新提出訴訟(並獲勝訴後)，始得於泰國強制執行，而外國法

院之判決結果在泰國訴訟時，可作為一項具說服力之證據 (persuasive 
evidence)，但並非決定性之證據(conclusive evidence)。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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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 關係企業組織圖： 

 
 
註：依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規定，設立泰國私人有限公司至少需三名發起股東，且

每位股東須至少持有一股公司股份，故本公司對 GT 及 TT 經過換股後持股比例為 99.99%，並由盧經緯

及葛仲林各持有 1 股。 
(二) 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2024 年 3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設立日期 註冊地址 實收資本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1990 年 
07 月 

99 Moo 1, Wellgrow Industrial 
Estate, Bangna-Trad Rd., 
Homsil,  
Bangpakong, Chacheongsao 
24180 Thailand

泰銖 390,000 仟元 設計、製造、加工、銷
售汽車、工業、3C 及
醫療之相關零組件 

Thaixon Tech Co., 
Ltd. 

2001 年 
12 月 

119 Moo 5, Wellgrow 
Industrial Estate, Bangna-Trad 
Rd., Bangsamak,  
Bangpakong, Chacheongsao 
24180 Thailand

泰銖 127,300 仟元 設計、製造、加工、銷
售汽車、工業、3C 及
醫療之相關零組件 

Caltech (Hong Kong) 
Ltd. 

2007 年 
08 月 

12/F, Henley Building, Suite 
No.7994, 5 Queen’s Road 
Central, Central, Hongkong

歐元            2.5 元 銷售汽車相關零組件

Align Co., Ltd. 
 
 

2024 年 
03 月 

99/2 Moo1, Homsin, 
Bangpakong, Chacheongsao 
24130 Thailand

泰銖 4,000 仟元 銷售醫療之相關器材設
備及零組件 

(三)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無。 
(四) 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汽車、工業、3C 及醫療等精密零組件。 
(五) 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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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3 月 31 日  
單位：股：%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例

Global-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董事 盧經緯、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Satoru Saito、王威能 

39,000,000 100

Thaixon Tech Co., 
Ltd. 

董事 盧經緯、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Satoru Saito、王威能

12,730,000 100

Caltech (Hong Kong) 
Ltd. 

董事 盧經緯、葛仲林、Kamchai 
Monchaya、Satoru Saito、王威能 

25 100

Align Co., Ltd. 董事 Kamchai Monchaya 196,0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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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公
司
持
有
或
處
分
本
公
司
股
票
情
形
：
無
。

 
四
、
其
他
必
要
補
充
說
明
事
項
：
無
。

 
五
、
與
我
國
股
東
權
益
保
障
規
定
重
大
差
異
之
說
明
：

 
   

 查
閱
本
公
司
章
程
，
除
下
述
事
項
外
，
於
開
曼
群
島
法
律
允
許
範
圍
內
，
本
公
司
均
已
依
照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20
22

年
3
月

11
日
公
告
修
正
之
「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
內
所

列
之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修
改

公
司
章

程
，
以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行

使
。
茲

就
本

公
司
章

程
與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所
定
內
容
之
差
異
，
說
明
其
原
因
、
註
冊
地
國
規
定

(如
有

)及
對
我
國

股
東
權
益
之
影
響
如
下
：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壹
、
公
司

資
本

之
形
成
及
變
動

 
公

司
現

金
增

資
發

行
新

股
及

盈
餘

或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發

行
新

股
等

增
加

資
本

之
程

序
。

 

1.
公
司
法
第

15
6、

26
6
條

2.
公
司
法
第

14
2、

26
6
條

第
3
項

 

1.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開
曼

群
島

之
公

司
法

（
Co

m
pa

ni
es

 L
aw

 (
20

20
 R

ev
isi

on
)，

下
稱
「
開
曼

公
司
法

」）
就
增
加
授
權

資
本
訂
有
明

文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13

(1
)(a

)及
(2

)條
之

規
定

，
由

股
份

組
成

之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8
、

14
.1

(e
)、

14
.2

(d
)、

35
條

。
 



 

10
7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有
限

公
司

（
包

括
豁

免
公

司
）

授
權

資
本

之
增

加
，

應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

 
2.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的
程

序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對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之

程
序

加
以
規
定
。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盈

餘
轉

增
資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即

公
司

以
盈

餘
轉

增
資

發
行

股
票

並
配

發
給

公
司

股

東
）
，

公
司

得
於

章
程

訂
定

允
許

盈
餘

轉
增

資
之

規

定
。

開
曼

公
司

法
雖

有
處

理
股

份
溢

價
賬

戶
（

sh
ar

e 
pr

em
iu

m
 

ac
co

un
t）

以
及

資
本

贖
回

準
備

金

（
ca

pi
ta

l 
re

de
m

pt
io

n 
re

se
rv

e）
等

規
定

，
但

公
司

仍
得
於
其
章
程
中
訂
定
相
關
規
定
。

 
1.

 公
司

非
依

股
東

會
決

議
減

少
資

本
，

不
得

銷
除

其

股
份

；
減

少
資

本
，

應

依
股

東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減
少
之
。

 
2.

 公
司

減
少

資
本

，
得

以
現

金
以

外
財

產
退

還
股

款
；

其
退

還
之

財
產

及

抵
充

之
數

額
，

應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
並

經
該

收

受
財
產
股
東
之
同
意
。

 
3.

 前
項

財
產

之
價

值
及

抵
充

之
數

額
，

董
事

會
應

於

公
司
法
第

16
8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14
條
允
許
公
司
得
減
少
已
發
行
之
資

本
，

但
須

經
股

東
會

以
特

別
決

議
之

方
式

，
並

經
開

曼
法
院
確
認
後
，
始
得
為
之
。

 
2.

 除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14
條
外
，
公
司
已
發
行
之
資
本
，

只
有

在
公

司
根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條
或

第
37

B
條
之
規
定
，
收
買
、
繳
回
或
收
回
時
，
才
可
消
除
。

 
3.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條
規
定
，
公
司

得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經
由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方
式

及
條

件
，

買
回

自
身

股

份
。

除
第

37
條

之
規

定
外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

1）
應

依
股

東
持

股
之

比
例

予
以

買
回

，
（

2）
以

現
金

以
外

之
財

產
退

還
股

款
時

應
經

批
准

，
或

（
3）

對
退

還
之
財

產
價

值
應
經
評
估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7

條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7

條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蓋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減

少

需
經

過
買

回
股

份
之

程
序

後
始

能
註

銷
，

公
司

並
無

權
註

銷
股

東
仍

持
有

之

股
份

。
有

鑑
於

此
一

差
異

，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14
.1
條
、
第

10
.7
條
規
定
公
司
減

少
資

本
之

程
序

，
係

透
過

股
份

買
回

之

方
式

為
之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開

曼
公

司

法
規

定
所

生
，

惟
本

公
司

章
程

並
未

對

公
司
減
少
資
本
之
程
序
加
以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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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股
東

會
前

，
送

交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有

關
特

別
股

的
權

利
、

義
務
。
包
括
：

 
1.

 
已

發
行

之
特

別
股

總

額
，

及
額

定
得

發
行

特

別
股
總
額
。

 
2.

 
公

司
發

行
與

收
回

特
別

股
之
條
件
及
程
序
。

 
3.

 
已

發
行

之
特

別
股

各
項

權
利

、
義

務
及

其
他

事

項
，

如
：

分
派

公
司

賸

餘
財

產
之

順
序

、
股

東

表
決
權
限
制
等
。

 

公
司
法
第

15
7、

15
8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的
程

序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對

發
行

及
配

發
新

股
之

程
序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關

於
特

別
股

或
有

特
別

權
利

股
份

之
發

行
之

相
關

規
定

。
公

司
得

經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

發
行

對
股

利
、

表
決

權
、

退
還

股
本

或
其

他
事

項
具

有
優

先
權

、
劣

後
權

或
其

他
權

利
義

務
之

股

份
，

且
該

等
特

別
權

利
或

義
務

構
成

公
司

章
程

的
一

部
分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7.
1
及

7.
2

條
。

 

1.
 
公

司
與

員
工

簽
訂

認
股

權
契

約
或

發
行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程
序
。

 
2.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不
得

轉
讓

，
但

因
繼

承
者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16
7
條
之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員

工
認

股
權

契
約

或
發

行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程

序
等

事
項

，
訂

有
特

別
規

定
。

發
行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及
該

憑
證

得
否

轉
讓

等
，

應
於

員
工

認

股
權
契
約
中
訂
定
之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1

.1
至

11
.4
條
。

 
惟

請
注

意
，

雖
公

司
章

程
第

11
.1

至

11
.4

條
已

經
依

據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進
行

修
正

，
惟

依
據

開
曼

法

律
之

規
定

，
若

欲
限

制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轉
讓

，
仍

應
於

員
工

認
股

權
契

約

或
認
股
權
憑
證
中
訂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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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公
司

應
於

依
法

得
發

行
股

票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對
認

股

人
或

應
募

人
交

付
股

票
，

並

應
於
交
付
前
公
告
之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34
條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

公
司

得
發

行
實

體
股

票
，

但
股

票
之

實
體

發
行

並
不

具
強

制
性

。
發

行
實

體
股

票
之

程
序

應

載
明
於
公
司
章
程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6.
2
條
。

 

公
司

買
回

股
份

之
相

關
事

項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之
規
定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8
條
之

2
1.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條
之
規
定
，
公
司
得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或
經

由
股

東
（

會
）

決
議

買
回

自
己

之
股

份
，

且
章

程
或

股
東

（
會

）
決

議
可

授
權

公
司

董
事

於
符

合
前

述
章

程
或

決
議

之
前

提
下

，
決

定
買

回
之

方

式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特

別
規

定
公

司
董

事
會

之
決

議
應

向
股
東
揭
露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3.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公

司
轉

讓
股

份
予

員
工

或
發

行
股

份
予

員
工

之
相

關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中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1
、

10
.3
、

10
.4
、

10
.5
、

10
.6
條
。

 

公
司

收
買

自
己

之
股

份
轉

讓

予
員

工
者

，
得

限
制

員
工

在

一
定

期
間

內
不

得
轉

讓
。

但

其
期

間
最

長
不

得
超

過
二

年
。

 

公
司
法
第

 1
67

條
之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0
.6
條
。

 

1.
 

公
司

發
行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者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之

股
東

會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行
之

。
出

席
股

東
之

股

份
總

數
不

足
上

述
定

額

公
司
法
第

26
7
條
第

8
至

10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8.
7
條
。

 



 

11
0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者
，

得
以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2.
 

公
司

依
前

項
規

定
發

行

新
股

者
，

其
發

行
數

量
、

發
行

價
格

、
發

行

條
件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之
規
定
。

 
1.

 
公

司
現

金
增

資
發

行
新

股
時

，
除

股
東

會
有

不

同
決

議
外

，
應

公
告

及

通
知

原
有

股
東

，
按

照

原
有

股
份

比
例

儘
先

分

認
，

並
聲

明
逾

期
不

認

購
者

，
喪

失
其

權
利

；

原
有

股
東

持
有

股
份

按

比
例

不
足

分
認

一
新

股

者
，

得
合

併
共

同
認

購

或
歸

併
一

人
認

購
；

原

有
股

東
未

認
購

者
，

得

公
開

發
行

或
洽

由
特

定

人
認
購
。

 
  

1.
 公

司
法
第

26
7
條
第

3
項

 
2.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8
條
、

外
國

發
行

人
募

集
與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處
理

準
則
第

13
條
第

1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8.

2、
8.

3、
8.

5
條
。

 



 

11
1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2.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辦
理

現
金

增
資

發
行

新

股
時

，
除

中
華

民
國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無

須
或

不

適
宜

對
外

公
開

發
行

者

外
，

應
提

撥
發

行
新

股

總
額

之
百

分
之

十
，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對
外

公

開
發

行
，

但
股

東
會

另

有
較

高
比

率
之

決
議

者
，
從
其
決

議
。

 
公

司
之

股
利

政
策

應
敘

明
公

司
本

身
所

處
環

境
、

成
長

階

段
及

發
放

股
利

之
條

件
、

時

機
、

金
額

、
種

類
等

事
項

，

明
定

可
分

配
盈

餘
之

一
定

比

率
以

上
作

為
股

利
發

放
，

且

未
有

語
意

模
糊

之
文

字
(如

以
…

…
「
為
原
則
」

)。
 

(8
9)

台
財

證
(一

)字
第

10
01

16
號
函

、
89

年
2
月

1
日

(8
9)
台

財
證

(一
)字

第

00
37

1
號
函
及

89
年

3
月

28
日

(8
9)
台

財
證

(一
)字

第
00

89
1
號
函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此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且
/或

公
司

董
事

（
會

）
得

通
過

決
議

制

定
股
息
政
策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4
條
。

 

公
司

不
得

發
行

無
記

名
股

票
。

 
公

司
採

行
無

票
面

金
額

股

者
，

不
得

轉
換

為
票

面
金

額

股
。

 

公
司

法
第

13
7

條
、

第

15
6
條
之

1
第

6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有
明

文
（
第

23
1(

A
)條

）
禁

止
發

行
無

記

名
股
票
，
自

20
16

年
5
月

13
日
生
效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

2
條

，

另
依

章
程

大
綱

第
5
條

之
規

定
，

公
司

並
無
發
行
無
票
面
金
額
股
。

 

公
司

經
營

業
務

，
應

遵
守

法

令
及

商
業

倫
理

規
範

，
得

採

公
司
法
第

1
條
第

2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類
似

之
規

定
。

在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下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
1
條
。

 



 

11
2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行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之

行
為

，

以
善
盡
其
社
會
責
任
。

 
貳
、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與
決
議
方

式
 

1.
股

東
常

會
每

年
至

少
須

召

集
一

次
；

應
於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六
個

月
內

召

開
。

股
東

會
由

董
事

會
召

集
之
。

 
2.
公

司
章

程
得

訂
明

股
東

會

開
會

時
，

以
視

訊
會

議
或

其
他

經
中

華
民

國
公

司
法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方

式
為

之
。

但
因

天
災

、
事

變
或

其
他

不
可

抗
力

情
事

，
中

華
民

國
公

司
法

主
管

機
關

得
公

告
公

司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

得
不

經
章

程
訂

明
，

以
視

訊
會

議
或

其
公

告
之

方
式
開
會
。

 
3.
股

東
會

開
會

時
，

如
以

視

訊
會

議
為

之
，

其
股

東
以

視
訊

參
與

會
議

者
，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

 
4.
有

關
股

東
會

以
視

訊
會

議

為
之

，
公

司
應

符
合

之
條

件
、

作
業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1.
 公

司
法
第

17
0
條

 
2.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之

2 
3.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之

1 
4.

 公
司
法
第

17
3
條
第

1
項
、
第

2
項
、
第

17
3

條
之

1 
5.

 公
司
法
第

17
2
條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

條
之

1、
第

43
條
之

6 

1.
 (a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58
條

規
定

，
除

豁
免

公
司

外
，

每
家
公
司
每
年
應
至
少
召
開
一
次
股
東
大
會
。

 
(b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強

制
規

定
豁

免
公

司
應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

公
司

得
自

行
於

其
章

程
中

規
定

公
司

每
年

應
召
開
股
東
會
之
次
數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限

制
豁

免
公

司
股

東
會

應
於

特
定

地
點
召
開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股
東

提
案

權
並

無
規

定
，

相
關

程
序

得
訂
定
於
章
程
中
。

 
4.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股
東

請
求

董
事

會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並
無
規
定
，
相
關
程
序
得
訂
定
於
章
程
中
。

 
5.

 開
曼

公
司

法
不

禁
止

章
程

訂
定

股
東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的
規
定
。

 
6.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股
東

會
召

集
之

細
節

為
規

定
，

在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下

，
公

司
章

程
得

規
定

股
東

會
召

集
之
相
關
程
序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外
國

發
行

人
係

開
曼

法

律
下

之
豁

免
公

司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雖

無
必

要
每

年
召

開
股

東
大

會
，

惟
已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6
.2

條
規

定
：
「

於
公
司

成
為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後

，

公
司

應
於

每
一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六

個

月
內

召
開

一
次

股
東

會
作

為
年

度
股

東

常
會

，
並

應
在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中

詳

細
說

明
。

在
股

東
會

上
，

董
事

會
應

作

相
關
報
告
（
如
有
）。

」。
 

其
他

事
項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6
.3
、

16
.4
、

18
.9
條
、

16
.5
至

16
.8
、

16
.9
條
及

17
.5
條
。

 
惟
公
司
章
程
第

16
.8

條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茲
說

明

如
下
：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99
年

4
月

13
日

臺
證

上
字

第
09

91
70

13
19

號
函

：

「
說

明
：

二
、
（

三
）
外
國

發
行

人
於

不

抵
觸

註
冊

地
法

令
之

前
提

下
，

應
於

章

程
訂

定
少

數
股

東
請

求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之

權
，

至
許

可
召

集
之

主
管

機
關

部

分
，

應
可

刪
除

。
」

故
公

司
章

程
第



 

11
3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規
定
。

 
5.
公

司
召

開
實

體
股

東
會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為

之
。

若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實
體

股
東

會
，

應
於

董
事

會
決

議
或

股
東

取
得

主
管

機
關

召
集

許
可

後
二

日
內

申
報
證
券
交
易
所
同
意
。

 
6.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受

理
方

式
向

公
司

提
出

股
東

常
會

議
案

。
除

議
案

非
股

東
會

所
得

決
議

、
提

案
股

東
持

股
未

達
百

分
之

一
、

議
案

於
公

告
受

理
期

間
外

提
出

、
議

案
超

過
三

百
字

或
提

案
超

過
一

項
者

外
，

董
事

會
應

列
為

議
案

。
股

東
提

案
係

為
敦

促
公

司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或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之
建

議
，

董
事

會
仍

得
列
入
議
案
。

 
7.
股

東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者
，

得
以

書
面

記
明

提
議

事
項

及
理

由
，

16
.8

條
規
定
：「

如
董
事
會
於
前
述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未
為

股
東

臨

時
會

召
集

之
通

知
者

，
則

提
出

請
求

之

股
東

得
依

據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規

定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1
4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請
求

董
事

會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請

求
提

出
後

十
五

日
內

，
董

事
會

不
為

召
集

之
通

知
時

，
股

東
得

報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自

行
召

集
。

 
8.
繼

續
三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份
之

股
東

，
得

自
行

召
集

股
東

臨
時

會
。

股
東

持
股

期
間

及
持

股
數

之
計

算
，

以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時

之
持

股
為
準
。

 
9.
下

列
事

項
，

應
在

股
東

會

召
集

事
由

中
列

舉
並

說
明

其
主

要
內

容
，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其
主

要
內

容
得

置
於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或
公

司
指

定
之

網
站

，
並

應
將

其
網

址
載

明
於

通

知
：

 
(1

) 選
任

或
解

任
董

事
、

監

察
人
；

 
(2

) 變
更
章
程
；

 
(3

) 減
資
；

 
(4

) 申
請
停
止
公
開
發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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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5
) 公

司
解

散
、

合
併

、
股

份
轉
換
、
分
割
；

 
(6

) 締
結

、
變

更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全

部
營

業
，

委

託
經

營
或

與
或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7

) 讓
與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之
營
業
或
財
產
；

 
(8

)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

 
(9

) 
私

募
發

行
具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

 
(1

0)
 董

事
從

事
競

業
禁

止

行
為
之
許
可
；

 
(1

1)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

 
(1

2)
 將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及

因
發

行
股

票
溢

價
或

受

領
贈

與
所

得
之

資
本

公

積
，

以
發

行
新

股
或

現

金
方

式
，

分
配

與
原

股

東
者
。

 



 

11
6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股
東

對
於

會
議

之
事

項
，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致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表

決
，

並
不

得
代

理
他

股

東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數
，

不
算

入
已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數
。

 
2.

 
公

司
各

股
東

，
除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3.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其
股

份
無

表
決

權
。

股

東
會

之
決

議
，

對
無

表

決
權

股
東

之
股

份
數

，

不
算

入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總
數
：

 
(1

) 公
司

依
法

持
有

自
己

之

股
份
。

 
(2

) 被
持

有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超
過

半
數

之
從

屬

公
司

，
所

持
有

控
制

公

1.
 公

司
法
第

17
8
條

 
2.

 公
司
法
第

17
9
條

 
3.

 公
司
法
第

18
0
條

 
 

1.
 開

曼
法

律
並

未
禁

止
股

東
對

於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議
案
參
與
表
決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61
條
規
定
，
除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每
一
股
東
有
一
表
決
權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60
(4

)條
之

規
定

，
當

股
東

以
計

票
方

式
（

vo
tin

g 
by

 p
ol

l）
作

為
表

決
方

法
時

，
於

計
算

特
別

決
議

之
多

數
決

時
，

應
依

公
司

所
規

定
之

每
一

股
東

所
享

有
之

表
決

權
數

計
算

。
公

司
章

程
中

應
訂

定
股

份
表

決
權

之
規

定
。

 
3.

 (a
)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A
條
規
定
：（

1）
由
公
司
持
有

之
股

份
（

即
庫

藏
股

）
不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公

司
任

何
會

議
中

行
使

表
決

權
，

且
無

論
是

基
於

公
司

章
程

或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目

的
，

皆
不

得
在

任
何

時
間

內
算

入
已
發
行
股

份
，
及

（
2）

公
司
不
論

任
何
目

的
不

得

視
為

股
東

會
成

員
且

不
得

就
庫

藏
股

行
使

任
何

權

利
。
除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37
A

條
外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明

文
禁

止
從

屬
公

司
不

得
持

有
控

制
公

司
之

股

份
，

或
不

得
於

控
制

公
司

之
股

東
會

中
就

其
持

股
行

使
表

決
權

，
但

得
於

公
司

章
程

就
此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b

)（
就

左
列

3（
2）

之
事

項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加
以
規
定
。

 
(c

)（
就

左
列

3（
3）

之
事

項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4

.2
、

19
.1
、

1.
1（

「
從
屬

公
司
」

之
定

義
）

及

24
.1
條
。

 



 

11
7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司
之
股
份
。

 
(3

) 控
制

公
司

及
其

從
屬

公

司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他

公
司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合

計
超

過
半

數
之

他

公
司

，
所

持
有

控
制

公

司
及

其
從

屬
公

司
之

股

份
。

 
1.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應
將

電
子

方
式

列
為

表

決
權
行
使
管
道
之
一
。

 
2.

 
公

司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時
，

其

行
使

方
法

應
載

明
於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
但

就

該
次

股
東

會
之

臨
時

動

議
及

原
議

案
之

修
正

，

視
為
棄
權
。

 
3.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1.
 公

司
法
第

17
7
條
之

1 
2.

 公
司
法
第

17
7
條
之

2 

1.
 股

東
不

得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於

股
東

會
行

使
其

投

票
權

。
但

如
公

司
章

程
有

明
訂

者
，

股
東

得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委

任
代

理
人

在
會

議
中

行
使

其
股

份
之

投
票
權
。

 
2.

 股
東

如
透

過
代

理
人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者
，

不
會

被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

 
3.

 公
司
章
程
中
得
訂
定
交
付
委
託
書
之
規
定
。

 
4.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股

東
撤

銷
委

託
書

之
規

定
。

但
根

據
普

通
法

之
原

則
，

不
論

公
司

章
程

有
無

任
何

相
反

之
規

定
，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大
會

進
行

表
決

的
股

東
應

有
優

先
效

力
。

但
公

司
章

程
仍

得
訂

定
非

由
股

東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大
會
時
有
關
撤
銷
委
託
之
相
關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章
程

第
19

.6
至

19
.8

條
、
第

20
.7
條
。

 
惟

應
注

意
公

司
章

程
第

19
.6

條
之

規

定
：
「

以
前
述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股

東

應
被

視
為

已
指

派
股

東
會

主
席

為
其

代

理
人

，
並

依
書

面
或

電
子

文
件

中
之

指

示
，

在
股

東
會

中
行

使
其

股
份

之
表

決

權
。

」
，

開
曼

法
律

雖
認
為

透
過

此
種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將

不
會

被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

但
該

股
東

實
質

上

得
享

有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法

令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股

東
之

所
有

權

利
，

對
公

司
股

東
之

權
益

應
無

實
質

影

響
。

 



 

11
8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

其

意
思

表
示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送

達
公

司
，

意
思

表
示

有
重

複

時
，

以
最

先
送

達
者

為

準
。

但
聲

明
撤

銷
前

意

思
表

示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後
，

欲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者

，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

以
與

行
使

表
決

權

相
同

之
方

式
撤

銷
前

項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意
思

表

示
；

逾
期

撤
銷

者
，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之
表
決
權
為
準
。

 
5.

 
股

東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
並

以

委
託

書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股

東
會

者
，

以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行

使
之

表

決
權
為
準
。

 



 

11
9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股

東
得

於
每

次
股

東
會

，

出
具

公
司

印
發

之
委

託

書
，

載
明

授
權

範
圍

，
委

託
代

理
人

，
出

席
股

東

會
。

 
2.

 除
中

華
民

國
信

託
事

業
或

經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的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外
，

一
人

同
時

受
二

人
以

上
股

東
委

託
時

，
其

代
理

之
表

決
權

不
得

超
過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表

決
權

之
百

分
之

三
，

超
過

時
其

超
過

之
表
決
權
，
不
予
計
算
。

 
3.

 一
股

東
以

出
具

一
委

託

書
，

並
以

委
託

一
人

為

限
，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五

日
前

送
達

公
司

，
委

託
書

有
重

複
時

，
以

最
先

送
達

者
為

準
。

但
聲

明
撤

銷
前

委
託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委
託

書
送

達
公

司
後

，
股

東
欲

親
自

出
席

股
東

會
或

欲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公
司
法
第

17
7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委
託

書
之

使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

但
章

程
得

就
代

理
人

之
委

託
及

代
為

行
使

表
決

權
等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

9.
4、

20
.5
、

20
.8
、

20
.7
、

20
.1

4
及

16
.4
條
。

 



 

12
0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使
表

決
權

者
，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
以

書
面

向
公

司
為

撤
銷

委
託

之
通

知
；

逾
期

撤
銷

者
，

以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行
使

之
表

決
權
為
準
。

 
5.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委
託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受

理
股

東
投

票
事
宜
。

 
出

席
股

東
會

使
用

委
託

書
之

相
關

事
項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出

席
股

東

會
使

用
委

託
書

規
則

」
之

規

定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5
條
之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委
託

書
之

使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0
、

21
、

37
.5
條
。

 

1.
 股

東
係

為
他

人
持

有
股

份

時
，

股
東

得
主

張
分

別
行

使
表
決
權
。

 
2.
前

項
分

別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資
格

條
件

、
適

用
範

圍
、

行
使

方
式

、
作

業
程

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之

規
定
。

 

公
司
法
第

18
1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股

東
係

為
他

人
持

有
股

份
時

，
其

表
決

權
行

使
之

方
式

有
所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中

得
訂

定

股
東

分
別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之
限

制
或

禁
止

規
定

，
或

關

於
其
適
用
範
圍
之
條
件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9
.5
條
。

 



 

12
1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公

司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三
十

日
前

或
股

東
臨

時
會

開
會

十
五

日
前

，
公

告
股

東
會

開
會

通
知

書
、

委
託

書
用

紙
、

有
關

承
認

案
、

討
論

案
、

選
任

或
解

任
董

事
、

監
察

人
事

項
等

各
項

議
案

之
案

由
及

說
明

資

料
。

 
2.
公

司
股

東
會

採
行

書
面

行

使
表

決
權

者
，

並
應

將
前

項
資

料
及

書
面

行
使

表
決

權
用

紙
，

併
同

寄
送

給
股

東
。

 
3.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
應

編

製
股

東
會

議
事

手
冊

，
並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二
十

一
日

前
或

股
東

臨
時

會
開

會
十

五
日

前
，

公
告

議
事

手
冊

及
其

他
會

議
相

關
資

料
。

但
公

司
於

最
近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日
實

收
資

本
額

達
新

臺
幣

一
百

億
元

以
上

或
最

近
會

計
年

度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其

股
東

名
簿

記
載

之
外

資
及

陸
資

持
股

比
率

合
計

達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1.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事

手
冊

應
行

記
載

及

遵
行
事
項
辦
法
第

5
條

 
2.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事

手
冊

應
行

記
載

及

遵
行
事
項
辦
法
第

6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股
東

會
前

應
提

供
予

股
東

之
資

料

有
所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7

.3
、

17
.4
條
。

 



 

12
2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者
，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三
十

日
前

完
成

前
開

電
子

檔
案
之
傳
送
。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
董

事
會

應
編

造
營

業
報

告
書

、
財

務

報
表

、
及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議

案
，

提
出

於
股

東

常
會

請
求

承
認

，
經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後

，
董

事
會

應
將

財

務
報

表
及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決

議
，

分
發

或
公

告

各
股
東
。

 

1.
 公

司
法
第

22
8
條

 
2.

 公
司
法
第

23
0
條
第

1
項

 

1.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59
條
之
規
定
，
董
事
應
妥
善
保
存

帳
冊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59
項
之
規
定
，
公
司
必
須

保
存

與
下

列
事

項
相

關
之

帳
冊

：
（

1）
公

司
所

有
收

支
款

項
及

該
等

收
支

款
項

之
發

生
相

關
之

事
項

；

（
2）

公
司

所
有

之
銷

貨
與

購
貨

憑
證

；
及

（
3）

公

司
之

資
產

與
負

債
。

公
司

應
妥

善
保

存
帳

冊
，

以
真

實
且
公
平
地
反
映
公
司
之
狀
況
，
並

解
釋
其
交
易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董
事

會
應

於
每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編

造
營

業
報

告
書

、
財

務
報

表
及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議
案

，
並

提
出

於
股

東
常

會
請

求
承

認
等

事
項
有
所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8
.2
條
。

 

1.
 公

司
章

程
得

訂
明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於
每

季
或

每
半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為

之
。

 
2.

 公
司

前
三

季
或

前
半

會
計

年
度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之

議
案

，
應

連
同

營
業

報
告

書
及

財
務

報
表

交
監

察
人

或
審

計
委

員
會

查
核

後
，
提
董
事

會
決
議
之
。

 
3.

 公
司

依
前

項
規

定
分

派
盈

公
司
法
第

22
8
條
之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公

司
之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機

制
有
所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得
就
相
關
事
項
加
以
規
定
。

 
未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理
由

：
公

司
章

程
並

未
允

許
每

季
或

每
半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為
盈
餘
分
派
或
虧
損
撥
補
。

 



 

12
3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餘
時

，
應

先
預

估
並

保
留

應
納

稅
捐

、
依

法
彌

補
虧

損
及

提
列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但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

已
達

實
收

資
本

額
時

，
不

在
此
限
。

 
4.

 公
司

依
第

二
項

規
定

分
派

盈
餘

而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為
之

時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之

出
席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同
意

為
之

。
出

席
股

東
之

股
份

總
數

不
足

前
述

定
額

者
，

得
以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發
放

現
金

者
，

應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

 
5.

 公
司

依
前

四
項

規
定

分
派

盈
餘

或
撥

補
虧

損
時

，
應

依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或

核
閱

之
財
務
報
表

為
之
。

 



 

12
4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1.
 
董

事
會

所
造

具
提

出
於

股
東

會
之

各
項

表
冊

與

監
察

人
之

報
告

書
（

如

公
司

設
有

監
察

人
）
，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十

日

前
，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股
東

得
隨

時
查

閱
。

 
2.

 
董

事
會

應
將

章
程

及
歷

屆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財

務
報

表
、

股
東

名
簿

及

公
司

債
存

根
簿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股

東
得

檢

具
利

害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指
定

範
圍

，
隨

時

請
求

查
閱

、
抄

錄
或

複

製
；

公
司

並
應

令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

 
3.

 
董

事
會

或
其

他
召

集
權

人
召

集
股

東
會

者
，

得

請
求

公
司

或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股
東
名
簿
。

 

1.
 公

司
法
第

18
4
條
第

1
項

 
2.

 公
司
法
第

22
9
條

 
3.

 公
司
法
第

21
0
條

 
4.

 公
司
法
第

21
0
條
之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要

求
董

事
會

所
造

具
之

各
項

表
冊

應

提
出

於
股

東
常

會
，

或
監

察
人

之
報

告
書

（
若

有
）

應

於
股

東
常

會
開

會
十

日
前

，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要
求

董
事

將
公

司

章
程

、
歷

次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財
務

報
表

、
股

東
名

冊

及
公

司
債

存
根

簿
等

，
備

置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之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開

曼
公

司
法

亦
未

賦
予

股
東

得
檢

具
利

害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指

定
範

圍
，

隨
時

請
求

查
閱

或
抄

錄

之
權
。
但
公
司
章
程
得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7

.6
、

17
.7
條
。

 



 

12
5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其

決

議
方

法
，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時
，

股
東

得
訴

請
法

院
撤

銷

其
決

議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公
司
法
第

18
9
條

 
公

司
章

程
內

之
此

種
規

定
在

開
曼

法
律

下
可

能
無

法
被

執
行

，
因

為
開

曼
群

島
法

院
無

法
在

未
重

新
檢

視
系

爭

糾
紛

之
法

律
依

據
前

，
承

認
和

執
行

一
個

非
金

錢
給

付

之
外
國
判
決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8
.7

條
規

定
：
「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或
其

決
議

方

法
，

違
反

法
令

、
章

程
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時
，
股
東
得
於
決
議
日
起

30
日

內
向

具
備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
包

括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訴

請
撤

銷
其

決

議
。

」
至

於
法

院
是

否
受

理
此

等
訴

訟
，

及
受

理
之

法
院

是
否

撤
銷

該
召

集

程
序

或
決

議
方

法
違

反
法

令
或

公
司

章

程
之

股
東

會
決

議
，

則
應

由
該

法
院

（
不

論
係

中
華

民
國

或
開

曼
或

其
他

有

管
轄

權
國

家
之

法
院

）
審

酌
其

所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是
否

有
賦

予
股

東
撤

銷
訴

權
，

並
依

其
職

權
裁

判
之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股
東

撤
銷

訴
權

本
質

所
致

，
惟

公

司
章

程
並

未
限

制
股

東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或

救
濟

之
權

利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股
東

會
決

議
下

列
事

項
之

一
時

，
異

議
股

東
對

公
司

應
有
股
份
收
買
請
求
權
：

 
(1

)公
司

分
割

、
合

併
、

收

購
或
股
份
轉
換
；

 
(2

)公
司

締
結

、
變

更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全

部
營

1.
公

司
法

第
31

7
條

、
第

18
6
條

 
2.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12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

異
議

股
東

股
份

收
買

請
求

權
」

之

概
念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此
種
權
利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2

.1
、

22
.2
、

22
.3
、

22
.4
條
。

 



 

12
6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業
，

委
託

經
營

或
與

或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契
約

、
讓

與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之

營
業

或
財

產
、

或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而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

 
2.

 股
東

為
前

項
之

請
求

，
應

於
股

東
會

決
議

日
起

二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提

出
，

並
列

明
請

求
收

買
價

格
。

股
東

與
公

司
間

就
收

買
價

格
達

成
協

議
者

，
公

司
應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日
起

九
十

日
內

支
付

價
款

。
未

達
成

協
議

者
，

公
司

應
自

決
議

日
起

九
十

日
內

，
依

其
所

認
為

之
公

平
價

格
支

付
價

款
予

未
達

成
協

議
之

股
東

；
公

司
未

支
付

者
，

視
為

同
意

股
東
請
求
收
買
之
價
格
。

 
3.

 股
東

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訂
事

由
向

公
司

請
求

收
買

其
所

有
之

股
份

者
，

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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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與
公

司
間

就
收

買
價

格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日

起
六

十
日

內
未

達
成

協
議

者
，

公
司

應
於

此
期

間
經

過
後

三
十

日
內

，
以

全
體

未
達

成
協

議
之

股
東

為
相

對
人

，
聲

請
法

院
為

價
格

之
裁

定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下

列
涉

及
股

東
重

大
權

益
之

議
案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之
出

席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同
意

為
之

。
出

席

股
東

之
股

份
總

數
不

足
前

述

定
額

者
，

得
以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同
意
行
之
：

 
1.

 
公

司
締

結
、

變
更

或
終

止
關

於
出

租
全

部
營

業
，

委
託

經
營

或
與

或

他
人

經
常

共
同

經
營

之

1.
 
公
司
法
第

18
5
條

 
2.

 
公
司
法
第

27
7
條

 
3.

 
公
司
法
第

15
9
條

 
4.

 
公
司
法
第

24
0
條

 
5.

 
公
司
法
第

31
6
條

 
6.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29
條

 
 

1.
 依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第

60
條
之
規
定

，
特
別
決
議
係
指

於
股

東
會

上
以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者
，

經
不

低
於

有
權

於
該

股
東

會
行

使
表

決
權

並
親

自
或

委
託

代
理

人
（

如
該

股
東

會
允

許
委

託
書

）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之

三
分

之
二

（
如

章
程

訂
有

較
高

表
決

權
數

者
，

從
其

規
定

）
之

同
意

所
為

之
決

議
。

在
一

般
開

曼
公

司
章

程
中

，
通

常
會

規
定

該
股

東
會

通
知

應
載

明
該

議
案

應
以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如

經
公

司
章

程
授

權
時

，
亦

得
以

全
體

股
東

所
簽

署
之

書
面

決

議
，

視
為

已
作

成
特

別
決

議
。

在
需

要
以

計
票

方
式

作
為

表
決

方
式

，
以

計
算

是
否

屬
特

別
決

議
之

多
數

決
時

，
公

司
章

程
得

規
定

每
一

股
東

所
享

有
之

表
決

權
數
。

 
2.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a

) 
修
改
或
增
加
公
司
章
程
（
第

24
條
）；

  
(b

) 
修

改
或

增
加

章
程

大
綱

有
關

宗
旨

、
權

力
或

其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

「
特

別
決

議
」

）
、

14
.2

(h
)(i

)(j
)
、

14
.1

(b
)
、

12
.1

、

14
.2

(d
)、

14
.3
、

14
.2

(f)
(g

)條
。

惟
部
份

規
定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茲
分
述
如
下
：

 
1.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條

 
(1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條

規
定

，
特

別
決

議
係

指
：
「

指
經

有
權

於
該

股
東

會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表
決

權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同
意

之
決

議
。

該
股

東
得

親
自

行
使

表
決

權
或

委
託

經
充

分
授

權
之

代
理

人
（

如
允

許
委

託
代

理

人
，

須
於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中

載
明

其
為

特
別

決
議

）
代

為
行

使
表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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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契
約

、
讓

與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之

營
業

或
財

產
、

受
讓

他
人

全
部

營

業
或

財
產

而
對

公
司

營

運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2.

 
變
更
章
程

 
3.

 
章

程
之

變
更

如
有

損
害

特
別

股
股

東
之

權
利

者
，

另
需

經
特

別
股

股

東
會
之
決
議

 
4.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分
派

股
息

及
紅

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5.

 
解

散
、

合
併

或
分

割
之

決
議

 
6.

 
股
份
轉
換

 

他
特
別
載
明
之
事
項
（
第

10
條

）；
  

(c
)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以

外
之

事
由

，

所
為
之
自
願
解
散
（
第

90
條
和
第

11
6
條
）；

及
 

(d
) 

 與
其

他
公

司
合

併
（

m
er

ge
r）

或
整

合

（
co

ns
ol

id
at

io
n）
（
第

23
3
條

）。
 

根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須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
不

得
以

較
低
之
多
數
決
方
式
加
以
通
過
。

 
3.

 對
於

上
述

所
列

以
外

之
事

項
，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要

求
須

達
到

某
特

定
多

數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權
。

」
依

據
開

曼
律

師
意

見
，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應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i)
修

改
或

增
加

公
司

章
程

（
第

24
條

）
；

(ii
)修

改
或

增
加

章
程

大
綱

有
關

宗
旨

、
權

力
或

其
他

特
別

載
明

之
事

項
（

第
10

條
）
；

(ii
i)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以

外
之

事

由
，

所
為

之
自

願
解

散
（

第
90

條

和
第

11
6
條
）。

(iv
)與

其
他
公
司
合

併
（

m
er

ge
r

）
或

整
合

（
co

ns
ol

id
at

io
n）

（
第

23
3
條

）
。

根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須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
不

得
以

較
低

之
多

數
決

方
式

加
以
通
過
。
另
依
公
司
章

程
第

18
.1

條
規

定
：
「

除
出

席
股

東
代

表
股

份

數
達

到
法

定
出

席
股

份
數

，
股

東
會

不
得

為
任

何
決

議
。

除
法

令
、

章
程

及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親

自
或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

應
構

成
股

東
會

之
出

席
法

定
權

數
。

」
亦

即
如

欲
作

成
公

司
之

特
別

決
議

，
至

少
須

經
代

表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親

自
或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

且
以

出
席

股
東

（
包

括
以

委
託

書
委

託
代

理
人

出
席

者
）

並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三

分
之

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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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決
權
數
以
上
同
意
為
之
。

 
(2

) 差
異
原
因

 
 依

據
開

曼
律

師
意

見
，

特
別

決
議

為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且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之
事

項
，

應
由

股
東

依
章

程
以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不

得
就

該
等

事
項

以
低

於
開

曼
公

司
法

關
於

特
別

決
議

門
檻

作
成

決
議

。
故

公
司

章
程

就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規

定
之

重
度

決
議

事
項

中
，

依
據

開
曼

公
司

法
係

應
經

特
別

決
議

者
，

仍
保

留
列

為
章

程
「

特
別

決
議

」
事

項
，

就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規

定
之

其
他

重
度

決
議

事
項

於
公

司
章

程
內

增
列

為
章

程
「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
Su

pe
rm

aj
or

ity
 

Re
so

lu
tio

n）
」
事
項
。

 
2.

 公
司
章
程
第

14
.3
條

 
(1

)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第
14

.3
條

規
定

：
「

在
不

違
反

法
令

、
章

程
及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規

定
下

，
有

關
公

司
解

散
之

程
序

：
(a

)如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公
司

應
以

股
東

會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為
之

；
或

(b
)如

公
司

係
因

前
述

第
14

.3
條

(a
)款

以
外

之
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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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公

司
應

以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

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公
司

章
程

就
解

散
之

決

議
，

係
依

其
決

議
解

散
之

事
由

而
為

「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

及
「

特
別

決
議

」
之

不
同

要
求

，
相

較
於

此
，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則
要

求
以

一
律

要
求

以
「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
為
之
。

 
(2

)差
異
原
因
：

 
依

據
開

曼
律

師
意

見
，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之

規
定

，
如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以

外
之

其
他

事
由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須

以
特

別
決

議
為

之
，

而
就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則
只

須
以

普
通

決
議

為
之

。
由

上
可

知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開
曼

法
律

所
致

。
故

公
司

章
程

就
「

公
司

係
因

無
法

於
其

債
務

到
期

時
清

償
而

決
議

自
願

解
散

者
」
，

規
定

以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為
之

，
第

14
.3

條
(a

)款
以

外
之

事
由

仍
依

開
曼

公
司

法
保

留

列
為

「
特

別
決

議
事

項
」
。

 
上

開
差

異
，

乃
是

囿
於

開
曼

法
令

之

規
定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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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公
司

參
與

合
併

後
消

滅
、

概

括
讓

與
、

股
份

轉
換

或
分

割

而
致

終
止

上
市

，
且

存
續

、

受
讓

、
既

存
或

新
設

之
公

司

為
非

上
市

（
櫃

）
公

司
者

，

應
經

該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之

同

意
行
之
。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18
條

、

第
27

條
、
第

28
條
、
第

29
條
、
第

35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公

司
合

併
、

收
購

、
併

購
協

議
安

排

或
現

金
逐

出
合

併
有

相
關

規
定

，
開

曼
公

司
應

遵
守

相

關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4
.6

條
。

章
程

該
條

係
規

定
：
「
在
不

違
反

法
令

及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情

形
下

，
公

司

應
就

下
列

事
項

於
股

東
會

由
代

表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股

東

同
意

之
決

議
為

之
」
，
因
此

若
開

曼
法

令

對
於

特
定

事
項

有
更

嚴
格

的
決

議
方

式
，

仍
應

依
開

曼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股

東
會

之
決

議
，

除
章

程
或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行

之
。

 

公
司
法
第

17
4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1.

1（
「

普

通
決

議
」

之
定

義
）
、

18
.1

及
18

.8
條
。

 

參
、
董
事

、
監

察
人
之
權
限
與
責
任

 
1.

 董
事

、
監

察
人

任
期

不
得

逾
三

年
。

但
得

連
選

連

任
。

 
2.

 股
東

會
選

任
董

事
時

、
監

察
人

，
每

一
股

份
有

與
應

選
出

董
事

人
數

相
同

之
選

舉
權

，
得

集
中

選
舉

一

1.
 公

司
法
第

19
5
條
第

1
項

 
2.

 公
司
法
第

19
8
條

 
3.

 公
司
法
第

19
9
條
第

1
項

 
4.

 公
司
法
第

21
7
條
第

1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25

.1
、

27
.2
及

28
.2

(k
)條

。
 



 

13
2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人
，

或
分

配
選

舉
數

人
，

由
所

得
選

票
代

表
選

舉
權

較
多
者
，
當
選
為
董
事
。

 
3.

 董
事

得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隨

時
解
任
。

 

5.
 公

司
法
第

22
7
條

 

1.
 董

事
、

獨
立

董
事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審
計

委
員

會
或

監
察

人
之

資
格

條

件
、

組
成

、
選

任
、

解

任
、

職
權

行
使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應

遵
循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法
令
規
定
。

 
2.

 公
司

章
程

應
載

明
獨

立
董

事
選

舉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就

獨
立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
。

公
司

符
合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所
訂

之
條

件

者
，

應
於

章
程

載
明

採
董

事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3.

 公
司
章
程
應
載
明

: 
(1

) 獨
立

董
事

以
外

之
董

事
選

舉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就

獨
立

董
事

以
外

之
董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2、
第

14
條
之

4、
第

14
條
之

5、
第

14
條
之

6、
第

26
條
之

3、
公
司
法
第

19
2
條
之

1、
第

21
6
條

之
1 

1.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強

制
規

定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或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董
事

會
設

置
委

員
會

及
賦

予
其

權
力

之
權

限
，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權

限
範

圍
。

公
司

章
程

或
相

關
董

事
會

得
決

定
該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權
限
範
圍
。

 
3.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董
事

之
選

任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25

、
27

.3
、

29
.1
、

29
.2
、

32
.6
、

32
.7
、

32
.8
及

32
.9
條
。

 



 

13
3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
。

 
(2

) 公
司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不
得

擔
任

董
事

，
其

已
擔

任
者

，

當
然
解
任
：

 
1.

 
曾

犯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
，

經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五

年
。

 
2.

 
曾

犯
詐

欺
、

背
信

、
侵

占
罪

經
宣

告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二
年
。

 
3.

 
曾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之

罪
，

經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尚

未

公
司

法
第

19
2

條
第

5
項
、
第

30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特

別
規

定
於

何
種

情
形

下
不

得
擔

任

董
事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條
。

 



 

13
4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執
行

完
畢

，
或

執
行

完

畢
、

緩
刑

期
滿

或
赦

免

後
未
逾
二
年
。

 
4.

 
受

破
產

之
宣

告
或

經
法

院
裁

定
開

始
清

算
程

序
，
尚
未
復
權
。

 
5.

 
使

用
票

據
經

拒
絕

往
來

尚
未
期
滿
。

 
6.

 
無

行
為

能
力

或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

 
7.

 
受

輔
助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

 
1.

 公
司

董
事

(不
含

獨
立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在
任

期

中
轉

讓
股

份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當
然

解

任
。

 
2.

 公
司

董
事

(不
含

獨
立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當

選
後

，

於
就

任
前

轉
讓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之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或
於

公
司
法
第

19
7
條
、
公
司

法
第

22
7
條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2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董

事
持

有
開

曼
公

司
股

份
（

無

論
是

選
任

前
或

選
任

後
）

作
明

文
規

範
，

因
此

，
有

關
董

事
持

股
之

限
制

、
當

選
無

效
或

解
任

之
效

力
等

條
文
得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明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規

範
公

司
應

選
任

監
察

人
。

因

此
，

有
關

監
察

人
選

任
或

持
股

之
限

制
、

當
選

無
效

或
解
任
之
效
力
等
條
文
得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明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l)

條
、
第

28
.2
條
第

3
項
規
定
。

 



 

13
5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股
東

會
召

開
前

之
停

止
股

票
過

戶
期

間
內

，
轉

讓
持

股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時

，
其

當
選
失
其
效
力
。

 
註

：
若

申
請

公
司

無
法

將
本

檢
查

項
目

列

入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者

，
則

應
採

行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

 
1.

 公
司

董
事

對
於

董
事

會
議

之
事

項
，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時

，
應

於
當

次
董

事
會

說
明

其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
於

公
司

進
行

併
購

時
，

公
司

董
事

應
向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說

明
其

與
併

購
交

易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重
要

內
容

及
贊

成
或

反
對
併
購
決
議
之
理
由
。

 
2.

 董
事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內

血
親

，
或

與
董

事
具

有
控

制
從

屬
關

係
之

公
司

，
就

前
項

會
議

之
事

項
有

利
害

公
司

法
第

20
6

條
第

2
項
、
第

3
項

、
第

4
項
、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5
條
第

3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明

文
禁

止
董

事
就

有
利

害
關

係
之

董

事
會

決
議

事
項

，
或

董
事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內

血
親

，

或
與

董
事

具
有

控
制

從
屬

關
係

之
公

司
就

該
等

會
議

事

項
有

利
害

關
係

者
，

該
董

事
不

得
參

與
表

決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0
.5
條
。

 



 

13
6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關
係

者
，

視
為

董
事

就
該

事
項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

 
3.

 公
司

董
事

對
於

董
事

會
議

之
事

項
，

有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致

有
害

於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不

得
加

入
表

決
，

並
不

得
代

理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董

事
會

之
決

議
，

對
依

前
述

規
定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董
事

，
不

算
入

已
出

席
董

事
之

表
決

權
數
。

 
董

事
之

報
酬

，
未

經
章

程
訂

明
者

，
應

由
股

東
會

議
定

，

不
得
事
後
追
認
。

 

公
司
法
第

19
6
條
第

1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明
文

規
定

董
事

報
酬

如
何

決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分
別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第
30

.1
、

30
.2
、

30
.3
、

32
.1

0
及

32
.1

1
條

。
公

司
雖

未
於

章
程

中
訂

明
董

事
報

酬
，

或
訂

定
應

由
股

東
會

議
訂

之
，

惟

參
照
經
濟
部
民
國

93
年

3
月

8
日
商
字

第
09

30
20

30
87

0
號

解
釋

之
意

旨
，

以

及
「

股
票

上
市

或
於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設

置
及

行

使
職

權
辦

法
」
，

公
司
董
事

會
已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故

左
列

規
定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股

東
會

於
公

司
董

事
任

期
公
司
法
第

19
9
條
之

1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關

於
董

事
任

期
屆

滿
前

改
選

一
位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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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未
屆

滿
前

，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者

，
如

未
決

議
董

事
於

任
期

屆
滿

始
為

解
任

，
視

為
提
前
解
任
。

 
2.
前

項
改

選
，

應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股

東
之
出
席
。

 

或
數

位
董

事
之

相
關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對

於
決

議
如

何
改

選
全

體
董

事
之

門

檻
，

並
無

相
關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1
條
。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
有

重
大

損

害
公

司
之

行
為

或
違

反
法

令

或
章

程
之

重
大

事
項

者
，

股

東
會

未
為

決
議

將
其

解
任

者
，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於

股
東

會
後

三
十

日

內
訴

請
法

院
裁

判
解

任
之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公
司
法
第

20
0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特

別
明

文
規

定
少

數
股

東
得

向
開

曼
法
院
聲
請
解
任
董
事
。

 
2.

 一
般

而
言

，
董

事
解

任
之

程
序

係
規

定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
且
通
常
規
定
應
經
股
東
會
普
通
決
議
。

 
3.

 依
據
普
通
法
（

ca
se

 la
w
）
關
於
股
東
救
濟
之
規
定
，

在
一

個
指

控
董

事
對

公
司

為
侵

害
之

訴
訟

中
，

形
式

上
適

格
之

原
告

應
為

公
司

本
身

，
而

非
股

東
個

人
或

少
數

股
東

。
僅

有
在

少
數

例
外

，
例

如
當

董
事

之
行

為
構

成
對

少
數

股
東

詐
欺

時
，

且
該

等
為

詐
欺

行
為

之
人

係
公

司
之

控
制

者
，

則
受

詐
欺

之
少

數
股

東
得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

 
4.

 公
司

章
程

之
此

種
規

定
在

開
曼

法
律

下
可

能
無

法
被

執
行

，
因

為
開

曼
群

島
法

院
無

法
在

未
重

新
檢

視
系

爭
糾

紛
之

法
律

依
據

前
，

承
認

和
執

行
一

個
非

金
錢

給
付

之
外

國
判

決
。

董
事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所
載

之
程

序
予
以
解
任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m

)
條

，
惟

與
左

列
規

定
略

有
差

異
，

說
明

如
下
：

 
(1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第
28

.2
(m

)條
規

定
：

「
(m

) 除
法

令
、

章
程

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
董

事
若

在
其

執
行

職
務

期
間

所
從

事
之

行
為

對
公

司
造

成
重

大
損

害
，

或
違

反
相

關
適

用
之

法
律

及
/或

規
章

或
章

程
之

重
大

事
項

，
但

未
經

公
司

依
特

別
（

重

度
）

決
議

將
其

解
任

者
，

則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股
份

之
股

東
有

權
自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以

公
司

之
費

用
，

訴
請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

包
括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解

任
該

董
事

，
而

該
董

事
應

於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為
解

任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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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事
之

終
局

判
決

時
被

解
任

之
。

為
免

疑
義

，
倘

一
相

關
法

院
有

管
轄

權
而

得
於

單
一

或
一

連
串

之
訴

訟
程

序
中

判
決

前
開

所
有

事
由

者
，

則
為

本
條

款
之

目
的

，
終

局
判

決
應

係
指

該
有

管
轄

權
法

院
所

為
之

終
局

判
決

。
」

與
左

列
之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略
有
差
異
。

 
(2

) 差
異
原
因
：

 
 

 由
於

開
曼

法
院

不
會

在
未

對
系

爭
爭

議
為

實
質

審
理

之
情

形
下

，
承

認
與

執
行

金
錢

判
決

（
m

on
et

ar
y 

ju
dg

m
en

t）
以

外
之

外
國

判
決

，
故

即
使

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訂

入
公

司
章

程
中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所

作
成

解
任

董
事

之
判

決
或

裁
定

，
亦

可
能

無
法

被
開

曼
法

院
承

認
與

執
行

。
有

鑑
於

此
，

爰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

規
定

股
東

應
向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起

訴
。

此
等

差
異

係
因

開
曼

法
律

中
有

關
外

國
判

決
之

承
認

與
執

行
之

規
定

所
生

，
且

股
東

仍
得

依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解
任
董
事
。

 
1.

 
公

司
設

置
監

察
人

者
，

由
股

東
會

選
任

之
，

監

察
人

中
至

少
須

有
一

人

在
國
內
有
住
所
。

 

公
司
法
第

21
6
至

22
2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相
當

於
「

監
察

人
」

之
概

念
。

對
於

以
公
司
章
程
創
設
監
察
人
之
效
力
如
何
，
並
不
明
確
。

 
未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理
由

：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有

價
證
券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第

28
-4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
「

外
國
發
行

人
應

設
置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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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2.
 
監

察
人

任
期

不
得

逾
三

年
。
但
得
連
選
連
任
。

 
3.

 
監

察
人

全
體

均
解

任

時
，

董
事

會
應

於
六

十

日
內

召
開

股
東

臨
時

會

選
任
之
。

 
4.

 
監

察
人

應
監

督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
並

得
隨

時

調
查

公
司

業
務

及
財

務

狀
況

，
查

核
、

抄
錄

或

複
製

簿
冊

文
件

，
並

得

請
求

董
事

會
或

經
理

人

提
出
報
告
。

 
5.

 
監

察
人

對
於

董
事

會
編

造
提

出
股

東
會

之
各

種

表
冊

，
應

予
查

核
，

並

報
告
意
見
於
股
東
會
。

 
6.

 
監

察
人

辦
理

查
核

事

務
，

得
代

表
公

司
委

任

會
計

師
、

律
師

審
核

之
。

 
7.

 
監

察
人

得
列

席
董

事
會

陳
述

意
見

。
董

事
會

或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有
違

反

法
令

、
章

程
或

股
東

會

決
議

之
行

為
者

，
監

察

人
應

即
通

知
董

事
會

或

計
委

員
會

」。
公

司
已
設
置

由
全

體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
章

程
第

32
.6

條
），

故
無
須
另
設
置
監
察
人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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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董
事
停
止
其
行
為
。

 
8.

 
監

察
人

各
得

單
獨

行
使

監
察
權
。

 
9.

 
監

察
人

不
得

兼
任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或
其

他

職
員
。

 
1.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監
察

人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2.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後
三

十
日

內
，

監
察

人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股
東

得
為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3.

 監
察

人
除

董
事

會
不

為
召

集
或

不
能

召
集

股
東

會

外
，

得
為

公
司

利
益

，
於

必
要
時
，
召
集
股
東
會
。

 

公
司

法
第

20
0、

21
4、

22
0、

22
7
條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相
當

於
「

監
察

人
」

之
概

念
。

對

於
以

公
司

章
程

創
設

監
察

人
之

效
力

如
何

，
並

不
明

確
。

 
2.

 依
據

普
通

法
關

於
股

東
救

濟
之

規
定

，
在

一
個

指
控

董
事

對
公

司
為

侵
害

行
為

之
訴

訟
中

，
形

式
上

適
格

之
原

告
應

為
公

司
本

身
，

而
非

股
東

個
人

或
少

數
股

東
。

上
述

原
則

只
有

少
數

之
例

外
情

形
，

包
括

當
董

事
之

行
為

構
成

對
少

數
股

東
詐

欺
時

，
且

該
等

為
詐

欺
行

為
之

人
係

公
司

之
控

制
者

，
則

受
詐

欺
之

少
數

股
東
得
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

 
3.

 公
司

章
程

中
加

入
此

等
規

定
在

開
曼

法
律

下
可

能
無

法
被

執
行

，
因

為
開

曼
法

院
無

法
在

未
重

新
檢

視
系

爭
糾

紛
之

法
律

依
據

前
，

承
認

及
執

行
一

個
非

金
錢

給
付
之
外
國
判
決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章
程
第

25
.6

條
，
惟
第

25
.6

條
與

左
列

規
定

略
有

差
異

，
說

明

如
下
：

 
(1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

 
公

司
章

程
第

25
.6

條
規

定
：
「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為

公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
包

括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獨

立
董

事

於
前

述
之

股
東

提
出

請
求

後
三

十
日

內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前

述
之

股
東

得
代

表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並

得
以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
」

 
(2

)差
異
原
因
：

 
公

司
法

第
21

4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
（

第
一

項
）

繼
續

六
個

月
以

上
，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股

東
，

得
以

書
面

請
求

監
察

人
為

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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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司
對

董
事

提
起

訴
訟

。
（
第

二
項

）
監

察

人
自

有
前

項
之

請
求

日
起

，
三

十
日

內

不
提

起
訴

訟
時

，
前

項
之

股
東

，
得

為

公
司

提
起

訴
訟

；
股

東
提

起
訴

訟
時

，

法
院

因
被

告
之

申
請

，
得

命
起

訴
之

股

東
，

提
供

相
當

之
擔

保
；

如
因

敗
訴

，

致
公

司
受

有
損

害
，

起
訴

之
股

東
，

對

於
公

司
負

賠
償

之
責

。
」

復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4
條
之
四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於

公
司

設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時

，
公

司
法

第

21
4
條

對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準

用
。

既
公

司
已

設
立

審
計

委
員

會
，

則
股

東
請

求
之

對
象

應
為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

 
由

於
開

曼
法

院
不

會
在

未
對

系
爭

爭
議

為
實

質
審

理
之

情
形

下
，

承
認

與
執

行

金
錢

判
決

（
m

on
et

ar
y 

ju
dg

m
en

t）
以

外
之

外
國

判
決

，
故

即
使

將
左

列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訂
入

公
司

章
程

中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所
作

成
之

判

決
或

裁
定

，
亦

可
能

無
法

被
開

曼
法

院

承
認

與
執

行
。

有
鑑

於
此

，
爰

於
公

司

章
程

中
，

規
定

股
東

應
向

有
管

轄
權

之

法
院
起
訴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設
置

監
察

人
公

司
適

用
）

以
股

份
設

定

質
權

超
過

選
任

當
時

所
持

有

公
司
法
第

19
7
條
之

1、
22

7
條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規

定
董

事
持

有
股

份
（

於
何

種
情

形

下
）
無
表
決
權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4
.3

條
，

復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14
2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之
公

司
股

份
數

額
二

分
之

一

時
，

其
超

過
之

股
份

不
得

行

使
表

決
權

，
不

算
入

已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數
。

 

司
有
價
證
券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第

28
-4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

外
國
發
行
人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

公
司
已

設
置

由
全

體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
無

需

設
置

監
察

人
，

故
該

條
規

定
未

就
監

察

人
進

行
規

範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公

司
之

董
事

應
忠

實
執

行
業

務
並

盡
善

良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
如

有

違
反

致
公

司
受

有
損

害

者
，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該
行

為
若

係
為

自

己
或

他
人

所
為

時
，

股

東
會

得
以

決
議

，
將

該

行
為

之
所

得
視

為
公

司

之
所
得
。

 
2.

 
公

司
之

董
事

對
於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

如
有

違

反
法

令
致

他
人

受
有

損

害
時

，
對

他
人

應
與

公

司
負
連
帶
賠
償
之
責
。

 
3.

 公
司

之
經

理
人

、
監

察
人

在
執

行
職

務
範

圍
內

，

應
負

與
公

司
董

事
相

同

之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公
司
法
第

8
條
第

2
項
、

第
3
項

、
第

23
條

第
3

項
、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
第

2
項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具
體

規
定

董
事

之
義

務
。

依
據

適

用
於

開
曼

之
普

通
法

原
則

，
董

事
應

對
公

司
負

(1
)受

託
人

義
務

（
fid

uc
ia

ry
 d

ut
ie

s）
，

以
及

(2
)善

良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

du
ty

 o
f 

ca
re
）。

公
司
得
向
違
反

上

述
義

務
之

董
事

請
求

賠
償

。
此

外
，

若
董

事
違

反
其

義
務

並
因

此
獲

得
利

益
者

，
公

司
得

將
該

利
益

歸
於

公
司
。

 
2.

 根
據

普
通

法
之

原
則

，
在

管
理

公
司

業
務

的
經

營
過

程
中

，
董

事
代

表
公

司
所

為
之

行
為

將
視

為
公

司
本

身
之

行
為

。
若

其
行

為
造

成
任

何
第

三
人

之
損

害
，

則
應

由
公

司
而

非
該

董
事

，
就

其
行

為
對

該
第

三
人

負
責

。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之

第
三

人
並

無
法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請

求
，

及
加

諸
義

務
於

股
東

，
非

股
東

之
第

三
人

並
無

法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而

為
執

行
。

公
司

因
董

事
違

反
義

務
而

須
對

第
三

人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時
，
公
司
得
向
造
成
損
害
之
董
事
請
求
賠
償
。

 
3.

 經
理

人
一

般
而

言
對

公
司

並
無

受
託

人
義

務
。

因
經

理
人

並
非

章
程

之
當

事
人

，
所

以
即

使
以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仍

將
不

具
執

行
力

。
上

述
義

務
應

以
契

約
方

式
與
經
理
人
約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6
.5

條
，

惟
董

事
對

於
公

司
業

務
之

執
行

，
如

有

違
反

忠
實

義
務

造
成

他
人

損
害

時
，

他

人
於

開
曼

法
令

上
不

一
定

對
於

該
名

董

事
有

請
求

權
基

礎
，

而
能

直
接

訴
請

賠

償
，

即
使

在
公

司
章

程
中

訂
定

董
事

對

他
人

應
與

公
司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

亦

無
法
創
設
該
請
求
權
基
礎
。

 
此
外
，
雖
公
司

章
程
第

26
.5

條
已
經
約

定
該

條
義

務
於

經
理

人
亦

有
適

用
，

惟

依
據

開
曼

法
律

仍
應

以
契

約
方

式
與

經

理
人

約
定

。
因

此
，

若
欲

貫
徹

本
處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對

於
經

理
人

之
責

任
，

應
由

公
司

與
經

理
人

以
契

約
特

別

約
定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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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法
人

為
股

東
時

，
得

由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為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

代
表

人
有

數
人

時
，

得

分
別

當
選

，
但

不
得

同
時

當

選
或
擔
任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

 

公
司
法
第

27
條
第

2
項

 
 

1.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未

就
法

人
股

東
之

代
表

人
當

選
董

事

為
規
範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2.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相

當
於

「
監

察
人

」
之

概
念

。
對

於
以

公
司

章
程

創
設

監
察

人
之

之
效

力
如

何
，

並
不

明
確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27
.4

條
。

復
依

據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有
價
證
券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第

28
-4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

外
國
發
行
人
應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

公
司
已

設
置

由
全

體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
且

無

需
設

置
監

察
人

，
故

該
條

規
定

未
就

監

察
人

進
行

規
範

。
該

差
異

對
於

公
司

股

東
權
益
應
無
不
利
影
響
。

 
1.

 公
司

於
召

開
董

事
會

決
議

併
購

事
項

前
，

應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或

特
別

委
員

會

(設
置

監
察

人
公

司
適

用
)

就
併

購
計

畫
與

交
易

之
公

平
性

、
合

理
性

進
行

審

議
，

並
將

審
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

但
依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法

令
規

定
如

無
須

召
開

股
東

會
決

議
併

購
事

項
者

，
得

不
提
報
股
東
會
。

 
2.

 審
計

委
員

會
(或

特
別

委

員
會

)進
行

審
議

時
，

應

委
請

獨
立

專
家

就
換

股
比

例
或

配
發

股
東

之
現

金
或

其
他

財
產

之
合

理
性

提
供

企
業
併
購
法
第

6
條
、
第

7
條
、
第

22
條

第
3
項

、

第
31

條
第

7
項
、
第

38
條
第

2
項

 

開
曼

公
司

法
並

無
規

定
，

但
得

以
公

司
章

程
加

以
規

定
。

 
已

修
正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

章
程

或
組

織
文
件
條
次
：
公
司
章
程
第

32
.8

條
、

32
.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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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意
見
。

 
3.

 審
計

委
員

會
(或

特
別

委

員
會

)之
審

議
結

果
及

獨

立
專

家
意

見
，

應
於

發
送

股
東

會
召

集
通

知
時

，
一

併
發

送
股

東
；

但
依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法

令
規

定
併

購
免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者
，

應
於

最
近

一
次

股
東

會
就

併
購

事
項

提
出

報

告
。

 
4.

 前
項

應
發

送
股

東
之

文

件
，

經
公

司
於

中
華

民
國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網

站
公

告
同

一
內

容
，

且
備

置
於

股
東

會
會

場
供

股
東

查
閱

，
對

於
股

東
視

為
已

發
送
。

 
  肆
、

 監
理
合
作

及
司
法
互
助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之
證
券
監
理
機
關
是

否
簽
署
「
國
際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組
織
多
邊
備
忘
錄
」

(IO
SC

O
 M

M
O

U
)，

或
與
我
國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簽
署
雙
邊
備
忘
錄
。

 
是
，
摘
要
說
明
備
忘
錄
之
內
容
：
根

據
國
際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組
織

(IO
SC

O
)

之
網
站

(h
ttp

s:/
/w

w
w.

io
sc

o.
or

g/
ab

ou
t/?

su
bS

ec
tio

n=
m

m
ou

&
su

bS
ec

tio
n1

=s
ig

n
at

or
ie

s)
，
該
多
邊
備
忘
錄

代
表
簽
署
者

之
間
基
於
證
券
管
制
實
施
目
的
，
其
如



 

14
5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重

要
事
項

 
《

公
司

法
》

或
《

證
券

交

易
法

》
相

關
法

令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公

司
法

令
相

關
規

定
 

差
異
原

因
與

說
明

 

何
協
商
、
合
作
及
交
換
資
訊
之
普
遍
共

識
。
該
備
忘
錄
明
訂
何
種
資
訊
可
被
交

換
，
以
及
如
何
被
交
換
；
強
制
資
訊
公

開
之
法
律
能
力
；
可
強
制
公
開
之
資
訊

類
型
；
分
享
資
訊
之
法
律
能
力
；
及
資

訊
之
開
放
使
用
。
該
備
忘
錄
亦
明
訂
交

換
資
訊
之
保
密
義
務
，
並
確
保
不
會
有

國
內
銀
行
保
密
條
款
、
限
制
性
法
律
或

規
定
阻
礙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與
其
他
法
領

域
之
證
券
管
理
機
構
分
享
資
訊
。

 
□否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之
司
法
機
關
與
我
國

司
法
機
關
之
間
是
否
簽
訂
司
法
互
助
協
定
或
其
他
類
似
協
議
。

 
□是

，
摘
要
說
明
司
法
互
助
協
定
或
其
他

類
似
協
議
之
內
容
：

 
否

 
外
國
發
行
人
之
重
要
營
業
據
點
或
子
公
司
所

在
地
之
司
法
機
關
與
我
國
司
法
機
關
之
間
是
否
簽
訂
司
法
互
助
協
定
或
其

他
類
似
協
議
。

 
分

各
重

要
營

業
據

點
或

子
公

司
所

在
地

說
明
：

 
1.

 泰
國
：
我
國
與
泰
國
曾
於

20
13

年
1

月
7
日
與
泰
國
簽
署
「
台
泰
共
同
打

擊
跨

國
經

濟
及

相
關

犯
罪

協
議

」
，

雙
方

將
可

在
這

項
協

議
基

礎
上

，
共

同
打

擊
跨

境
犯

罪
、

共
同

處
理

跨
國

經
濟

、
洗

錢
、

網
路

及
毒

品
等

犯

罪
，

並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

非
法

移
民

案
件
。

 
2.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無
。

 
 



 

14
6 

  六
、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如
發

生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款
所

定
對

股
東

權
益

或
證

券
價

格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事

項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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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
�
)*3)45表

西� ! "#� !  #&%&'至$ %"$&'

Â
：�����

2023#´ 2022#´
金�額 ％ 金�額 ％

4000 ÆKÇÈ�額�附註�$Ø���� $ 1,216,208 100 1,307,358 100

5000 ÆKºM�附註����6��$"�6��$ � 983,841 81 976,901 75

ÆK¨v 232,367 19 330,457 25

ÆK費!�附註��$"�6�$��6�$��6��$ �：：

6100 ª銷費! 49,048 4 52,218 4

6200 �ef費! 70,986 6 64,965 5

6300 «¬[­費! 50,630 4 28,141 2

6450 預ë£!®44e�迴轉v5��附註��Ô�� 3,236 - (1,679) -

173,900 14 143,645 11

6900 ÆK�v 58,467 5 186,812 14

ÆKËÇÈ�±,：

7100 �v²ÇÈ 31,882 3 8,915 1

7190 ��¡ÇÈ 630 - 1,143 -

7020 ��¡v5�4e 5,116 - 3,991 -

7230 �Ë�³´v5�額�附註� $�� 1,674 - 75,699 6

7510 v²費! (23) - - -

7590 µ項±, (238) - (23) -

7235 �透過45�
u��衡量(金融資,�負.v5 (1,105) - 17,111 1

37,936 3 106,836 8

7900 �¶�v 96,403 8 293,648 22

7950 ®：T¥�費!�附註��$Ô�� 1,783 - 639 -

Më�v 94,620 8 293,009 22

8300 �¡3)45：

8310 Á重â類至45(項×

8311 íê�v計¸(Z衡量3 (4,858) - 4,969 -

8360 ��j能重â類至45(項×

8361 oËÆ運{[財@�表´%(³´¹額 16,396 1 94,579 8

8300 Më�¡3)45����額� 11,538 1 99,548 8

8500 Më3)45J額 $ 106,158 9 392,557 30
º股�餘�附註�$���

9750 |Mº股�餘(Â
：����) $ 3.26 10.65
9850 »釋º股�餘(Â
：����� $ 3.26 10.62

(請詳�附)*財@�	附註)

董�長： L¡ Lf]：葛£¤ �計ýe：¥¦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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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
�
)*:金<量表

西� ! "#� !  #&%&'至$ %"$&'

Â
：�����

2023#´ 2022#´
ÆKÁ9(:金<量：

�Më�¶�v $ 96,403 293,648

�調·項×：

���Ç5費4項×

Ã舊費! 167,228 143,744

�銷費! 2,072 2,329

預ë£!®44e�迴轉v5� 3,236 (1,679)

���透過45�
u��衡量(金融資,�負.4e�v5� 1,105 (17,111)

v²費! 23 -

v²ÇÈ (31,882) (8,915)

股¿|}À�酬ÆºM 341 -

處â��ÈÁ9,6���設�v5 (5,130) (3,991)

����Ç5費4項×)計 136,993 114,377

��與ÆKÁ9¢關(資,／負.變93：

Ê�透過45�
u��衡量(金融資,�負.�tË�®Ì (5,233) 25,274

����ÀÇìå�+關W]��tË�®Ì (39,958) 14,930

�貨®Ì�tË� 56,871 (59,563)

�����¡<9資,tË (544) (4,558)

�����¡非<9資,®Ì - 731

����À�ìå�+關W]�®Ì (18,929) (6,575)

����À�費!��¡À�å®Ì (4,586) (8,098)

�����¡<9負.®Ì (2,789) (3,354)

�íê�v負.tË 3,831 11,720

(11,337) (29,493)

調·項×)計 125,656 84,884

��Æ運,m(:金<È 222,059 378,532

��Ç¤(v² 29,845 5,664

±�(v² (23) -

±�(T¥� (1,925) (466)

���ÆKÁ9(�:金<È 249,956 383,730

Í資Á9(:金<量：

�¤¥��銷�ºM衡量(金融資, (97,164) (92,130)

�¤¥Á9,6���設� (140,564) (140,043)

處âÁ9,6���設� 5,241 42,179

�¤¥)¹資, (1,252) (1,238)

��¡非<9資,tË (73) (1,341)

預�設�å®Ì�tË� 3,443 (7,239)

Í資Á9(�:金<, (230,369) (199,812)

Î資Á9(:金<量：

�賃M金Ï還 (224) -

�[Ñ:金股v (151,250) (173,250)

�:金t資 337,239 -

��Î資Á9(�:金<È�<,� 185,765 (173,250)

ÒÓ變9³:金�Ùv:金(5響 12,441 22,348

Më:金�Ùv:金tË3 217,793 33,016

ëÔ:金�Ùv:金餘額 750,362 717,346

ëÕ:金�Ùv:金餘額 $ 968,155 750,362

(請詳�附)*財@�	附註)

董�長： L¡ Lf]：葛£¤ �計ýe：¥¦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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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
��財	
�附註

西��������������

(除��註�者�，��金額� !"#$�%&'(

)*��+革

Sixxon Tech. Co., Ltd.- ./01��(23西������)4�56設83英:開

<=>，?要2%3臺B證DEF�股HIJK請�進行OPQRS重P而設8V1��

3西�������4�56W行!股XYZ[Global Thaixon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0GT)�Thaixon Tech CO., LTD.( ./0TT)�Caltech (Hong Kong) LTD.( 

./0Caltech)100%股\，重P]1��^%GT�TT�CaltechO_股��VGT�TT�

Caltech?要`a項c?要%d車*fa*3C�醫hOi關零Pl設計*製造*pf�銷

rV1��股H3西������s4�5)6開t3臺B證DEF�uvEFV

�*通過財	
�O6y�z{

1��財	
�|3西����}��45}6~董��通過W�V

�*!W���訂���解釋O適�

-)(|��金融�������認�O!W���訂]���解釋O�響

����自西������)4)6起開t適�.�!��O�際財	
��

�，����財	
� 造^重¡�響V

¢�際�計��£)號O��¥�計¦§O¨露ª

¢�際�計��£«號O��¥�計¬計­O®¯ª

¢�際�計��£5�號O��¥與&)EF�±²O資±�負µ�關O遞·�[

¸ª

����自西������¹4�5�6起開t適�.�!��O�際財	
�

��，����財	
� 造^重¡�響V

¢�際�計��£5�號O��¥�際º¸變革¼½¾�規�À1ª

(�)Á ��金��認�O�際財	
���O�響

����評¬適�.�自西����}�)4)6起²ÃO!��O�際財	


���，ÄÅ致���財	
�造^重¡�響V

¢�際�計��£)號O��¥負µX類%ÈÉÊ非ÈÉª

¢�際�計��£)號O��¥Ì�ÍÎÏO非ÈÉ負µª

¢�際�計��£s號��際財	
���£s號O��¥ÐÑÒ融資ÓÔª

¢�際財	
���£5Õ號O��¥r]ºÖ×Oº賃負µ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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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財	
�附註-Ù(

(�)金��Á 認�O!W���訂���解釋

����預y.�Á 認�O!W������Å致���財	
�造^重¡�

響V

¢�際財	
���£5號��際�計��£�5«號O��¥Û資者與Ü關聯Þa

Ê�資間O資±àrÊÛáª

¢�際財	
���£5s號¥â險�Íª��際財	
���£5s號O��

¢�際�計��£�5)號¥äå�æçèª

}*重¡�計¦§Oéê說�

-)(遵í聲�

1��財	
�2ïð證DW行ñ財	
�ò製��- ./0¥ò製��ª(�

金融�������認�óW�²ÃO�際財	
���*�際�計��*解釋�解

釋��- ./0¥金��認�O�際財	
���ª(ò製V

-�(ò製ôõ öö

1.衡量ôõ

除ï�ùú­衡量O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負µ

-資±(�，1��財	
�2ï��^1%ôõò製V��®��負µ（資±），

2ï退�ô金資±O�ùú­�除�®��¯	
­�附註}-5¹(�述OI限�

響�衡量V

2.�能è貨#�表達貨#

�����)�體�2 �`運�處?要~���O貨#%Ü�能è貨#V1

��財	
�2 1��O�能è貨#，!臺#表達V�� !臺#表達O財	資

訊� !臺#$�%&'V

-�(��ôõ öö

1.��財	
�ò製 �

��財	
�Oò製?體!"1���#1���_$O�體-%���(V

&1��'露3(自�被Û資�體O*與O變É
酬Ê�該-變É
酬.�/

�，�透過�被Û資�體O/0�能0�響該-
酬1，1��_$該�體V

自����Z[_$O6起，開tÄÜ財	
�2á��財	
�，3至56

_$0O6%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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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財	
�附註-Ù(

����間OEF*餘額�9: ;
<ý與費ü，a3ò製��財	
�1

|>�?除V

���O@�üýê額2XYA:至1��a?�非_$/ý，%B非_$/

ýC而^%虧ü餘額EFV

���O財	
�a|適&調H，IBÜ�計¦§與�����B�O�計¦

§)致V

����������//ýO變É， �致56����O_$者，2J%

與a?間O/ýEF處�V非_$/ýO調H�與�½KÊ<Z�ú�ùú­間O

L額，23M認�3/ý�A:31��a?V

2.�á��財	
�O���

�á1��財	
�O���!"：

Û資� ��� �O股/PXQ

��RR00 RR00 aa		èè質質 2023.12.31 2022.12.31
1�� GT 設計*製造*pf*銷rd車*

fa*TU�醫hOi關零Pl

%100 %100

V TT 設計*製造*pf*銷rd車*
fa�TUOi關零Pl

%100 %100

V Caltech 銷rd車Oi關零Pl %100 %100

-}(� # öö

1.�#EF

�#EFïEF6OXYçZ%�能è貨#V3]Ù�)
�y間[\6- 

.0
�6(，�#貨#è項cï&6OXYçZ%�能è貨#V �ùú­衡量

O�#非貨#è項cï衡量�ùú­&6OXYçZ%�能è貨#， ��^1衡

量O�#非貨#è項c�ïEF6OXYçZV

çZ�±²O�#æçL]通^2認�3üýV

2.��`運_S

��`運_SO資±�負µ，!`<購1±²OÒ譽��ùú­調H，2ï


�6OXYçZ%!"#；<ý�費ü項c2ï&yd�XYçZ%!"#，�±

²OæçL額�認�%Üe@�ü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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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財	
�附註-Ù(

&處X��`運_S致56_$*fg_$Ê重¡�響1，與該��`運_S

i關Oh計æçL額2>�重X類%üýV部X處X"���`運_SO���

1，i關h計æçL額2þQj重!A:至非_$/ýV部X處X"���`運_

SO關聯ÞaÊ�資OÛ資1，i關h計æçL額�þQj重X類至üýV

���`運_SO貨#èÑ<ÊÑK項c，若Álmn計o�Å�能3�預見

O (q mn1，Ü�±²O�#æçüý視%�該��`運_S�Û資O)部

X而認�%Üe@�üýV

-¹(資±與負µsXÈÉ與非ÈÉOX類t�

u�.�ÎlO)O資±�%ÈÉ資±，非:ÈÉ資±O��Üe資±��%非

ÈÉ資±：

1.預y3Ü�^`a週y×;
該資±，ÊwxÄÜàrÊ?耗；

2.?要%EFcz而O�該資±；

3.預y3
�y間]5��4{;
該資±；Ê

4.該資±%
金ÊÍ&
金，|3
�y間]至}5��4Ä該資±EçÊ� mn

負µ~�Üe限$者除�V

u�.�ÎlO)O負µ�%ÈÉ負µ，非:ÈÉ負µO��Üe負µ��%非

ÈÉ負µ：

1.預yÄ3�^`a週y×mn該負µ；

2.?要%EFcz而O�該負µ；

3.預yÄ3
�y間]5��4{�ymn該負µ；Ê

4. ÌlÎlÄmny限遞·至
�y間]至}5��4O/�O負µV負µOÎ

Ï，�能ïEF��O選�， W行/ýfÌ而�致Ümn者，óÅ�響ÜX類V

-Õ(
金�Í&
金


金!`��
金*零�金�銀行�Ï，Í&
金2��隨1轉ç^®額
金�

ú­變É風險��O�yóÌ高�ÈÉèOÛ資V®y�Ïu��述®¯�O�cz

2�足�y
金�諾而非Û資ÊÜecz者，�
3Í&
金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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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財	
�附註-Ù(

-s(金融fÌ öö

Ñ<�Ï23±²1認�V��Üe金融資±�金融負µ t23����^%

金融fÌ�ÍÎÏO)�1認�V非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除Å!"

重¡財	P^部XOÑ<�Ï�）Ê金融負µ t2þ�ùú­p計3M�A:3該

Z[ÊW行OEF^1衡量VÅ!"重¡財	P^部XOÑ<�Ï t2þEFú�

衡量V

1.金融資±

金融資±O購買Êàru��jEF者，����� ig��X類O金融資

±，Ü��購買�àr)致��EF6�計處�V

 t認�1金融資±X類%：þ�銷]^1衡量O金融資±�透過üýþ�ù

ú­衡量O金融資±V

�����3�變��金融資±O~`��1，t自.)�
�y間O首6起

重X類��~�響O金融資±V

(1)þ�銷]^1衡量O金融資±

金融資±g1u�.�Îl，� �®%透過üýþ�ùú­衡量1，2þ

�銷]^1衡量：

¢2� <Z�Í
金È量%czO~`��.O�該金融資±V

¢該金融資±O�ÍÎÏ±²�®6yO
金È量， >%½K1金�È通��

1金金額O�¡V

該-資±]Ù  t認�金額p�計��Ã�¡¢計ZOh£�銷�，ó調

H9:¤¥ü6O�銷]^1衡量V�¡<á*�#æçüý��üü62認�

3üýV除�1，Ä�ýÊü6�áüýV

(2)透過Üe@�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

µ	fÌÛ資g1u�.�Îl，� �®%透過üýþ�ùú­衡量1，

2透過Üe@�üýþ�ùú­衡量：

¢2� <Z�Í
金È量�àr%czO~`��.O�該金融資±V

¢該金融資±O�ÍÎÏ±²�®6yO
金È量， >%½K1金�È通��

1金金額O�¡V

����� <Z�Í
金È量�àr%czO~`��.O�部XÑ<�

Ï，¦透過Üe@�üýþ�ùú­衡量該-�Ï，óÄÜ�
3Ñ<�Ï項

.V

����3 t認�1，�J)Å�§銷O選�，Ä非O�ÐEFO/ýf

ÌÛ資]Ù�ùú­變É�
3Üe@�üýV�述選�2þ逐項fÌôõ�J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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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認�12þ�ùú­p計3M�A:OEF^1衡量；]Ùþ�ùú­

衡量，除µ	fÌÛ資O�#æçüý*þ�Ã�¡¢計ZO�¡<á��üü

6�/ýfÌÛ資O股�<á-除非�顯ª表部XÛ資^1OÖ<(認�3üý

�，Ü餘�面金額O變É2認�%Üe@�üý，óh£3/ý項.O透過Üe

@�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 ;
üýV3除�1，:µ	fÌÛ資

者，Ä/ý項.O�ýÊü6h計金額重X類至üý；:/ýfÌÛ資者，�Ä

/ý項.O�ýÊü6h計金額重X類至â¬­餘，Å重X類至üýV

/ýÛ資O股�<á3�����/�<Z股�O6認�-通^2除¡6(V

(3)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

非:I述þ�銷]^1衡量O金融資±Ê透過Üe@�üýþ�ùú­衡量

O金融資±，2透過üýþ�ùú­衡量，!`衍²è金融資±V����3 

t認�1，%?除Ê重¡�}�計配QÅ&，[Å�§銷�Äu�þ�銷]^1

衡量Ê透過Üe@�üýþ�ùú­衡量ÎlO金融資±，�®%透過üýþ�

ùú­衡量O金融資±V

該-資±]Ùþ�ùú­衡量，Ü��ýÊü6-!"9:股���¡<á(

2認�%üýV

(4)金融資±�ü

����針�þ�銷]^1衡量O金融資±-!`
金�Í&
金*Ñ<�

Ï*ÜeÑ<Ï*�àâ證金�Üe金融資±-(O預y±�ü6認�¤¥ü6V

.�金融資±2þ5��4預y±�ü6金額衡量¤¥ü6，Ü餘2þ�Ù

y間預y±�ü6金額衡量：

¢²®µ	證D3
�6O±�風險³；�

¢Üeµ	證D�銀行�ÏO±�風險-%金融fÌO預y�Ùy間W²違ÍO風

險(自 t認�] 顯著¶pV

Ñ<�ÏO¤¥ü62þ�Ùy間預y±�ü6金額衡量V

3²®自 t認�]±�風險·¸|顯著¶p1，����考量����º

證O資訊-l需過�^1ÊÛá%�Z[(，!`質è�量¼資訊，�½¾���

�O��~驗*±�評¬��Àè資訊�JOXÁV

若�ÍÏ項逾y超過Õ5Ä，����Å設金融資±O±�風險|顯著¶

pV

若�ÍÏ項逾y超過)P«5Ä，ÊÆÏñÅÇ�能È行Ü±�¯	½K>

額Ï項q����1，����視%該金融資±W²違Í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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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金融fÌO±�風險評-i&3>É�®¯O¥Û資-Êª-%t�ËÌ

OÛ資-ÊBBB-*Í迪OÛ資-ÊBaa3Ê×華±評OÛ資-ÊtwA，Ê高3該-

Ê者(，����視%該µ	證DO±�風險³V����O�O®y�Ï，CE

F�象�ÈÍe�%ÌÛ資-Ê IO金融_S，¦視%±�風險³V

�Ùy間預y±�ü62�金融fÌ預y�Ùy間���能違Í�項±²O

預y±�ü6V

5��4預y±�ü62�金融fÌ3
�6]5��4{�能違Í�項�

±²O預y±�ü6-Ê較�y間，若金融fÌO預y�Ùy間�35��4

1(V

衡量預y±�ü6OÒ長y間%����'露3±�風險OÒ長�Íy間V

預y±�ü6%金融fÌ預y�Ùy間±�ü6O_Yp/¬計­V±�ü

62þ��
金�<O
­衡量，E%����ï¾�Í�<ZO
金È量與�

���預y<ZO
金È量OL額V預y±�ü62þ金融資±O�Ã�YÔ


V

3�)
�6����評¬þ�銷]^1衡量金融資±·¸�±��üV�

金融資±O¬計 (
金È量Ì�Å��響O)項ÊÕ項�項|W²1，該金融

資±|±��üV金融資±|±��üO證¾!`�關.��項O�觀×資Ø：

¢ÆÏñÊW行ñO重¡財	Ù難；

¢違Í，諸Ü·ÝÊ逾y超過)P«5Ä；

¢C與ÆÏñO財	Ù難i關O~�Ê�Í�#，����ÞqÆÏñ 1Å�

考量O讓à；

¢ÆÏñá��能�聲請â±Ê進行Üe財	重H；Ê

¢#3財	Ù難而B該金融資±OãäJå?6V

þ�銷]^1衡量O金融資±O¤¥ü62自資±O�面金額×æ除V透過

Üe@�üýþ�ùú­衡量µ	fÌÛ資O¤ü62調Hüý�認�3Üe@

�üý-而Å�}資±O�面金額(V

&�����Ö<金融資±H體Ê部Xl¢��預y1，23M�}Ü金融

資±ê�面金額V���ç，����2 ·¸��預y�Ö<Oôõ�YXÁ

è銷O1點�金額V����預y|è銷金額ÄÅ�重¡迴轉VF而，|è銷O

金融資±ë�ì$í行， u�����Ö<逾y金額Oz{V

(5)金融資±O除�

�����3�(自該資±
金È量O�Í/�î7，Ê|ï轉金融資±�

該資±��/Oðñ��O風險�
酬|ï轉qÜeÞa，Êò ï轉E â¬

��/Oðñ��風險�
酬� â¬該金融資±O_$1，tÄ金融資±除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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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訂ï轉金融資±OEF，若â¬|ï轉資±��/O��Êðñ

��風險�
酬，�ëOÙ認�3資±負µ表V

2.金融負µ�/ýfÌ

(1)負µÊ/ýOX類

����W行Oµ	�/ýfÌ2ï¾�Íô議O;質與金融負µ�/ýf

ÌO®¯X類%金融負µÊ/ýV

(2)/ýEF

/ýfÌ2�表ö1��3資±�除Ü��負µ]÷餘/ýO9:�ÍV�

���W行O/ýfÌ2 Z[OúÏæ除3MW行^1]O金額認�V

(3)金融負µ

金融負µ2X類%�銷]^1Ê透過üýþ�ùú­衡量V金融負µ若:O

�ÐEF*衍²fÌÊ3 t認�1�®，�X類%透過üýþ�ùú­衡量V

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負µ2 �ùú­衡量，�i關��ý�ü6，

!`9:�¡費�，2認�3üýV

Üe金融負µ]Ù��Ã�¡¢þ�銷]^1衡量V�¡費��æçüý2

認�3üýV除�1O9:�ýÊü6E2認�3üýV

(4)金融負µO除�

����23�Í¯	|È行*Z?Ê�y1，除�金融負µV

除�金融負µ1，Ü�面金額與�½KÊÑ½K�úê額-!"9:�ï轉

O非
金資±Ê�øO負µ(間OL額認�%üýV

(5)金融資±�負µOù¥

金融資±�金融負µ�3����c��¢úI��í行O/�進行ù¥�

�wx �額EûÊg1變
資±�mn負µ1，�q ù¥ó �額表達3資

±負µ表V

3.衍²金融fÌ

����%規避�#��Y風險O'險而O�衍²金融fÌVýá�衍²fÌ

3u��®Îl�該?�Í非:金融資±1，Ü與?�ÍX離處�V

衍²fÌ t認�12þ�ùú­衡量；]Ùï�ùú­衡量，�衡量±²O

�ýÊü63M�áüýV

-«(�WW貨

�貨2 ^1與�變
ú­�³衡量V^1!`BÜ達�ÐB�z�點����

W²OZ[*±製Êpf^1�Üe^1，ó�p/d�¢計ZV製^���製��

貨O^1!`ï適&Qjþ�^±能X�O製造費�V

�變
ú­2��^`a.O¬計rú�除¬計 fÁ需ÛáO¬計^1� ^

àr�需O¬計^1]O餘額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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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É±*�	�設¤

1.認�與衡量

ÅÉ±*�	�設¤項c2ï^1-!`資1¼OÆÏ^1(�h計Ô舊�9:

h計�ü衡量VÅÉ±*�	�設¤O重¡P^部X耐��限Åg1，�視%ÅÉ

±*�	�設¤O&�項c（?要P^部X）處�V

ÅÉ±*�	�設¤O處X�ýÊü62認�3üýV

2.]Ù^1

]Ù½à�3Ü (~�Ãýá��能Èá����1tq 資1¼V

3.ÔWW舊

Ô舊2ï資±^1�除
­計Z，ó�3�¢3�)P^部XO¬計耐��限

{認�3üýV

��l須��Ô舊V

&y�Q較y間O¬計耐��限Ü.：

(1)	����：5~20�

(2)_�設¤：5~10�

(3)辦��Üe設¤：3~5�

����至}3�)��
�6�視Ô舊�¢*耐��限�
­，ó3�要1

適&調HV

-5(º 賃 ö

1.º賃O²�

����23�Í^86評¬�Í·¸2:Ê!"º賃，若�Í轉讓�|辨認

資±OB�O_$/)�1間 ç[�ú，��Í2:Ê!"º賃V

2.�ºñ

����3º賃開t6認�B�/資±�º賃負µ，B�/資±2 ^1% 

t衡量，該^1!"º賃負µO t衡量金額，調Hº賃開t6ÊO�½KO9:

º賃ÞK，óp計�W²O t3M^1�%��*ï除tz資±�� Ü���

點Êtz資±O¬計^1，g1�除<ZO9:º賃誘CV

B�/資±]Ù3º賃開t6至B�/資±O耐��限 �1Êº賃y間 �

1!者O較"者 3�¢��Ô舊V#�，����®y評¬B�/資±·¸W²

�üó處�9:|W²O�üü6，ó3º賃負µW²�衡量z$%.配�調HB

�/資±V

º賃負µ2 º賃開t6Á ½KOº賃ÞKO
­% t衡量V若º賃隱"

�Y'F�®，�Ô
Y%該�Y，若ó非'F�®，�B�����O¶額ÆÏ

�YV)般而言，����2��Ü¶額ÆÏ�Y%Ô
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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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áº賃負µ衡量Oº賃ÞK!`：

(1)*®ÞK，!`;質*®ÞK；

(2)Z+3,項��Ê費YO變Éº賃ÞK，��º賃開t6O��Ê費Y% t衡

量；

(3)預y½KO
­â證金額；�

(4)3���®Ä行B購買選�/Êº賃î7選�/1O行Bú�Ê�須½KO-

ÏV

º賃負µ]Ù2 �Ã�¡¢計��¡，ó3W² .$%1�衡量Ü金額：

(1)� +®º賃ÞKO��Ê費Y變É�致 (º賃ÞK�變É；

(2)預y½KO
­â證金額�變É；

(3)tz資±購買選�/O評¬�變É；

(4)�·¸行B·長Êî7選�/O¬計��變É，而.��º賃y間O評¬；

(5)º賃tz*À/ÊÜeÎÏO��V

º賃負µC�述� +®º賃ÞKO��Ê費Y變É*
­â證金額�變É 

�購買*·長Êî7選�/O評¬變É而�衡量1，2i�Ñ調HB�/資±O�

面金額，ó3B�/資±O�面金額�至零1，Ä÷餘O�衡量金額認�3üý

×V

�3�}º賃À/Oº賃��，�2�}B�/資±O�面金額 01º賃O

部XÊ>面î7，óÄÜ與º賃負µ�衡量金額間OL額�認�3üý×V

針�Üe辦�設¤O�yº賃�³ú­tz資±º賃，����選�Å認�B

�/資±�º賃負µ，而2Äi關º賃ÞKï3�ôõ3º賃y間{認�%費�V

3.àºñ

����%àºñOEF，23º賃^86Äº賃�ÍïÜ·¸ï轉附:3t

z資±��/Oðñ��風險與
酬X類，若·�X類%融資º賃，¸�X類%`

aº賃V3評¬1，����考量!`º賃y間·¸2蓋tz資±~��限O?要

部X-i關�®�tV

-5)(l4資±

1.認��衡量

56ãÉi關½à3W²1認�%üýV

W7½à�3Ü能�靠衡量*±�ÊÈzO9術ÊÒa�行è|達^* (~

�Ãýá��能Èá����，�����wx�Ì;足資<  ^該W7�p 

B�Êàr該資±1，tq 資1¼VÜeW7½à�3W²1認�3üýV t

認�]，資1¼OW7½à Ü^1�除h計�銷�h計�ü]O金額衡量V

����Z[Üe�限耐��限Ol4資±，2 ^1�除h計�銷與h計�

ü]O金額衡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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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Ù½à

]Ù½à�3�¶pi關�®資±O (~�Ãý1tq 資1¼V��Üe

½à3W²1認�3üý，!`{部W7OÒ譽��vV

3.�WW銷

除Ò譽�，�銷2ï資±^1�除¬計
­計Z，電腦軟體^1自達�ÐB�

��起，ï5�O¬計耐��限�3�¢3Ü¬計耐��限{認�%üýV

����3�)
�6�視l4資±O�銷�¢*耐��限�
­，ó3�要

1適&調HV

-5�(非金融資±�ü

1��3�)
�6評¬·¸�跡象顯A非金融資±（除�貨*遞·�[¸資±

�）O�面金額�能��üV若�9)跡象��，�¬計該資±O�Ö<金額V

%�üB試Ocz，2Ä
金Èá¡部X�83Üe�Y資±Ê資±=PO
金

ÈáO)P資±J%Ò��辨認資±=PVÞa��Z[OÒ譽2X�至預y�自�

�@Ã~ýO�
金±²&'Ê
金±²&'=PV

�Ö<金額%�Y資±Ê
金±²&'O�ùú­�處X^1與ÜB�ú­�高

者V3評¬B�ú­1，¬計 (
金È量2 ¸�Ô
YÔZ至
­，該Ô
YÑ

01
1Jå�貨#1間ú­��該資±Ê
金±²&'�®風險O評¬V

�Y資±Ê
金±²&'O�Ö<金額若³3�面金額，�認��üü6V

�üü628%認�3&yüý，�2D�}該
金±²&'~�Ò譽O�面金

額，EF該&'{Üe�資±�面金額OQj�}�該資±�面金額V

Ò譽 �O非金融資±���Å超過該資±若 3 ���認��üü61�+

®O�面金額（�除Ô舊Ê�銷）OÀ/{迴轉V

-5�(負µ�¤

負µ�¤O認�2C過G�l而負�
1¯	，B���� (á��能需要È

àÌ~�ÃýO資< mn該¯	，�該¯	O金額能�靠¬計V負µ�¤2 01

c�Jå�貨#1間ú­�負µ�®風險評¬O¸�Ô
Yq Ô
，Ô
O�銷�

認�%�¡費�V

â*負µ�¤23銷rÒ�ÊH	1認�，該項負µ�¤2½¾��â*資Ø�

���能[IþÜi關_Yp/衡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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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áO認�

1.Jç�ÍO<á

<á2þï轉Ò�ÊK	而預y�/Z[O�ú衡量V����23�Ò�Ê

K	O_$ï轉qJç而�足ÈÍ¯	1認�<áV����ï?要<á項c說�

Ü.：

(1)銷rÒ�

����銷rd車*fa*3C�醫hOi關零Pl-V����23�±�

O_$ï轉1認�<áV該±�O_$ï轉2�±�|EKÞJç，Jç能 >

裁+±�O銷r通路�ú�，�|l��響JçM~該±�O È行¯	VEK

2W²3±�運送至�®�點，Ü陳舊過1�ü6風險|ï轉qJçV

����3EKÒ�1認�Ñ<�Ï，C�����該1點ÌlÎl<Z�

úO/�V

(2)財	P^部X

����預y��Jç�Íï轉Ò�ÊK	qJçO1間與Jç%該Ò�Ê

K	KÏO1間間隔QÅ超過)�，C#，����Å調HEFú�O貨#1間

ú­V

-5¹(�f��

1.�®�R計o

�®�R退�金計oO�R¯	23�f�ÐH	y間{認�%費�V

2.�®��計o

������®��計oO�¯	2XY針��項��計o �f&yÊ �

y間H	�賺[O (��金額ÔZ%
­計Z，ó�除9:計o資±O�ùú

­V

�®��¯	��#��TZU 預計&'��¢TZV&計Z[I�1��

�能��1，認�資±2 V該計o退還�R金Ê�該計o�} (�R金O4�

�[O9:~�ÃýO
­%限V計Z~�Ãý
­1，2考量9:Ò³資金�R

要XV

��®��負µO�衡量�，!"TZüý*計o資±
酬（Å!`�¡），

�資±I限�響�O9:變É（Å!`�¡）28%認�3Üe@�üý，óh計

3â¬­餘V1��+®��®��負µ（資±）O��¡費�（<á），2B�

��
�y間開t1�+®O��®��負µ（資±）�Ô
YV�®��計oO

��¡費��Üe費�2認�3üýV

計o��ÊY�1，�±²與�yH	^1ÊY��ýÊü6i關O��變É

�，28%認�%üýV1��3mnW²1，認��®��計oOmnü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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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f��

�y�f��¯	2  Ô
Oôõ衡量，�3�Ði關H	1認�%費�V

�關�y
金Z�ÊXZ計o.預y½KO金額，若2C�f過G�ÐH	而

B1��負�
1O¢®Ê[®½K¯	，�該¯	能�靠¬計1，Ä該金額認�

%負µV

-5Õ(�[¸

�[¸!`&y�遞·�[¸V除與Þa��*3M認�3/ýÊÜe@�üý

O項ci關者�，&y�[¸�遞·�[¸Ñ認�3üýV

&y�[¸!`ï¾&��課¸�[-ü6(計ZO預計ÑK�[¸ÊÑ<退¸

Ï，�9:� ���ÑK�[¸ÊÑ<退¸ÏO調HVþ
�6O¢®¸YÊ;質

è8¢O¸Y衡量預yÄ½KÊ<ZÏ項OÒ]¬計­V

遞·�[¸2F資±�負µ3
�6O�面金額與Ü課¸ôõO^1èL]q 

衡量認�V.�$%±²O^1èL]Åq認�遞·�[¸：

1.非:Þa��OEF t認�O資±Ê負µ，�3EF&1Å�響�計�_�課¸

�[-ü6(者；

2.CÛ資���*關聯Þa��資/ý�±²O^1èL]，�����_$^1è

L]迴轉O1點�á��能3�預見O (Å�迴轉者； �

3.Ò譽O t認��±²OÑ課¸^1èL]V

遞·�[¸2 預y^1èL]迴轉1O¸Y衡量，��
�6O¢®¸YÊ;

質è8¢¸Y%ôõV

�����3g1u�.�Îl1，tÄ遞·�[¸資±�遞·�[¸負µù

¥：

1.�¢®í行/Ä&y�[¸資±�&y�[¸負µù¥；�

2.遞·�[¸資±�遞·�[¸負µ與.�#g)¸`_關課a�[¸O2¸?體O

)�關：

(1)g)2¸?體；Ê

(2)Åg2¸?體，b�?體wx�重¡金額O遞·�[¸資±預yÖ<�遞·�[

¸負µ預ymnO�) (y間，Ä&y�[¸負µ�資± �額ôõmn，Ê

g1;
資±�mn負µ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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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股­餘

�����AA:31��Ë通股/ýO�ñOô1�c釋�股­餘V����

ô1�股­餘2 A:31��Ë通股/ýO�ñOüý，除 &yp/d�È通�

�Ë通股股�計ZOVc釋�股­餘�2ÄA:31��Ë通股/ýO�ñOüý�

p/d�È通��Ë通股股�，XY調H��d�c釋Ë通股O�響]計ZO，��

��Oc釋èd�Ë通股2�f酬K�響V

-5«(部門資訊

`運部門2����OP^部X，V��能賺[<áóW²費�-!`與���

�{ÜeP^部X間EFi關O<á�費�(O~`ãÉV��`運部門O`運[I

�®y#����?要`運+§者複g， $®X配資<q該部門O+§ó評量Üh

ÃV�`運部門�Ì&�O財	資訊V

¹*重¡�計²�*¬計�Å設Å�®èO?要(< öö

��階jò製1��財	
�1，�須Jà²�*¬計�Å設，ÜÄ��計¦§O�

��資±*負µ*<ý�費�O
�金額���響V;際[I�能與¬計��L]V

��階jOÙ�視¬計�ô1Å設，�計¬計變É3變Éy間�~�響O (y間q

 認�V

�����計¦§ólk�重¡²�，而�1��財	
�|認�金額�重¡�響O

$4V

 .¬計�Å設OÅ�®èÌ��致資±�負µ�面金額3.�財	��重¡調HO

重¡風險，�|01!lmn�造^O�響，Üi關資訊Ü.：

�貨O評ú#3�貨須 ^1與�變
ú­�³者計ú，¦��&o�須運�²��

¬計+®資±負µ表6�貨O�變
ú­V��階j3資±負µ表6評¬�貨C過1陳舊

ÊJå銷rú­.跌O金額，óÄ�貨^1è�至�變
ú­V

ÕÕ**重重要要��計計項項ccOO說說��

-)(
金�Í&
金

2023.12.31 2022.12.31
��
金 $ 27 27

½H�ãy�Ï 485,223 309,239

®y�Ï 482,905 441,096

$ 968,155 750,362

����金融資±O±��XY風險O¨露請詳附註Õ-�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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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負µ

1.�rÜ.：

2023.12.31 2022.12.31
ì$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

非避險O衍²fÌ

遠y�X�Í $ - 863
ì$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負µ：

非避險O衍²fÌ

遠y�X�Í $ 2,995 7,986

����V�衍²金融fÌEF2� 規避C`aãÉ�'露OXY風險，��

��C 適�避險�計�
%ì$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衍²fÌ�r

Ü.：

2023.12.31
�Í金額-$�( #Y �y6

金融負µ：

預購遠y�X USD 2,500 t�æu銖 2024.3.13

2022.12.31
��ÍÍ金金額額--$$��(( ##YY ��yy66

金融資±：

預r遠y�X EUR 1,000 w�æu銖 2023.2.14

金融負µ：

預購遠y�X USD 5,500 t金æu銖 2023.1.13~2023.3.16

西������������5�4�5)6，����O透過üýþ�ùú

­衡量O金融資±�負µ� ��ÐJ質xøâO$4V

����金融資±OXY風險��ùú­資訊O¨露，請詳附註Õ-�5(V

-�(þ�銷]^1衡量O金融資±

2023.12.31 2022.12.31
ÈÉ

 t�y6��4 IO®y�Ï $ 184,230 92,130

1.±�風險資訊請詳附註Õ-�5(V

2.y至西������������5�4�5)6，����þ�銷]^1衡量O

金融資±� ��ÐJ質xøâO$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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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Ï-"關2ñ(

2023.12.31 2022.12.31
Ñ<�Ï-"關2ñ(－þ�銷]^1衡量 $ 333,415 293,457

�：¤¥{� (3,285) (12)

$ 330,130 293,445

����針���Ñ<�Ï��/¼J¢¬計預y±�ü6，E%B��Ùy間

預y±�ü6衡量，%#衡量cz，該-Ñ<�Ï2þª表Jçï¾�ÍÎÏ½K�

��y金額能0Ofg±�風險�èq XP，ó|2á��±�ü6~驗� (~

��%O��預B-�ÀèO資訊，!`ê體~��i關±a資訊V����Ñ<�

ÏO預y±�ü6XÁÜ.：

2023.12.31
Ñ<�Ï
��面面金金額額

p/d�預y
±±��üü66YY

¤¥�Ùy間
預預yy±±��üü66

0~59Ä $ 327,166 -% -

60~90Ä 2,766 1.05% 29

91~120Ä 166 10.24% 17

121~150Ä 92 15.22% 14

181Ä I 3,225 100.00% 3,225

$ 333,415 3,285

2022.12.31
ÑÑ<<��ÏÏ
�面金額

pp//dd��預預yy
±�ü6Y

¤¤¥¥��ÙÙyy間間
預y±�ü6

0~59Ä $ 292,954 -% -

60~90Ä 413 0.48% 2

91~120Ä 26 -% -

121~150Ä 64 15.63% 10

$ 293,457 12

����Ñ<�Ï¤¥ü6變É表Ü.：

2023�� 2022��
y|餘額 $ 12 1,670

認�O�üü6-迴轉�ý( 3,236 (1,679)

XY變É�響� 37 21

y}餘額 $ 3,285 12

y至西������������5�4�5)67，����OÑ<�Ï� 

��ÐJ質xøâO$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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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WW貨

1.�����貨�rÜ.：

2023.12.31 2022.12.31
 ~Ø $ 73,683 91,807

�^���製� 47,051 41,702

製^� 116,715 160,811

$ 237,449 294,320

2.����西��������������認�%`a^1�rÜ.：

2023�� 2022��
銷貨^1�費� 947,544 986,791

�貨跌ú�{Ýü6-迴轉�ý( 14,053 (6,049)

閒�±能 30,402 6,945

àr.腳<á (8,158) (10,786)

983,841 976,901

3.y至西������������5�4�5)67，����O�貨� ��Ð

J質xøâO$4V

-Õ(ÅÉ±*�	�設¤

����西��������������ÅÉ±*�	�設¤O^1�Ô舊變

É�rÜ.：

�� 	���� _�設¤
辦�設¤
�Üe

��fz�
�驗設¤ êöö計

^öööö1：

西�2023�1416餘額 $ 321,869 400,300 1,965,728 151,386 1,388 2,840,671

W¶ � - 6,224 108,867 17,716 10,674 143,481

W轉á-à( - 21 828 321 (1,170) -

W處X�
� - - (60,477) (8,858) - (69,335)

WXY變É�響� 2,736 3,411 16,751 1,298 25 24,221

西�2023�124316餘額 $ 324,605 409,956 2,031,697 161,863 10,917 2,939,038

西�2022�1416餘額 $ 300,486 370,588 1,752,992 136,821 29,881 2,590,768

W¶ � - 3,010 130,918 3,749 4,474 142,151

W轉á-à( - 186 31,957 1,629 (33,772) -

W處X�
� - - (78,688) (751) - (79,439)

WXY變É�響� 21,383 26,516 128,549 9,938 805 187,191

西�2022�124316餘額 $ 321,869 400,300 1,965,728 151,386 1,388 2,84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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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設設¤¤
辦�設¤
��ÜÜee

��fz�
��驗驗設設¤¤ êêöö計計

Ô舊��üü6：

西�2023�1416餘額 $ - 242,068 1,428,434 105,065 - 1,775,567

1��Ô舊 - 17,710 138,632 10,774 - 167,116

W處X�
� - - (60,476) (8,748) - (69,224)

WXY變É��響� - 2,081 12,223 895 - 15,199

西�2023�124316餘額 $ - 261,859 1,518,813 107,986 - 1,888,658

西�2022�1416餘額 $ - 210,286 1,256,686 90,636 - 1,557,608

1��Ô舊 - 16,091 119,269 8,384 - 143,744

W處X�
� - - (40,505) (746) - (41,251)

WXY變É��響� - 15,691 92,984 6,791 - 115,466

西�2022�124316餘額 $ - 242,068 1,428,434 105,065 - 1,775,567
�面金額：

西�2023�124316 $ 324,605 148,097 512,884 53,877 10,917 1,050,380

西�2022�1416 $ 300,486 160,302 496,306 46,185 29,881 1,033,160

西�2022�124316 $ 321,869 158,232 537,294 46,321 1,388 1,065,104

西������������5�4�5)6�����Ð部XÅÉ±��	J

%融資額�øâ，請詳附註«V

-s(B�/資±

�����º	����O^1�Ô舊，Ü變É�rÜ.�

	WW�
��ö��ö��

B�/資±^1：

西�2023�1416餘額 $ -

1y!¶ 1,458

西�2023�124316餘額 $ 1,458
西�2022�124316餘額 $ -
B�/資±Oh計Ô舊：

西�2023�1416餘額 $ -

��Ô舊 112

西�2023�124316餘額 $ 112
西�2022�124316餘額 $ -
�面ú­：

西�2023�124316 $ 1,346
西�2022�1416 $ -
西�2022�1243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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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資±

����西��������������l4資±O^1��銷變É�rÜ

.：

電腦軟體
^öööö1：

西�2023�1416餘額 $ 22,281

1��!¶ 1,252

WXY變É�響� 191

西�2023�124316餘額 $ 23,724
西�2022�1416餘額 $ 19,593

1��!¶ 1,238

WXY變É�響� 1,450

西�2022�124316餘額 $ 22,281
�WW銷：

西�2023�1416餘額 $ 18,187

1���銷 2,072

WXY變É�響� 157

西�2023�124316餘額 $ 20,416
西�2022�1416餘額 $ 14,706

1���銷 2,329

WXY變É�響� 1,152

西�2022�124316餘額 $ 18,187
�面ú­：

西�2023�124316 $ 3,308
西�2022�1416 $ 4,887
西�2022�124316 $ 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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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e資±�ÈÉ�非ÈÉ

����Üe資±O�rÜ.：

2023.12.31 2022.12.31
~限$資± $ 8,144 8,128

ÜeÑ<Ï 7,767 5,366

Ñ<退¸Ï 7,454 6,693

���� 6,486 2,289

預K設¤Ï 3,796 7,239

進項¸額 2,661 7,433

�fÆ½ 1,949 -

預K貨Ï 1,321 3,774

ÜWWe 3,836 3,281

$ 43,414 44,203
ÜeÈÉ資± 30,756 28,175

Üe非ÈÉ資± 12,658 16,028

$ 43,414 44,203

y至西������������5�4�5)6，����Üe資±�Ð�質

xøâO$4，請詳附註«V

-5(�yÆÏ額�

�����yÆÏ�rÜ.�

2023.12.31 2022.12.31
 É½額� $ 225,425 223,525
�Ys間 4.15%~7.59% 2.70%~7.10%

���� 資±設®¥xÐ�yÆÏ�額�Oøâ$4，請詳附註«V

-5)(ÜeÑKÏ

2023.12.31 2022.12.31
ÑK薪資��金 $ 11,499 16,759

ÑK設¤Ï 10,049 7,132

ÑKK	費 4,642 6,497

ÑK運輸費 4,441 4,911

ÑK�電費 4,242 4,641

ÜWWe 11,063 7,665

$ 45,936 4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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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º賃負µ

����º賃負µO�面金額Ü.：

2023.12.31 2022.12.31
ÈÉ $ 662 -
非ÈÉ $ 572 -

�yXÁ請詳附註Õ-�5(金融fÌV

º賃認�3üýO金額Ü.：

2023���� 2022����
º賃負µO�¡費� $ 8 -
�yº賃O費� $ 563 448

º賃認�3
金È量表O金額Ü.：

2023���� 2022����
º賃O
金Èàê額 $ 795 448

����y至西������5�4�5)6�º	����J%辦�處�，

辦�處�Oº賃y間%��V

-5�(�f��

1.�®��計o

�����®��¯	
­與計o資±�ùú­O調�Ü.：

2023.12.31 2022.12.31
��®��負µ $ 101,007 92,318

(1)�®��¯	
­O變É

����西���������������®��¯	
­變ÉÜ.：

2023���� 2022����
1416�®��¯	 $ 92,318 85,567

&yH	^1��¡ 5,725 5,428

計o|½KO�� (2,696) -

��®��負µ�衡量�

－~驗調H造^OTZüý 4,858 (4,969)

XY變É�響� 802 6,292

124316�®��¯	 $ 101,007 9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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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üýO費�

����西���������������
%費�O�rÜ.：

2023�� 2022��
&yH	^1 $ 3,709 3,864

��®��負µO��¡ 2,016 1,564

$ 5,725 5,428

`a^1 $ 3,570 3,383

`a費� 2,155 2,045

$ 5,725 5,428

(3)TZÅ設

����3財	
�[\6� +®�®��¯	
­O重¡TZÅ設Ü

.：

2023.12.31 2022.12.31
Ô
Y 2.74% 2.70%

 (薪資¶p 4.00% 4.00%

����預計3西�������
�6]O)�{½Kq�®��計oO

金額%36,324$�V

�®��計oOp/d��Ùy間%9.71~10.1�V

(4)���XÁ

西������������5�4�5)6&��O?要TZÅ設變É�

�®��¯	
­O�響Ü.：

��®��¯	O�響
¶p0.25% �}0.25%

2023�124316

Ô
Y-變É0.25%( $ (1,455) 1,498

 (薪資¶p-變É0.25%） 1,476 (1,440)

2022�124316

Ô
Y-變É0.25%( (1,328) 1,369

 (薪資¶p-變É0.25%） 1,348 (1,314)

I述O���XÁ2ô3ÜeÅ設Å變z$%.XÁ&)Å設變ÉO�響V

;	I許ÕÅ設z變É��能·連ÉzV���XÁ2與計Z資±負µ表O�退

�金負µ���z�¢)致V

1yò製���XÁ�B�O�¢與Å設與�yi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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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計o

����O�®�R計o，2ïu�退�金�£金ÎjO規®，ïKf�4f

資3%~6%O��Y，�R至資±����-Tisco Asset Management Co., Ltd.(O退�

金�çV

����西���������������®�R計o.O退�金費�XY

%3,101$��2,856$�，|�R至資±����V

-5}(�[¸

1.1��3開<=>註�設8，&�¢�規®l須�2`��a�[¸；����

×，GT�TTïu�Û資�進¢規®，~u�Û資�進���g�，?要`a項c

.��¸��VÅg±�.�Åg�¸y間，����y至西������5�4

�5)67，�¸���ys間%西����Õ�54至西�������4，�

�OÜ餘`��a�[¸ïu�¸¢課a20％`��a�[¸；Caltech西����

����������Q%香���<á，ï香�Þa�[¸¢l需�2香�&�

OÞa�[¸V

2.�[¸費�

����西���������������[¸費��rÜ.：

2023���� 2022����
&y�[¸費�

W&y±² $ 937 589

W調H�yO&y�[¸ 846 50

$ 1,783 639

2023���� 2022����
¸��� $ 96,403 293,648

ï������{ï¸Y計ZO�[¸ 19,281 58,730

�¸�[ (18,344) (58,141)

調H�yO&y�[¸ 846 50

$ 1,783 639

3.�[¸a<�g®$4

1��ï設8��O¢�規®�2�[¸V

����×GT�TT���u�O�[¸K
óÅ需~¸` a_關g®，西

�������O�[¸[ZK
a~¸` a_關WÞ�2證�VCaltech���

香�OÞa�[¸[ZK
~¸` a_關~�2¸K請表至西�������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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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¹(資1�Üe/ý

1.股1

1��3西������)4�56%PQRS重P而設8，設8股�%1$

股，�股面額!"#10�，股1%!"#10$�，%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O100%���；ó3西�������4�5�6~董��+議XY¶資W行

!股21,090$股Z[GT*TT�Caltech 100%股/，�W行!股6,409$股Z[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GT�TT 100%µ/f計484,642$�V�述¶

資� �股面額!"#10�，ô�6%������4�56，¶資]股�%

27,500$股，股1%!"#275,000$�V

1��3西������}4�5«6~董��+議，配�股H|EIJ�辦

�
金¶資W行!股3,500$股，�股面額!"#10�，¡ú¢賣股�%2,479$

股，p/d�O^Eú�%!"#111.68�，�開K購�銷�â¬q�f認購股�

f計1,021$股，ú�%�股!"#66�，¶資ô�6%西������s4�5s

6，¶資]股�%31,000$股，股1%!"#310,000$�V

2.資1�£

1��資1�£餘額{'Ü.：

2023.12.31 2022.12.31
W行股H¤ú $ 1,992,814 1,690,575

股\ôõÞK酬K^1 341 -

$ 1,993,155 1,690,575

�Å違0開<��¢�¥zO$4.，董��[ 資1�£*Üe�¤金�ç

Êüý�çO餘額ÊÜe�ÐX配OÏ項，�足 W行股\O股Ï，Ð-Qj配W

與股¦�%股HZ�O��，R;資1V

3Å違0股¦��A.，董��[ª表��F資1�£行B開<��¢賦q�

�O/0�選�/V董��[ï開<��¢規®，ª表�� 資1�£¨補h£虧

ü�Xª­餘V

3.â¬­餘�­餘X配

1��處3^長階�，ô3資1½à*a	«;�¬>財	規­ X®ÙW7

-需X，��O股�¦§Äï¾�� (資金½à預Z�資金需X*CÑ¯°�±

a變É$4， 
金股��±Ê股H股���配Wq��股¦V董��Ü+議X配

�_，Ñ²訂計oó~股¦� Ë通+議通過X配�_V董��Ñ .述��²訂

該�_X配計o：(a)��Ñï¢�RÑ�2O¸Ï，(b)óF����D¨補��虧

ü（Ü�）VÜE，(c)ï�開W行��¢�規®�R¢®­餘�£，|¢®­餘�

£|達��;<資1額1，Å�#限；(d)óï�開W行��¢�規®Êï?�_關

要X�R�Y­餘�£V除¢���開W行��¢���規®�，&��­餘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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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述(a)至(d)項O�額，p計�yh計 X配­餘%�X配­餘，董��F�X配­

餘[²®�_X配計o�
股¦�+議V­餘OXª[ 
金股�Ê股H股�（­

餘轉¶資þQjX配股\q股¦）O��%OV董��Ü+議X配�_，股¦股�

ê額至}Ñ%&��­餘æ除I述(a)至(c)項]O30%，Ü×
金股�W³ê額Å[

³3W³股¦股�ê額O50%V

�Å違0¢�z$4.，董��[ �XO� I董�Oà´，�à´董�過

��O+議，ÄXª股¡�Z�*¢®­餘�£�±ÊCW行股H¤úÊ~領贈與

�[O資1�£O>部Ê)部， W³
金O��X配與 股¦，ó
�股¦�V

1��XY3西������Õ4�56������¹45�6~股¦^�

+議西�����������)��­餘X配·，�關Xªqa?股�O金額Ü

.：

2022�� 2021��
配股Y-�( 金W額 配股Y-�( 金W額

XªqË通股a?O股�：

W
öö金 $ 5.50 $ 151,250 6.30 173,250

1��3西����}��45}6~董��+議西�������­餘X配

·� 資1�£W³
金·，配W金額Ü.：

2023����
�股ªW金額-�( 金W額

W
金股�Xª $ 3.00 $ 93,000
öö資1�£配W
金 1.50 46,500

$ 4.50 $ 139,500

-5Õ(股\ôõÞK

1��3西������}4�5«6~董��+議
金¶資W行!股3,500$

股，Ü×â¬400$股#1������u��®ÎlO�f�D認購，�f³¸認

購Ê認購Å足O股\�額，¹/董�長º®�®ñþW行ú�認足V

/ýEû


金¶資â¬
q�f認購

Þ與6 2023.07.07

Þ與�量 400$股

�Íy間 2023.7.7~2023.7.10

ò[Îl 8%ò[

1��3西���������Black-Scholes-Merton選�/評ú��¬計Þ與6

股\ôõÞKO�ùú­，�&'認股/O�ùú­s間%0.000003�至0.890367

�，3西�������認�酬K^1341$�，��`a費�項.，資1�£認�

請*閱附註Õ-5¹(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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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股­餘

����ô1�股­餘�c釋�股­餘O計ZÜ.：

2023�� 2022��
ô1�股­餘：

A:31��Ë通股/ýO�ñO�� $ 94,620 293,009
Ë通股p/d�È通��股�-$股( 29,015 27,500
ô1�股­餘-�( $ 3.26 10.65
cc釋釋��股股­­餘餘：：

A:31��Ë通股/ýO�ñO�� $ 94,620 293,009
Ë通股p/d�È通��股�-$股( 29,015 27,500

�f酬K�響-$股( 38 99

Ë通股p/d�È通��股�

-調Hc釋èd�Ë通股�響�](-$股( 29,053 27,599
c釋�股­餘-�( $ 3.26 10.62

-5«(Jç�ÍO<á

1.<áOrX

2023�� 2022��
?要�sJå：

¼ ½ $ 762,960 810,533

w ½ 324,515 312,843

¾ t ½ 128,733 183,982

1,216,208 1,307,358

?要±�類Y：

döö車 $ 773,266 779,425

fööa 336,887 408,886

3       C 75,823 81,211

醫ööh 30,232 37,836

1,216,208 1,307,358

2023.12.31 2022.12.31 2022.1.1
Ñ<�Ï $ 333,415 293,457 308,387

�：¤¥ü6 (3,285) (12) (1,670)

�ö 計 $ 330,130 293,445 306,717

Ñ<�Ï�Ü�üO¨露請詳附註Õ-}(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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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董�酬K

1����Ü�¿�Ñ &�� æ除�f酬K�董�酬K�O¸���Å³3

2%Xª�f酬K�Ñ &�� æ除�f酬K�董�酬K�O¸���Å超過2%X

ª董�酬KV|1��Á�h£虧ü1，Ñ預Dâ¬¨補�額V�f酬K[ 股HÊ


金%O，�[þð¥z規®gwO�fÀÁ計o配WV�f酬KWÞO�象，[!

`u�)®ÎlOV:���fV

1��西���������������f酬K��金額XY%1,972$��

6,043$�，董�酬K��金額XY%392$��1,203$�，2 1��該�y間O¸

���æ除�f�董�酬K�O金額ÂI1��¥z�訂O�f酬K�董�酬KXª

^�%¬計ôõ，ó�
%該�y間O`a費�V若E��;際Xª金額與¬���

L]1，�ï�計¬計變É處�，óÄ該L]認�%E��üýV

1��西��������f酬K�董�酬K��金額與;際Xª$4ólL

]，i關資訊�至�開資訊觀BÃÄ詢V

-�5(金融fÌ

1.金融fÌOÆ類

金融資±

2023.12.31 2022.12.31
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資± $ - 863

þ�銷]^1衡量O金融資±：


金�Í&
金 968,155 750,362

ööÑ<�Ï�額 330,130 293,445

ööÜeÑ<Ï 7,767 5,366

 t�y6��4 IO®y�Ï 184,230 92,130

~限$�Ï-��Üe非ÈÉ資±( 8,144 8,128

�àâ證金-��Üe非ÈÉ資±( 718 661

$ 1,499,144 1,150,955

金融負µ

2023.12.31 2022.12.31
透過üýþ�ùú­衡量O金融負µ $ 2,995 7,986

 �銷]^1衡量O金融負µ：

ÑK�Ï 48,283 67,212

ÜeÑKÏ 45,936 47,605

º賃負µ-"ÈÉ�非ÈÉ( 1,234 -

$ 98,448 12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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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險

(1)±�風險O'險

金融資±O�面金額ª表Ò¡±�'險金額V

(2)±�風險集×$%

����OJçX��È¡Od車*fa*3C�醫h±aJç=，ó 顯著

集×與&)Jç進行EF，¦Ñ<�ÏO±�風險l顯著集×O虞V而%�³Ñ

<�Ï±�風險，����OÙ�評¬JçO財	�%ó®y評¬Ñ<�ÏÖ<

O�能èó��¤¥{�，而{�ü6ê額���階j預yO{V

3.ÈÉè風險

.表%金融負µï�Ín還6� (Ñn還金額，!"¬計�¡O�響V

�面金額
�WWÍ

金È量 1��  {{ 1~2�� 超超過過2��

2023�124316
非衍²金融負µ $

ÑK�Ï 48,283 (48,283) (48,283) - -

º賃負µ 1,234 (1,276) (696) (580) -

ÜeÑKÏ 45,936 (45,936) (45,936) - -

非避險O衍²fÌ：

遠y�X�Í： 2,995

È à - (79,710) (79,710) - -

È á - 76,715 76,715 - -

$ 98,448 (98,490) (97,910) (580) -
2022�124316
非衍²金融負µ

ÑK�Ï $ 67,212 (67,212) (67,212) - -

ÜeÑKÏ 47,605 (47,605) (47,605) - -

非避險O衍²fÌ：

遠y�X�Í： 7,986

È à - (177,233) (177,233) - -

È á - 169,247 169,247 - -

$ 122,803 (122,803) (122,803) - -

����óÅ預y�y6XÁO
金È量W²1點�顯著�"，Ê;際金額�

�顯著Å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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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Y風險

(1)XY風險O'險

����'露3重¡�#XY風險O金融資±�負µÜ.：

�#&'：$�

2023.12.31 2022.12.31
�# XY "# �# XY "#

金融資±

W貨#è項c

t 金 2,911 t金±u銖
=34.0523

89,382 2,496 t金±u銖
=34.3474

76,652

w � 4,993 w�±u銖
=37.6844

169,662 4,583 w�±u銖
=36.5955

149,956

t 金 29,417 t金±"#
=30.7050

903,249 25,476 t金±"#
=30.71

782,368

金融負µ

t 金 5,482 t金±u銖
=34.0523

168,325 8,286 t金±u銖
=34.3474

254,463

w � 59 w�±u銖
=37.6844

2,005 291 w�±u銖
=36.5955

9,522

6 # 28,061 6#±u銖
=0.2409

6,095 49,413 6#±u銖
=0.2599

11,484

(2)��èXÁ

����貨#è項cOXY風險?要(自3 �#計úO
金�Í&
金*

Ñ<�Ï-"關2ñ(*ÜeÑ<Ï*þ�銷]^1衡量O金融資±*ÑK�Ï�

ÜeÑKÏ-，3çZ1±²�#æçüýV3西������������5

�4�5)6&�能è貨#i��#Ê­Ê貶­5％，而Üe��CÌÍOÅ變O

$%.，西��������������O¸����響Ü.：

2023.12.31 2022.12.31
t金-i�3u銖(

Ê­5％ $ (3,947) (8,891)

貶­5％ 3,947 8,891

t金-i�3"#(

Ê­5％ 45,162 39,118

貶­5％ (45,162) (39,118)

w�-i�3u銖(

Ê­5％ 8,383 7,022

貶­5％ (8,383) (7,022)

6#-i�3u銖(

Ê­5％ (305) (574)

貶­5％ 305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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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貨#è項cOæçüý

#3�����能è貨#Æ類ÎÕ，¦�éH��¨露貨#è項cOæçü

ý資訊，西���������������#æçüý（"|;
� ;
）

XYÜ.：

2023�� 2022��
�#æç�ý�額 $ 1,674 75,699

5.�YXÁ

����O金融資±�金融負µ�Y'險31附註OÈÉè風險��×說�V

.����XÁ2ï非衍²fÌ3
�6O�Y'險而+®V�3ÏÉ�Y負

µ，ÜXÁ��2Å設
�6È通��O負µ金額3H��QÈ通��V����

{部Ð?要��階j
��Y1�B�O變ÉY%�Y¶pÊ�}0.25％，#Eª

表��階j��YO���能變ÉÀ/O評¬V

若�Y¶pÊ�}0.25％，���Üe變�ÍOÅ變O$%.，����西�

�������������O¸���Ä¶pÊ�}1,213$��773$�，?要

2C����變É�YO½H�ãy�ÏV

6.�ùú­資訊

(1)þ�ùú­衡量金融fÌ

除.表��AO項c�，
金�Í&
金*þ�銷]^1衡量O金融資±*

Ñ<Ï項*ÜeÑ<Ï項*~限$資±*�àâ證金*ÑKÏ項*º賃負µ�Ü

e金融負µO�面金額2�ùú­��O近Ò­V

2023.12.31
�ùú­

��面面金金額額 ££))ÊÊ ££��ÊÊ ££��ÊÊ ��W計計

透過üýþ�ùú­衡
量O金融負µ：

W衍²金融負µ
�遠y�X�Í $ 2,995 - 2,995 - 2,995

2022.12.31
�ùú­

�面金額 £)Ê £�Ê £�Ê �W計

透過üýþ�ùú­衡量
O金融資±：

W衍²金融資±
�遠y�X�Í $ 863 - 863 - 863

透過üýþ�ùú­衡
量O金融負µ：

衍²金融負µ
�遠y�X�Í $ 7,986 - 7,986 - 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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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þ�ùú­衡量金融fÌO�ùú­評ú9術

衍²èfÌ2ï¾È%JåB�者�M~O評ú�Ó評ú，遠y�X�Í通

^2ï¾c�O遠yXY評úV

(3)£)-Ê�£�-Ê間Oï轉

����3西��������������ól9:ï轉V

-�5)(財	風險��

1.Ô 要

����C金融fÌOB�而'露3.�風險：

(1)±�風險

(2)ÈÉè風險

(3)Jå風險

1附註表達����I述�項風險O'險資訊*����衡量���風險Oc

t*¦§�z{V進)à量¼¨露請詳��財	
��該附註V

2.風險��RS

董��>/負責^8�������O風險��RSV��&o負責W7�_

�����O風險��¦§，ó®yÐ董��
�Ü運JV

����O風險��¦§O��2%辨認�����面臨O風險，�設®適&

風險限額�_$，ó��風險�風險限額O遵íV風險��¦§�×Ø2®y覆g

 01Jå$%�����運JO變¼V����透過訓Û*�����Jaz

{， W7�Üú�Ì�設èO_$��，B���fÝ解Ü角色�¯	V

����O��階j®y覆g����風險��¦§�z{O遵í�����

�3�面臨風險Oi關風險��RSO適&èV{部 gñ�ôà������階

jáâ��角色V該-ñ�進行®y�j�覆g風險��_$�z{，óÄ覆g[

I
�q��階jV

3.±�風險

±�風險2����CJçÊ金融fÌOEF�ãl¢È行�Í¯	而±²財

	ü6O風險，?要(自3����Ñ<JçO�ÏV

(1)Ñ<�Ï�ÜeÑ<Ï

����O±�風險'險?要~�)Jç�Y�%�響V��&o|�8¹

±¦§，ï該¦§�����Þqt�OKÏ�運送Îl�ÎÏ�，須針��)

!Jç�YXÁÜ±�評-V����O覆g!"適1Z[�部資Ø，jÜ評-

_S�ä(銀行Oð�V����O±�額�ï�YJç�8，2ª表l須�~

��&og�OÒ¡±�³Ï限額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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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ç 01�Ñ<�Ï�ÜeÑ<Ï�Û資|W²

ü6O¬計V¤¥�ç?要P^部X!"Ý與�Y重¡'險i關O�®ü6P^

部X，�%ÝiÒ資±=PO|W²|Á 辨認Oü6��8OP�ü6P^部

XVP�ü6¤¥�ç2½¾iÒ金融資±O��KÏØ計資Ø+®V

(2)Û 資

銀行�Ï�Üe金融fÌO±�風險，2#����財	部門衡量ó�_V

#3����OEF�象�ÈÍe��2±�良æO銀行�金融_S，l重¡O

ÈÍçè，¦l重¡O±�風險V

4.ÈÉè風險

����2透過���ÍO足é部'O
金�Í&
金 ½Ñ����`運ó

�輕
金È量ëÉO�響V

5.Jå風險

Jå風險2�CJåú�變É，ÜXY*�Y*/ýfÌú�變É，而�響�

���O<ýÊ�O�金融fÌú­O風險VJå風險��Oct2�_Jå風險

O'險z����~À/{，óÄÛ資
酬Ò]¼V

(1)XY風險

����'露3非 �該集ìÞaO�能è貨#計úO銷r*�購�ÆÏE

F�±²OXY風險V集ìÞaO�能è貨#%u銖*w��!"#V該-EF

?要O計ú貨#�t��w�V

�關Üe�#計úO貨#è資±�負µ，&W²�yÅd衡1，����2

藉# %1XY買進Ê賣à�#， �â�'險âO��M~O��V

(2)�Y風險

����O�ÏÉ�YO資±，C而±²
金È量�Y'險V����ÏÉ

�YO金融資±請詳附註Õ-�5(V

-�5�(資1��

����ô3
行`運±a�è� (��W7$4，ó�考量�部��變É-

CÌ，規­����O資1��， �â������要O財	資<�`運計o ½

Ñ (�需O`運資金*資1½à*µ	n還�股�½à-需XV��&oB�適&

O財	QY-，+®����OÒ適資1V�ÍO¬>z資1ôõ.，藉#Äµ	�

/ý餘額Ò適¼， �Ê股¦
酬V
�6O負µ/ýQYÜ.：

2023.12.31 2022.12.31
負µê額 $ 203,057 221,654
/ýê額 $ 2,615,355 2,322,867
負µ/ýQY %7.76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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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
金EFOÛ資�î資ãÉ

����3西�������O非
金EFÛ資�î資ãÉÜ.，西�����

��l非
金EFOÛ資�î資ãÉV

1. º賃��Z[B�/資±，請詳附註Õ-5�(V

2.(自î資ãÉO負µO調�Ü.表：

非
金
O變É

2023.1.1 
金È量
¶¶��ºº賃賃
�Í 2023.12.31

º賃負µ $ - (224) 1,458 1,234

(自î資ãÉO負µê額 $ - (224) 1,458 1,234

s*關2ñEF

-)(ï��與Òî_$者

1��%Òîï��V

-�(關2ñR0�關2

31��財	
�O2蓋y間{與�����EFO關2ñÜ.：

關關22ññRR00 與與��������OO關關22
ðñò9股\�限�� Üe關2ñ

óôðõò9�限�� V

Digital Orthopaedic Solutions Co., Ltd. V

-�(與關2ñ間O重¡EF�項

1.`a<á

�����關2ñO銷貨金額Ü.：

銷銷WW貨貨

2023���� 2022����
Üe關2ñ $ - 4,753

����銷rq關2ñú�與)般銷貨�象ól顯著ÅgV�關2ñ<ÏÄ�

�4[90Ä<Ï，與)般銷貨�象ól顯著ÅgV

2.Ð關2ñ進貨�Z[H	

����Ð關2ñ進貨�Z[H	金額Ü.：

進WW貨

2023���� 2022����
Üe關2ñ $ - 124

����Ð關2ñ進貨ú�與)般進貨�象ól顯著ÅgV�關2ñKÏÄ�

�4[30~60ÄKÏ，與)般進貨�象ól顯著Å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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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Ñ<關2ñÏ項

����CI述銷貨�±²OÑ<�Ï�rÜ.：

��項c 關2ñ類Y 2023.12.31 2022.12.31
Ñ<�Ï Üe關2ñ $ 3,135 3,109

關2ñ間OÑ<Ï項ó <~øâ�，~評¬]|適&���üü6-{�費

�(V

-}(?要��ñ�EF

?要��ñ�
酬!`：

2023���� 2022����
�y�f�� $ 30,961 29,796

««**質質xxOO資資±±

�����ÐÆÏ額�øâO資±�面ú­�rÜ.：

資資±±RR00ö 質質xxøøââttzz 2023.12.31 2022.12.31
ÅÉ±*�	�設¤ 銀行ÆÏ $ 358,484 361,964

~限$�Ï-��Üe非ÈÉ資±( ÈÍâ證金 8,144 8,128

$ 366,628 370,092

��**重重¡¡ÊÊ��負負µµ��  認認��OO��ÍÍ��諾諾

-)(u�ö關關¸部門3西���)�������要X針�部X±�進÷關¸�
補�

¸額，����|ï¾úUø¬�Ò¡�能½K金額32,399$�-THB35,604$�(，

��ÜeÑKÏ項.V西���)s�ö關關¸部門(ø要X½K21,092$�

-THB23,389$�(V����3西���)s�|>�½KV�，����3西��

�)��5�4�ö關����起行¦訴訟ö-£)E訴訟·(，要X關¸部門退還½

KO-鍰，Ò高¢院|3西����}�)4�56針�#·²+����ý訴，½

¾�����9úUw見，����l須½K額�O關¸Êi關費�V

�����3西������Õ4�ö關����起行¦訴訟ö-£�E訴訟

·(，?þÑ退還�議¸Ïp計�¡Vy至1
�67，£�E訴訟·Á���×V

-�(����3資±負µ表6 認�O�Í�諾Ü.：

2023.12.31 2022.12.31
購�ÅÉ±*�	�設¤ $ 33,530 30,791

55**重重¡¡OO����üü66：：llVV

55))**重重¡¡OOyy]]��項項：：llVV

55��**ÜÜW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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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Ô舊��銷費��能YéêÜ.：

�ö能öY 2023�� 2022��

èèö質質öYY
:3`a
^̂ö11ö者者

:3`a
費費ö��ö者者

�W計
:3`a
^̂ö11ö者者

:3`a
費費ö��ö者者

�W計

�f��費�

薪資費� 238,658 90,737 329,395 258,191 81,741 339,932

K¬â費� 8,901 1,093 9,994 6,994 892 7,886

W退�金費� 4,959 3,867 8,826 4,609 3,675 8,284

Üe�f��費� 14,507 1,273 15,780 16,034 1,131 17,165

Ô舊費� 155,285 11,943 167,228 142,790 954 143,744

�銷費� 1,972 100 2,072 2,135 194 2,329

55��**附附註註¨̈露露��項項

-)(重¡EF�項i關資訊

西�����������ï證DW行ñ財	
�ò製��O規®，Ñ�¨露O

重¡EF�項i關資訊Ü.：

1.資金貸與eñ：
&'：!"#Ê�#$�

òò號號
貸貸àà資資金金 貸貸與與 ää(( ··¸̧%% 11yyÒÒ yy}}

餘餘額額
;;際際ÉÉ ��YY 資資金金

貸貸與與
aa		ää ����yy融融

通通資資金金��
����¤¤
¥¥{{��

øöâö� ����YY��
象象資資金金貸貸

資資金金貸貸與與êê

OOö��ö�� ��象象 òòcc 關關22ññ 高高金金額額 --註註2(( ½½金金額額 ss間間 èè質質 ((金金額額 要要OO  CC 金金W額額 RR00 úú­­ 與與ö限限ö額額 限限W額額 ¤¤註註

0 1�� GT ÜeÑ

<Ï

· 565,560
(USD18,000)

122,820
(USD4,000)

61,410
(USD2,000)

0% �y資
金融通

- `運需X - - - 1,046,142 1,046,142 註3

0 V TT ÜeÑ

<Ï

· 125,020
(USD4,000)

122,820
(USD4,000)

92,115
(USD3,000)

0% V - V - - 1,046,142 1,046,142 V

註1：與1���a	ä(O��， �)��a	ä(金額%限，�Å[超過1���­40%；��y融通資金�要O��， Å超過����­O40％%限V1

��3M�間MO�表+/股\PXOPO����間，Ü貸與ê額 Å超過1���­z100%%限，�Y貸與額� Å超過1���­O�00%%限V

註2：2 財	
�6XYçZ%!"#V

註3：��EF3ò製��財	
�1a|è銷V

2.%eñ背
â證：lV

3.y}O��ú證D$4-Å!"Û資���*關聯Þa��資/ý部X(：lV

4.h£買進Ê賣àg)�ú證DO金額達!"#���Ê;<資1額PXO�5 

I：lV

5.Z[ÅÉ±O金額達!"#���Ê;<資1額PXO�5 I：lV

6.處XÅÉ±O金額達!"#���Ê;<資1額PXO�5 I：lV

7.與關2ñ進*銷貨O金額達!"#)��Ê;<資1額PXO�5 I者：
&'：!"#Ê�#$�

EF$4
EFÎl與)般EF
ÅgO$4� C

ÑÑ<<(KK)HH¾¾**��ÏÏ

進(銷)貨

OO����

EF�象

RWW0

關W2 進

(銷)
貨貨

金金W額額

--註註2((

�ê進

(銷)ö貨
OOQQYY

¹±

y間
&&öúú ¹¹±±yy間間 餘餘W額額

--註註3((

�êÑ<

(KK)HH¾¾**��
ÏOQY

¤註

GT CT Üe關2ñ 銷貨 (90,234)
(EUR(2,706))

8.33 % 4[150Ä - - 37,653
(EUR1,108)

11.28 % 註1

CT GT Üe關2ñ 進貨 90,234
(EUR2,706)

100.00 % 4[150Ä - - (37,653)
(EUR(1,108))

100.00 % 


註1：��EF3ò製��財	
�1a|è銷V

註2：2 財	
�y間d�XYçZ%!"#V

註3：2 財	
�6XYç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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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財	
�附註-Ù(

8.Ñ<關2ñÏ項達!"#)��Ê;<資1額PXO�5 I：
&'：!"#Ê�#$�

��Ñ<Ï項 EF�象 Ñ<關2ñ 逾yÑ<關2ñÏ項 Ñ<關2ñÏ項 ��¤¥

OOWö��Wö�� RRWW00 關關W22 Ï項餘額-註3( 週週轉轉YY 金金W額額 處處������ yy]]<<ÖÖ金金額額

-註3(
{{��金金額額 ¤¤註註

1�� TT ��� 92,115
(USD3,000)

註1 - ¼ - - 註2

註1：2資金貸與±²OÜeÑ<Ï項，¦Å適�V

註2：��EF3ò製��財	
�1a|è銷V

註3：2 財	
�6çZ%!"#V

9.V�衍²èÒ�EF：請*見附註Õ-�(Vö

10.ï���間a	關2�重要EFä($4：
&'：!"#$�

與與EEFFññ EEFFää(($$44

ò號

--註註1((
EFñ
Röö0

EFä(
�WW象

O關2

--註註2((
òWc

--註註4((
金W額

--註註5(( EFÎl
���ê`a<áÊ

êê資資±±OOQQYY--註註3((
0 1�� TT 1 ÜeÑ<Ï�關2ñ(註6) 92,115 �Y0% 3.27 %

1 GT Caltech 3 `a<á 90,234 ¹±y間%
150Ä

8.33 %

1 V � 3 Ñ<�Ï 37,653 V 1.34 %

註1：ï������iù間Oa	ä(資訊ÑXY3ò號�註�，ò號O���¢Ü.：

1.0ª表ï��V

2.���ï��Y#阿����1開tï{ò號V

註2：與EFñO關2� .�Æ，tAÆ類%�：

1.ï������V

2.����ï��V

3.�������V

註3：EFä(金額���ê`<Ê資±QYO計Z，若:資±負µòc者， y}餘額���ê資±O��計Z；若:üýòc者， y
×h£金額���ê`<�額O��計ZV

註4：ï���間a	關2�重要EFä($4，�¨露銷貨�Ñ<�Ï資Ø，Üi�O進貨�ÑK�ÏÅ�贅述V

註5：資±負µ表òc2 財	
�6XYçZ%!"#；üý表òc2 
�y間d�XYçZ%!"#V

註6：2資金貸與V

-�(轉Û資�ai關資訊：

西�����������O轉Û資�a資訊Ü.-Å!"¡陸被Û資��(：

&'：!"#$�±股

ÛÛ資資�� 被被ÛÛ資資���� ���� ??要要`̀   ttÛÛ資資金金額額 yy}}OO�� 被被ÛÛ資資���� 11yy認認��OO

RWW0 RWWW0 �s a項c 1yy} G��� 股� QY �面金額 1yüý

-註2(
Û資üý

-註2(
¤註

1�� GT u� 設計*製造*pf*
銷rd車*fa*TU
�醫hOi關零Pl

NTD 1,226,020 NTD 1,226,020 39,000,000 %100 1,334,768 146,384 147,369 註�

1�� TT u� 設計*製造*pf*
銷rd車*fa�TU
Oi關零Pl

NTD 358,802 NTD 358,802 12,730,000 %100 187,848 (55,201) (55,201) V

1�� Caltech 香� 銷rd車Oi關零P
l

NTD 90,227 NTD 90,227 25 %100 20,799 2,541 2,541 V

註1：��EF3ò製��財	
�1a|è銷V

註2：2 財	
�y間Od�XYçZ%!"#V

-�(¡陸Û資資訊：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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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xon Tech. Co., Ltd.�������財	
�附註-Ù(

-}(?要股¦資訊：

股\
??要要股股¦¦RR00

O�股� O股Qj

Sixxo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BVI) 11,130,841 %35.90

5}*部門資訊

-)(������&)`運部門，?要V�d車*fa*3C�醫hi關零l�附lO設

計*²±�銷r，部門üý*部門資±�部門負µ資訊與財	
�)致，請詳��資

±負µ表���@�üý表V

-�(ÞaH體資訊

1.±�Y資訊：請詳附註Õ-5«(說�V

2.�sY資訊

�����sY資訊Ü.，Ü×<á2ï¾Jç����'�%ôõA類，而

非ÈÉ資±�ï¾資±����'�A類：

(1)(自�部Jç<á：請詳附註Õ-5«(說�V

(2)非ÈÉ資±：

��WWss 2023.12.31 2022.12.31
u � $ 1,057,454 1,076,406

非ÈÉ資±!"ÅÉ±*�	�設¤*l4資±�Üe非ÈÉ資±，bÅ!

"金融fÌV

3.?要Jç資訊

����銷貨<á�üý表I<á金額10％ IOJç銷r�rÜ.：

2023�� 2022��

金ööö額
�`a
<á％ 金ööö額

�`a
<á％

C�� $ 174,759 %14 191,17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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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開曼群島商六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盧  經  緯 　　　 　　　



 　　　 　　　




